
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檔 號 ： 

保存年限：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楊靜芳
電 話 ：（02)2361-8577轉 737

受 文 者 ：法務部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1 7 a 
發 文 字 號 ：秘台大二字第10別013869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f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8年度蕙三字第2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刑事第五庭聲請解釋案，請於函到1個 月 内 ，就釋憲聲 

請書意旨暨說明二至三所列事項，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惠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依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308號政府提案第11392號 ，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下稱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 

為盡早確 ;定 製 造 、販 賣 或運輸毒品案件之訴訟 程 序 ，並鼓勵 

被告自白認罪。除前述立法目的外，系爭規定是否有其他立 

法目的？如 有 ，請 詳 述 之 *並提供相關立法資料。

三 、 系爭規定並未納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之 犯 罪 ，此為立

線 法疏漏或刻意排除？

(一） 如為立法疏漏，是否有修法計晝？如有修法計晝，請提供 

相 關資料。

(二) 如為刻意排除，理由為何？

四 、 檢送旨揭聲請案釋憲聲請書影本供參。

正 本 ：法務部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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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交 換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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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 保存年限：

法 務 部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L段 130 

號 .
承 辦 人 ：聶眾主任檢察官

電 話 ：02-21910189轉 2308

電 子 信 箱 ：nien888伽 ail. moj. gov. tw

I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K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108年7月30曰
| 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 10804518260號

! 速 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 件 ：如 說 明 請 至 附 件 下 載 區 （https ://aedoc. mo j. gov. t\v/attch/〕以 文 號 ：1080451
' 8260及 識 別 碼 ：FTGAG6下載檔案

|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108年度憲三字第2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

| 中分院刑事第五庭聲請解釋案聲請解釋案，請本部提供意

| 見及相關資料乙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 照 。

訂 說 明 ：

一 、依大院秘書長108年5月1 7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13869號函 

辦 理 。

I 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7條第2項係98年5月

2 0曰所增訂，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

均 自 白 者 ，規定得減輕其刑，以使該等案件儘早確定，並 

鼓勵被告自白犯罪開啟自新。經檢視相關立法資料，立法 

過程並未就「是否納入本條例第12條之犯罪」予以討論。 

惟 犯 罪 ，減輕其刑係屬例外，將何種犯罪納入減輕其刑之 

範 圍 ，應屬刑事政策決定之範疇。經 查 ：95年起至107年 

止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違反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案件偵查 

終結件數為10萬次175件 ，而違反本條例第12條第2項案件 

偵查終結件數僅為117件 （詳附件1 ) ; 又第12條第2項之案

，共2頁



件 ，其客觀構成要件為「栽種大麻」 ，其證據之蒐集及犯 

罪事實之認定亦較第4條至第8條 容 易 。為使違反第4條至 

第8條之大量案件早日確定，並鼓勵被告自白認罪，第17條 

第2項立法時始將「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 」之案件納入減 

輕其刑範圍，而遠反第12條第2項之案件數量較少，且證據 

之蒐集及犯罪事實之認定亦較容易，故未將之納入自白減 

輕其刑之範圍。是前開立法係基於刑事政策考量而為之決

定 ，尚與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

〇

三 、檢附98年4月2 1日立法院審議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 

部簽核資料（附件2 ) 、立法院公報第97卷第72期委員會紀 

錄 （附件3 ) 及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 

文 書 （附件4 ) 影本各1份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爲________

副 本 ：本部檢察司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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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 〇 C 公文檔案附件下載系統

歡迎進入附彳牛下載系統，請將公文的識別碼/文號輸入後，按[查詢]鍵

公文文號：匕〇8〇4518260 

識 別 碼 ：:FTGAG6
◎附件可下載期限為發文日(含 )後90日内

公■文資訊：

~發文機關：法務部(法檢字第1〇8〇45丨8260號）
發文日期：丨〇8年〇7月30曰 
主旨摘要：大院大法官為審理108年度憲三字第 

22號查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第五庭聲請解釋 

案聲請解釋案，請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乙 
案 ，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附件資訊：共 4 份 ________________ __

序號 附件檔名 附件說明 大小(bytes)

1
附件1 、丨080 7 0 8毐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附 件 1080708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1至4項及第12條第2項收結(檢察司 

晶主任）

60858條笛】至41自历筚了2條筚2項 L M 封掄容司

聶丰仵).pdf
2 附件2 、 ‘D d f 附件2、 3626197

3 确件 3 、.Ddf 附件3 ' 6487211

4 附件4 、 .p d f 附件4 、 230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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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檢 察 署 辦 理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4 條 第 1項 至 第 4 項 案 件 收 結 情 形

單位：件

新收件數 終結件數

製 第 A 製 第 ^ 製 第 ^ 製 第 ^ 製 第 ^ 製 第 一 製 第 一 製 第 A

項
造 - $ 造 _ _第 造 = $ 造 四 第 造 J 造 _ 第 造 二 第 造 四 第

運 4 
A 級 條

一 4 
運 H 

m 級 條

運 一  4 

& 級 條
運 4

f & 條

運 斗 運 4 
& 級 條

運 — 4 
級 條

運 4
M 級 條

別 輸 】 翰 2 爾 3 輸  4 輸 ] 物 2 輸 3 稱 4

販 毒 項 販 毒 項 販 毒 項 販 軎 項 販 毒 項 販 毒 項 販 販 毒 項

賣品 賣 品 ^ 賣 品 ^ 賣 品 ^ 賣 品 ^ 賣品 贾 UO 资 品 ^

95-107年 27,804 39,388 13,646 874 28,747 39,213 15,368 1,216

9 5年 1,720 859 147 35 2,018 1,059 248 45

96年 2,069 1，269 386 12 2,125 1,331 429 38

97年 2,172 1,350 590 25 2,332 1,524 627 31

98年 2,656 1,782 873 35 2,628 1,733 903 61

99年 2,532 2,760 15060 46 2,49& 2,735 1,134 82

100年 2,514 3,298 1,330 64 2,565 3,456 1，394 90

101年 2,302 3,435 1,452 39 2,358 3,474 1,476 96

102年 2,019 2,995 1,794 37 2,063 3,238 1,920 72

103年 1,893 2 J 65 1,330 119 1,896 2,781 1,612 174

104年 1，821 3,021 1,294 124 1,822 2,950 1,387 139

105年 1,933 4,021 B98 146 1,903 3,920 1,154 173

106年 2,012 5,420 1,051 107 2,229 5,033 1,300 110

107年 2?161 6,413 1，441 85 2,310 5,979 1,784 105

貢料提供：法務部統計處



地 方 檢 察 署 辦 理 違 反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2 條 第 2 項 偵 查 終 結 起 訴 案 件

單 位 ：件

項 目 別 件 數

95-107年 117

95年 1

96年 6

97年 3

98年 7

99年 8

100年 3

101年 15

102年 1

103年 4

104年 5

105年 16

106年 28

107年 20

實籽提供：法務郢统計處



立法院第7 届第2 會期第3次含雄領案賊媒文鲁

' 收文篇播：0970004632

雄案糴號 ：0970923070100K10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轉 醫 聚 辑 洁 f t 赛i

院 皞 第 308號 政 府 提 案 第 11392號

案 由 i 行 政 脘 函 請 審 議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疋 箪 案 j 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 7年9 月2 2 日 

發文字號：院H 法字第097009069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怿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0 文

主旨：函送 「毐品危害防制栋例」部分條文怿正箪東，锖査照審SL 

銳明：

本枭經提本(97丨年9 月 〗8 日本院第:H 10次會議決親：「通過，送請立法院審窠4 j

二、檢送，「毐品危寄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侈正箪案餘文對照表（含練說明）1份《 

‘ 正本：立法院

副本：法務部（含附件}



立法院第7 届第2 貪期第3 次會貓嫌裹闞係文書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箪 案 總 說 明

. 毒品危客防制條例於九十二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以來B途五年 .期問俚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修正第二十四條•有鑑於反思工作為政府施政要項之一，對於提供毒品者宜採行重勘之刑事政策I ,

以阻斷番品來源。此外 ，由於現行法對施用第三la、第四級新興每品並無任何剧則，導致社會上第

三鈒.第四級毒品呈現日丝沿灌之情形，均亟待解決，受輕機討貪務禺求，掇 具 「毒品危軎昉制條

例j 部分媒文择正箪東，其修正荽贴如下：

一、 幸品供癉之通戎，有HI於加強辑奉，封持有非供自己施用毒品者，即審品之供A者.嫌莨撤嚴 

厲之刑事政策■對於持有霣品量己逢一定激量，通趄通自己施用所需者，予以£鯽。盎依攔 

毒品之價格及必要往或生理雄能短時閛施用‘品之容許性，並#酌翬學戈jg tt他i 立法相及 

我國實務狀況，對持有毒品一定數f t以上者加重其刑黄，以免寅隊上有販質毒品寒■之僥倖 

之徒狡娜卸貴，而有歓布毒，品之«•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 目前施用第兰級t 第四级#品在法律上來規定n 則 ，成為莓品防制漏洞_惟暖於此勢毒品，本 

身求霱性被第一級、第二級赛品為低，兼以其轚用情形多羼換集暫時施用，敢鲢予以犯罪化 

及施奴觀秦、勒戒或灌制戒治戒斷$ 攤保安A分之必栗.爰增列卑其持有或施用者A以行政 

W ,並令其參加毒品危害謓锾之規定口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一 絛 之 ^

三、 為 有 效 破 遘 上 派 東 责 、；！输毒乱坦嫌，鼓la毐販供出毒品來jfli之上手■有效推展KNS 

供給之系毒工作，對査獲之毒販.供出毒品來诹.因而被獲者，修IE為應減辑其刑或免除其 

刑。又為使裂造、板R 或運轅薄品案件之刑事第软程序f t早確定，鼓屬被告自白恭罪，H啟 

其自斬之路，势典进、販運輪泰品辟之被吿於值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有，坩列應減輕其姻 

之規定，採行宽厚之刑事政策„ (修正嫌文第十七條）

四、 剝奪$販因犯罪4 取得之財產打擊霉品交易跑罪之费佳途牦，&於费販因犯罪所相之財產 

本身均會适過洗錢轉化，欲沒收因販毒所得之財里，於査誼面存在不可克服之困難；而基於 

公平原則之要求，转特定人较他迪更® 支r 待誼車貪之發據時，該持a 事寅之奉裔賫任應由 

該特定當事乂負擔。檢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產两毒版於犯罪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內取得與其 

身分、收入思不相當之財產，善a 刑亊訴訟法之舉？1霣任後 T法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販毒 

所铒，以有效打擊販毒，此僙最就財產沒收事項舉證賁任k 轉換，並未逢背刑事訴雔法之無 

罪推定原刻•{谱正條文第十九條）

五、 基於尿液棣驗之踌效性，對於應採驗尿液之列管施用毐品人口萄場而拒睡採酱者■ 庳衡!反其 

耷思強制採联，受賦予警察掛•或執行保板管朿者得鋅之先予強制探狡之權，事後再即時

祭官或少年法味補發許可• ；又警SEtt明或執行保谨管朿者通知少年到場痴》束液時•為保嫌少 

年播益•鹰同時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以贯撖保S 少年寒旨。 （侈疋栋文第二十五條）

政 14



立法院第7 屆第2 會期第3 次會議謅案關係文普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蠆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S 幣H 萬元以T 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婉資诤 

重二十公克以上袭■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a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毒品被炱淨 

重一百公克以上者，廬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則.得 

併科新g 幣三百茁元以下罰 

金。

持有第三級#品純質淨 

重一百公克以上者，a —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g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

"̂ 持有第四级毒品砘質淨 

重一百公克以上者，悤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g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二級番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5 幣一茛元以下罰金^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极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a 幣五萬元以下职金

d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S 幣E M 元以下荆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虏 

一年以下有期徙刑、拘役或 

新s 幣一 m 元以下fi金。

持有番品連一定數量者 

，加g 其邢至二 >1一，其 

椹準由行政院定之：_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增列第三項至第六項，針

對持有各級毒品递一定數a

以上者科以置刑，並配合刪

除現行悚文第四項 . 其理由

如下：

(―)毒品供應之通止，有頼 

加強緝裔，而為貰徹對 

交易毒品者採行嚴格之 

刑罕政菜，對於持有毒 

品之數龙，已連頚非自 

’己施用所禅者，有予以 

.重罰必要。

(二) 画外之立法例，不乏依 

據毒品之儐格及必要性

…或生理楢能短時間施用 

毒品之容許性，就持有 

毒品在一定數簸以上者 

, 予以不同評傢。例如 

在奉國捽有’第一級毒品 

= 十公茺以上、第二級 

毐品一百公克以上者.， 

均視為販賣；新加坡「 

斑品監用法j 第十七條 

亦明文規定持有一定數 

M 毒品者•推定有販置 

意圖。另鞞囪、南非 .  

美國、荷蘭、.菲侓SU 

澳洲之立法例，均對持 

有一定數最毒品者，施 

以重刑。

(三) 為落寊抑通毒品犯罪之 

刑事政策，进免费倖之 

徒狡怖卸黄，對於持有 

毒品違一定數最情歩’， 

顯然逸趄出個人施用所 

黑者（蛀不論規定之重 

量為蛇值淨重，如毎次

政 15



立法院第7 屆第2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賓

第十一條之一第三里、签四 

趿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之 

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植

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搿 

第三級或第四級霉品j . 處 

新g 幣一萬元以上五蓠元以 

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 

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 

品危害講•習> ~~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虔 

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足

C

第二項裁酌之基準及洱 

品危窖講習之方式、內容、 

時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 

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 

政部、行政院衛生署i 之。

第"1̂ 一條之一第三、四级審 

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 

.無正當理由，不得擯自持 

有》

施用海洛因之單一劑撤 

為二十毫克，二十公克 

可施用一千次；每日施 

用之安非他命為0.5毫 

克 ，一百公克可施用二 

百日），荑可合理推論 

其赛意fflisn而持有 . 

爰予 ®刪。惟此等情形 

究與有確切證據設明有 

販資意as惽形有間，刑 

庠亦有所綬和。

(四)修正條文第三項至第六 

頊已就持有费品在一定 

數最上者，科以重刑， 

現行條文第四項即無規 

定必要.爱予朗除。

三、現行條文第三項項次移列 

為第七項，內容末侉正>

一、 現行條文酌作文字修正r  
列為第一項。

二、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造、運 

輸、販買第三級或第四級毒 

品者科以刑罰.對施用者並 

無任何氍則，致第三級或第 

四鈒毒品沿溢，法制上産生 

漏洞。

三、 铥於第三鈒或第四扱宰品 

之成瘸性較第一級、第二扱 

毒品為低.兼以多®娛樂暫 

時施用.並無科以刑劃或施 

以梅察、勒戒、強制戒治之 

必要，且根據®際麻擗第物 

管制局二〇〇六年之年度報 

告 ，歐洲減少對個入使用莓 

品行為的刑事制裁並贊成行 

政處劐。為使有或施用者 

有所渙儆.宜科以刪鍰並施 

以毒品危害講晋，使施用此 

類霉品者了解霉品之危害， 

並正確認識用菊之安全街生

,妥坩列第二項規定。

四、 惟少年施用第主級或第四

政.]6



立法院第7 屆第2會期第3次會雄嫌案陬係文f t

第十七樣犯第四條奎第八欏 

，第十條或第十一侏之罪， 

供出鼉品來源，因而査獲其

m m m % . M g i t f e

® 其刑。

犯策四嫌至霣八嫌之猓 

货值查及春明中均自白者■ 

減輕其刑。

第十九條犯第四@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三蝾或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之 # 

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浼收時，迫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 ■

為保全前項俱痕之追裰 

或以財s 抵傲，锝放必要箱 

圍內扣押其財襄0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 

水、桂、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級霉品，為少年事件£ 理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少年保 

謅事件.應依少年事件處理 

法之程序典理，爰增列第三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五絛第一項至第 

四項前段、第六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七條第一項1 馬 

四項、第八條第一g 第四 

里、第十棵或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 項之罪■供出毒品 

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滅輕 

其刑。

項規定。_________________

一、依學#研究及實務運作顙 

示 ，通度里刑化之庳刑竣法 

刑事政策並不&以鬼阻犯舞 

，抗制犯罪最有效之方法乃 

在有效之追訴犯辟及值速判 

決確定《基於有效破獲上游 

之製进、販I 運输薄品組 

«^鼓勵毒販供出毒品來湃 

之上手 t 有效推$斷組供給_ 

之緝籌工作•對査獲之5 班 

，顳隶供出毒品來逋，因而 

査壤其他正犯或•共驵者，採 

行霣厚之刑軍政策，ft嫌正 

珥行怫文，.裱大逋用IS飄並 

执定得免除其刑■列為第一 

項。

二，又為使班造教迪、販資或 

運毒品案件之刑亊訴肢程 

序僅单確定，並鼓黼被吿自 

曰認罪，以開啟其自新之路 

. 紐 紙 販 X 、雜 毒  

品者，於偵査及饗半I中均自 

白時，亦採行充厚之爾事政 

策，爱增到第= 項規定D
第十九條犯第四樣至第九嫌、 現行條文未移正.分列為

、第十二麻、第十三條成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 ，其供$ 罪所用或因犯罪 

所箱之財你，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撖其價锒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0
為保全前項馑額之追楢 

或以財產抵偾，得於必要螭 

園內扣押其財產》

霉第四條之珥所使用之 

氺、障、空交通工具泡收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坩列第四項犯罪所得推定 

規定：

(一)剝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 

之財產，舉打擎毒品交 

易犯罪之霣佳途1 , 基 

於毒販因犯昧所得之財 

康本身均會进過殊錢耱 

化 ，欲沒收因販秦所得 

之財潷，於査®面存在 

不可宪服之由戡；而基 

於公平康則之要求，君

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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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院版各方反應意見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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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建議修正條文 建議修正意見 本 部 回 應 意 見

第 二 條 之 一 執 行 防 制 一 、本條新增 41 k 濟部 經濟部

毒品危害之中央主管 二 、毒品氾濫是全球性 第二條之一 本 條 第 ]項 第 1 款款 毒 品 防 制 工 作 係 全

機 關 如 下 ： 的問題，毒品不僅戕 (保 留 意 見 ） 僅規定執行防制毒品 面 性 考 量 ，有賴中央

一 、防秦工作為行政 害吸毒者的身心徤 危害之中央主管機關 各機關橫向聨繫，始

院衛生署及經濟 康 ，造成家庭不幸， 之防毒工作為行政院 能克竟全功。現行有

部 。 而且危害社會治安 衛生署及經濟部，並 關 毒 品 、藥物之輸入

二 、拒毒工作為教育 至鉅，反毒為政府施 未明確釐清所負責之 及 管 制 監 控 ，分屬經

部及内政部。 政要領之一，但過去 工 作 項 目 ，未來執行 濟 部 、行政院衛生署

三 、绳毒工作為法務 全國各機關反毒經 恐將產生疑義，爰建 之 權 責 ，在法條明文

部及内政部》 費預算编列極少，實 請 明 定 防 毒 工 作 項 規定其權貴機關，使

四 、戒毒工作為行政 無法達成反毒新策 其權責 相 符 a 至於防

院衛生署及法務 略所包 括 之 「防毒 J 毒 細 項 宜 由 各 機 關

部 。 、「拒毒」、「戒毒 J 在 其 權 責 事 務 範 圍

中央政府其他各 及 「緝喜」工作範圍 内 分 別 訂 定 子 法 或

機關應在業務執掌上 ，依據目前反毒新策 行政命令執行，未來

積極合作從事毒品防 略之執行架構，中央 若 有 其 他 事 項 之 疑

制 工 作 - 諸多機關及地方直 義 ，得透過協調方式

執行防制毒品危 轄市、各縣市政府均 為 之 。

害 ，在直轄市之主管 為反毒執扦機關 *反

機關為直轄市政府： 毒為跨機關共同通

在 縣 （市 ）為 縣 (市 ） 力配合之事務。 研考會 研考會

政 府 9 三 、毒品問題錯综複雜 (建 議 條 文 ） 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一 一 、此項係將 3 前各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設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辦理下 

列事項：

辦理番品防制教 

育宜導 a
二 、 提供■施用毒品者 

家庭重整、心3® 

辅 導 等 訪 視 輔  

導-

三 、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品者各項社會 

救 助 、法律服  

務 、就學服務、

政策之斫擬與推展  
需全面考量•而有效 

之毒品防制包括防  

毒 、拒 毒 、辑毒、成 

毒，在 t 央必須各肴 

關機關橫向聯繫全  

面積極推展•始能克 

竟全功：坤毒工作應 

由法務部、内政部莩 

所屬司法偵査機關  

與海M共同合作:戒 

秦 及 用 毒 1品者刑 

罰之執行工作則應  

由行政院衛生署、法

第二條之一笫四項

重辖帘、孩(市） 

主管捩關應由專責 

婊辨理下列事項：

一 、 辦理毒品防制教 

育宜導 -

二 、 提■供■施用毒■品者 
家庭重整、心速 

輔 導 箅 訪 視 輔  

導-

S■、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 品 者 各 項 社  

會救助、法律脹

保護安置及危钱

處理服務，並提 

供職業訓練與就 

業服鹿•

四 、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品者接受成癮 

治療以及追縱辅 

導"

五 、 依法辨理採驗乐 

液及訪査旄用‘ 

品者 。

六 、 追取及管理轉介 

服務案件。

務部共同推動；防毒 

工作有頼經濟部、行 

政院衛生署等機關  

監控：而拒毒工作必 

須透過教育部及内  

政部社政機 M推展  

»如此才能使臺灣杜 

會成為無毒社會，爰 

確立毒品防制各項  

工作之中央主管拽

四 、整艘有效之毒品防 

制工作，需要行政脒

務 、就學服務、 

保 護 安 置 及 危  

機處理服務•並 

提 供 職 業 訓 蟓  

舆就業版務。

®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 品 者 接 受 成  

癥 治 療 以 及 追  

蹤 輔 導 。

s •、依法辦理採驗尿  

液及訪査施用  

毒品者•

扣 、追縱及管理轉介

服務索件。

第四項文字建議修正 

為 「直 轄 市 ，縣（市〉 

主管機期應由專贵组 

織辦理下列事項：」， 

以符中央行政機關组 

織基準法第 i 條之规 

定 ，並避免增加地方 

政府之經費負擔。

*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五條•• 

機關組織以法律定之 

者 ，其级織法律定名 

為法•但業務相同而 

轄區不同或權限相同 

而管轄事務不同之機 

M ，其共同適周之纽 

織法律定名為通免卜 

搞關纽減以命令定之 

者 ，其組織命令定名 

為规程。但業務相同 

而轄區不同或權限相 

同而管梓事務不同之 

機 關 ，其共同適用之 

鉍 織 命 令 定 名 為 準  

則-

本法施行後，除本法 

及 各 機 M 组織法规  

外•不得以作用法或

縣市政府之毒品  

危 害 防 制 t 心法 

制 化 ，有全國作 

一致性規範之必  

要 ，使各縣市政  

府 有 法 律 依 據 ， 

得 據 以 執 行 ，至 

其 成 員 、組織章 

程仍由地方政府  

制 訂 ，並未不違  

背中央行政機 M 
组 織 基 準 法 第 5 

條 第 3 項之立法 

精 神 。

、性侵害犯罪防  

治 法 第 6 條 第 1 

項 亦 有 相 同 規  

定-



七 、其他毒品防制有 

關之事項。

前項中心應配置 

社 工 、警 察 、醫療及

跨機聞橫向連結，以 

及中央至縣市政府 

間之縱向連結◊ 惟有 

中央各機關橫向之

k 、其他毒品防制有其他法规規定機關之

關之事項。 組 織 。

其他專業人員；其組 

織由直轄市、縣 （市 ） 

政府定之。

地方政府應编列 

預 算 辦 理 前 項 事 宜 ， 

不足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專款補助。

連 結 與 _ 央與地方 

縱向之合作，始能有 

效防制毒品氾濫。毒 

品之防制與地方治 

安息息相關，地方政 

府 應 編 列 預 算 辦  

理 ，中央應予專軟補 

助。惟行政院主計處 

建議將第六款之「不 

足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專款補助 J文字 

刪除，而各縣市政府 

代表則要求必須明 

定;在其他如性侵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六  

條 ，則有相同之立法 

例 。

五 、財政部以該部所屬 

關稅局 亦 負 有查缉  

毒品走私入境之職  

責 *建議將該部亦納 

入為缉•毒機關之主 

政機關。惟具有執行

主計處

基於 地 方 制 度 法 §70 — 

規 定 ，地方政府辦理 

其 自 治事項，應就其 

自有財源優先編列預 

算 支 應 之 另 行 政 院  

第 2 次毒品防制會 

報 ，亦作成地方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長期而 

言 應 法 治 化 ，並甴地 

方政府編列預算之決 

議 《是 以 ，地方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相關經 

費仍應由地方政府依 

法編列預算辦理，故 

如於條文中明定不足 

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 列 專 款 補 助 ，恐將 

造成地方政府以財源 

拮 拒 為 由 ，故意不編 

或 短 编 經 費 ，惟為保 

留中央未來得予補助二 

之 彈 性 ，建議文字修 

正 為 「… ，必 要 時 ，

主計處 

(建議條文）

第二條之一第六項

地 方 政 府 應 編  

列 預 算 辦 理 前 項 事  

宜•必要時，得由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視 實 際 

情形酌予補助。

、毒品危害防制除 

_ 央各機關橫向 

聯 繫 外 ，尚須中 

央與地方縱向合 

作 ，始能有效防 

制 毒 品 记 盡 。地 

方政府設置毒品 

危 害 防 制 中 心 ， 

本‘應編列預算支  

應 ，惟為避免编  

列預算不足以支 

應秦品危害防制 

中 心 之 運 作 ，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專款補助 

且各縣市政府代  

表亦均要求明文  

規定 > 避免產生 

疑 義 。

、有關各縣市設置 

之性侵害防治中



司法警察權限者，如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困防部憲兵司令 

部亦屑查缉毒品之  

執行槐蘭*惟鑑於主 

要畚機關仍為法務  

部所屬之檢察、調査 

機關與内政部所属  

謇察機關為主，爰僅 

列法務部舆内政部  

為缉毒工作之主管  

機 關 。

痒由中央主管機關视 

實際情形的予補助。」

*地制法第七十條 

中央費用與地方费用 

之 區 分 ，應明定由 t  
央全额負擔 ,、中央與 

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以 

及地方自治團艘全額 

負擔之項目。中央不 

得將應自行負擔之鑲 

s  * 轉嫁予地方自治 

困體•

直轄市、鹈 （市） 、 

鄉 （錤 、市）辦理其 

自治事項，應就其自 

有財诼優先編列預算 

支應之 a
第一項費用之區分標 

準 ，應於相關法律定

之 a

衛生署  

(建 議 條 文 ） 

笫二條之一

— 、刪除前三項。 

二 、第六項

衛生署

本條例定位屈特別刑 

法 ，非行政法 * 爰主 

管機關即為法務部。 

因 此 ，法務部所擬具 

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心 1 性侵害犯罪  

防治 法 第 B 條第 

3 項規定，亦有相 

同 規 定 ，可供參 

考 。

、本條係依據目前 

行政院毒品防制 

會報中反毒各區 

洗之中央主政機



直轄市 V蘇 〈市) 草 案 ，將非屬檢調、 M及各縣市地方

一

政 府 應編列預算辦  
理前二項事宜 1不足 

由 中 央主管機關编  

列專款補助"

司法艘系之機關納為 

本條例之主營單位， 

並課于贵任是否妥適 

建 請 審 酌 ••如本條例 

在政策上將朝將朝行 

政法方向調整，則内 

容上似需有更大幅度 

之 調 整 ，或宜重新研 

修 •

軎品危害防制中 

心之運作予以法 

制化"

二 、 本條例主管機關 

雖為本部，然未 

來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中 心 法 制 化  

後 *在各項反毒 

工 作 上 ，有頼各 

主 管 事 務 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監  

督或執行，不僅 

權責相符，亦可 

有 致 達 到 反 毒  

政 策 之 設 定 目  

標 。

三 、 行政法规中有附 

屬 刑 法 規 定 之  

立法例，諸如桊 

事 法 、藥品管制 

管理條例等，且 

刑 法 與 行 政 法  

均 屬 公 法 範  

固 ，毒品防制工 

作 並 非 單 靠 刑  

事 處 罰 得 以 有



效 防 範 ，尚須中 

央 各 行 政 機 關  

分 工 合 作 。立現 

行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笫 3 1 條_ 

就 先 祖 化 學 品  

之 工 業 原 料 管  

理 ，亦明文蜆定 

由 經 濟 部 負  

責 ，故本條例在 

架 構 上 已 非 單  

純 之 特 別 刑  

法 ，且在法律上 

亦 未 限 制 不 得  

將 其 他 具 有 權  

貴 事 務 之 主 管  

機 關 列 在 同 一  

法 律 中 。故 第 2 

條 之 1 第 1 項 、 

第 2 項 、第 3 項 

仍 有 規 定 必 要 。

四 、至 於 建 議 將 「地 

方政府」修正為 

「直 轄 市 、棘 

〈市 〉政 府 」之 

意見留供參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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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 法規會

(保留意見） 一 ，有關釐定中央主 同 上 對 各 部 會 之 回

管 機 關 與 直 轄  

市 、縣 （市 ）政 

府 之 權 责 及 分  
工 ，其中中央主 

管機關部分可看

應 意 見 0

出毐品防制分為 

防 毒 、拒 毒 、缉 

毒及成毒 4 大區 

塊 ，各該區塊政 

策方向部分姒於 

本條例中未曾提 

及 （例如拒毒）， 

有無績予規定以 

為 宣 示 或 導 引  

者 ，宜請斯酌"

二 ，另地方政府專設 

毒品危害防制 t
心 規 定 1 雖係仿 

自性侵害犯罪防 

治 法 第 6 條立法 

例 ，惟似有違作 

用法不規定機關 

組織及中央法律 

不規範地方纟且織 

之 原 則 》宜洽明 

研考會及地方政

7



府 意 見 。

第 十 一 條 持 有 第 一 級  

毒 品 者 ，處三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拘杈或新 

臺带•五萬元以下罰■ A
金 。

持有第二級毒品 

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 

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 

施 用 第 一 、二級毒品 

之 器 具 者 ，處一年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投或 

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莉 

金 。

持有第一银毒品 

純質淨重二 +公克以  

上 者 ，以意圖販孜而 

持有第一級毒品論。

持有第二級毒品 

純質淨 Hi _百 公 克 以  

上 者 ，以意图販 t 而 

将有第二 *級 毒 品 論 6

持有笫三級畚品 

純質洚重一百公劳.以 

上 者 * 以意:圊販费而

第 十 一 條 持 有 第 一 級  

毒 品 者 ，處三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拘役或新 

臺 幣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0

持有第二級毒品 

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 

三萬元以下罰金 -

持有專供製造或 

施 用 第 ^ 、二級毒品 

之 器 具 者 ，處一年以 

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 

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 

金 0

持有毒品達一定 

數 量 者 ，加重其刑至 

二 分 之 一 ，其標準由 

行 政 院 定 之 。

一 、毒 品 供 應 之 逼 止 ， 

有 賴 加 強 緝 毒 ，而 

為贯徽對交易毒品 

者採行嚴格之刑事 

政 策 ，故對於非供 

自己施用毒品 * 而 

持有毒品已違一定 

數 量 者 ，應予以重 

罰 ，依據毒品之價 

格及必要性或生理 

機能短時間施用毒 

品 之 容 許 性 ，就持 

有 毒 品 在 *定數量 

以 上 者 ，予以不同 

評 價 ，例如在泰國 

持有第一■級毒品二 

十 以 上 、第二級毒 

品一百公克以上者 

，均視為販賣•、為 

落賁嚴庳處罰提供 

毒品犯罪之刑事政 

策 ，有效遏止毒品 

供 應 ，爰修正持有 

一定數量以上之毒 

品 者 * 以意圖販賣 

而持有毒品論罪。

司法院 

第十一條

(建議維持原條文）

司法院

一 、修正草案將廣第 

4 項 之 「持有毒 

品速一定數量 

者 ，加重其刑至 

二 分 之 一 ，其標 

準由行政院定 

之 」規 定 刪 除 ， 

並 新 增 第 4 項至 

第 7 項 規 定 ，分 

別對於持有一定 

數量以上之第 

— 、二 、三 、四

級 毒 品 ，改以意 

圈販賣而持有毒 

品 罪 論 * 然修正 

草案不論行為人 

之意圏及可能造 

成 之 危 害 程 度 * 

對於超過一定數 

量之毒品持有行 

為 ，一律搌制為 

意 ffl販貴而持有 

該類毒品之重 

罪 ，將使單轉待 

有一定數量以上

一 、 關於擬制為犯罪 

行 為 之 立 法 例 * 

並無遠反證據裁  

判 主 義 、無罪推 

定 原 則 ，此為立 

法形成之自由範  

園 ，例如刑法第 

3 2 9 條準強盜罪  

或妨害兵投烚罪 

條 例 第 1 0條 、第 

1 1 條均有相同規 

定 。大法官會議 

释 字 第 S3 0 號解 

釋亦肯認準強盜  

罪之立法方式並  

未 違 憲 *

二 、 為遏止毒品供給 

面 ，避免毒品散  

布而激增施用毒  

品 人 口 ，間接知 

響 社 會 治 安 ，對 

於有意為交易及  

散布毒品者採行  

嚴 格 之 刑 事 政  

策 ，故對於非供

g



持有第三級毒品論。

持有第四級毒品

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

上 者 ，以意囫販 t 而

持有第四級■毒品論■。 —--- —-------------

二 、修正條文第三項已 

就持有毒品在一定 

數 量 上 者 ，論以意 

圖販賣而持有毒品 

罪 ，則現行條文第 

四項即無規定必 

要 ，爰予刪除"

<— ^

9

秦 品 之 犯 罪 * 其 

法定刑較同法§7 

引誘他人施用毒 

品罪及§ 8轉讓 

毒 品 罪 為 重 * 其 

刑艰是否輕重失 

衡 ，容 有 疑 問 * 

二 、依 草 索 第 4 項 、 

笫 5 項 規 定 *挎 

有 第 一 級 毒 品  

純 質 淨 重 2 0 公 

克以上者，法定 

刑 將 提 高 為 無  

期 徒 刑 或 1 0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得併科新台 

幣 7 0 0 萬元以 

下罰金（現行法 

§ 1 1 1 持有第一 

級 毐 品 罪 法 定  

刑 為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 

或 新 台 幣 5 萬 

元以下罰金；達 

5 公 克 以 上 者 * 

依 第 4 項規定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自 己 施 用 毒 品 . 

而持有毒品已遠 

一 定 數 量 者 ，應 

子 以 重 罰 。依據 

毒品之償格及必 

要性或生理機能 

短時間施用毒品 

之 容 許 性 ，就持 

有毒品在一定數  

量 以 上 者 ，本應 

予 以 不 同 評 價 ， 

持 有 大 量 毒 品  

者 ，在醫學文獻  

及 論 理 上 * 不可 

能 單 純 供 己 施  

用 。例如在泰國 

持有第一級毒品 

2 0 公 克 以 上 、第 

二 級 毒 品 〗0 0 公 

克 以 上 者 ，均視 

為 販 贲 。且依調 

查 局 提 供 之 資  

料 * 對於持有一 

定 毒 品 數 量 者 > 

世界各國立法例  

均 採 行 重 罰 原  

則 ，亦無刑罰失



分 之 一 ）；持有: 

第 2 級毒品純 

質 淨 重 1 0 0 公 

克 以 上 者 ，法定 

刑 將 提 高 為 5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得併科新台 

幣 5 0 0 萬元以 

下罸金（現行法

§111 1持有第二 

級 毒 品 罪 法 定

刑 為 2 年以下 

有 期徒刑、拘投 

或 新 台 幣 5 萬 

元以下罰金；達 

1 0 公 克 以 上  

者 ，依 第 4 項規 

定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又 

持 有 第 三 級 或  

第 四 級 毒 品  

者 7 依 現 行 规

定 ’不涉本條例 

刑 事 犯 罪 ，然依 

草 索 規 定 ，待有 

第三級、第四級 

毒 品 純 貨 淨 重

10

衡 之 情 形 。 !

、法院實務審判之 

證 據 法 則 適 用  

及 論 理 上 ，對於 

轉 有 大 量 毒 品  

者 ，往往推論係 

基 於 意 ® 販資 

而 持 有 ，而論以 

意 1 販 f 而待 

有 罪 （參照臺潸 

高 等 法 院 9 1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G2 2 號刑事判 

決 、9 2 年度上訴 

字 第 1 7 6 5號刑 

事判決、9 4年度 

上訴字第 4 0 2號 

刑事邦決） °在 

不 違 反 罪 刑 法  

定 及 罪 刑 均 衡  

之 原 則 下 ，促進 

法 院 審 判 加 速  

進 行 、達到訴訟 

經 濟 目 的 ，使毒 

品 販 賣 及 散 布  

者 即 時 入 監 服  

刑 ，以斯絕毒品



V

11

1 0 0 公 克 以 上 「 

者 ，不論個案情 

節 1將分别以意 

ffl販 食 而 持 有  

第 三 級 或 第 四  

鈒 毒 品 罪 論 處  

( 意 ® 販 賣 而  

持 有 第 三 級 毒  

品 法 定 刑 為 3 

年 以 上 1 0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合彆 300 

萬 无 以 下 罰  

金 ；意 ®販賣而 

持 有 第 四 級 毒  

品 ，法 定刑為 1 

年 以 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台幣 100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是否公平 

妥適 >立法髋系 

有奋失衡，已值 

斟 酌 ；且不論個 

案情形，一律擬 

制 爲 意 圈 販 賣  

而 持 有 毒 品 犯

瑾讀之供應 c



罪之立法，與设 

據 裁 判 主 義 及  

無罪推定原則  

是否相符，亦待 

探 討 •

法規會 

(保留意見）

法规會

― 、將現行條文第4- 

瑣修正調整分列 

為 第 4 項 至 笫 7 

項 ，规定持有蚝 

質重董遠超逃自 

行施用所需之各: 

級毒品者，以意 

圊販賣論，避免 

賁務難以當場查 

獲販賣行為，致 

贩 毒 者 心 存 磽  

倖 。惟 ：

1、此處規定純質淨重 

雖眉必要，然未來 

必_級實故室檢驗租 

序始k 確 知 ，相關 

程序宜先建立標準 

化作業流程，以降 

低上不必要風險及 

班序理森》

、關於檢驗租序建 
立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日 後執行  

面 之 法 規 作  

業 ，留作麥考。

'參諸贅學& 床研 

究 文 獻 上 之 報  

告 ，安非他命， 

人 類 最 低 致 死  

劑 量 每 公 斤 ft 
重為 1 . 3毫 克 * 

經 治 療 而 存 活  

的個案報告為  

每 公 斤 想 重 28 

毫克*■在臺灣雄 

床 上 有 報 告 發  

現 長 期 若 用 者  

每日吸用約3 公 

克 * 而無明顧中

12



13

2、以一定純質淨重為 
判 準 時 ，其律定宜 

有合理之數據作為 

支 拔 ，否則规定過 

低將使法律擬制範 

固 過 於 寬 泛 ，太高 

則 又 缺 乏 擬 制 實  

效 。又渑搭時是否 

處 理 （例 如 持 有  

2 5 0 克 各 級 毒 品 ， 

惟各該級毒品純質 

淨重皆未逾第 4 項 

至 第 7 項規定） ？ 

皆請法務部詳予說 

明 。

毒 的 症 狀 出  

現 ，亦有報告指 

出一次注射1 公 

克 而 無 明 顯 不  

適 ，其主要因為 

耐 藥 性 的 關  

係 。每曰吸食若 

超 過 0, 5公克以 

上 均 非 常 態 之  

濫 用 狀 浞 ，常發 

生 併 發 症 危 及  

生命.又依正常 

人 之 人 體 實  

驗 ，海洛因靜派 

注 射 單 一 劑 董  

多 在 5 至 2 0 毫 

克 之 間 ，有些濫 

用 海 洛 因 達 十  

五 年 以 上 ’並具 

有 速 靖 二 年 每  

天 靜 脈 注 射 海  

洛 因 之 嚴 重 濫  

用 者 ，接受海洛 

因 靜 脈 注 射 實  

驗 ，純品海洛因 

每 天 施 打 劑 量  

在 4 0 0至 6 3 0毫



克 之 間 ，無明顯 

中毒症狀發生 ^ 

依 上 述 醫 學 文  

獻 報 告 ，持 有 20 

公 克 海 洛 因  

者 ，每次單一劑 

量 以 2 0 毫克計 

算 ，得 施 打 1000 

次 ；安 非 他 命  

1 0 0 公 克 ，在非 

常 態 之 襦 準 每  

曰 施 用 D. 5 公 

克 ，得 施 用 200 

曰。再 者 ，依據 

國外立法例，新 

加 坡 、韓 國 、菲 

律寶尊國.均以 

重 刑 處 罰 待 有  

一 定 數 量 毒 品  

之 行 為 ， 數量 

均 較 草 案 為  

低 。故草案規定 

數 量 標 準 尚 稱  

合 理 。甚者規定 

標 準 過 低 之 情  

形 °

三 - 至 所 提 「混搭 j

14



部 分 ，建請增訂 

第八項 > 將同時 

持 有 第 一 級 毒  

品 至 第 四 級 毒  

品 數 量 高 於 標  

準 時 ，予 以 論  

罪 ，並論以較重 

之 罪 刑 。

苐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三  

丞 、1 四級毒品及製 

造 或 施 用 毒 品 之 器  

具 ，無正當 理 由 ，不 

得撞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拣有

第H■— 條 之 一 第 三 、 

四級秦品及製造或施 

用毒品之器具，無正 

當 理 由 ，不得揸自持

有 。

一 、 第一項文字修正8

二 、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 

造 、運 輸 、販黉第三 

級或第四級毒品者  

科以刑罰，對施用者 

並無任何罰則，致第

司法院 

(建 議 條 文 ）

第十一條之一

第 三 級 、第 

四 級 毒 品 及 製 造

司法院

一 、草 索 增 訂 第 2  

項 、第 3 項無正 

當 理 甴 持 有 或  

施用第三級 '第 

© 級 毒 品 之 罰

草案第 1 1 條 之 1 第 2 

項但書之規定，在適 

用及解释上，只要少 

年施用第三級、第西 

级 毒 品 案 件 ，依少年

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或 施 用 毒 品 之 器 鍰 及 限 期 令 接 事 件 處 理 法 移 送 少

級 毒 品 者 ，處新 1 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汜 濫 》法制上產生漏

洞 。

具 *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得 攩 自 持 有

受 衛 生 安 全 講  

習之行政罰，在

年 法 院 （庭 ）處理 

者 ，即 排 除 本 文 適

下 罰 鍰 ，並應限期令 三 、鑑於第三級或第四 〇 合 於 比 例 原 則 用 ，故不會有上述疑

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 級 毒 品 * 成癌性不 無 正 當 理 由 的前提下 * 尊重 義"司法院建議留供

小時以下之衛生安全 高 ，多屬青年朋友 持 有 或 施 用 第 三 主 管 機 關 意 見 麥 考 。

講 習 。但少年已移送 或 學 生 娛 樂 暫 時 級 或 第 四 級 毒 品 及 立 法 院 之 決

少年法院依少年本件 用 藥 * 並無科以刑 者 ，處新臺幣一萬 定 •

處法■處理者*不在此 罰 或 施 以 觀 察 、勒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二 、為维護 少 年 權

限 ■

级罰基準及衛生

戒 、強制戒治之必 

要 ，況如該種行為

下 罰 鍰 1並應限期 

令 其 接 受 四 小 時

益 ，並避免少年 

於 移 送 少 年 法

安全講習之方式、内 科 以 刑 罰 或 施 以 以 上 八 小 時 以 下 庭 前 得 否 另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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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 、時 機 、時 數 、執 

行 單 位 箅 事 項 之 辦  

法 •由内政部會同行

政院衛生署定之。

觀 察 、勒 戒 、強制 

戒 治 ，將標籤化青 

年 或 學 生 ，影準青 

年 、學生工作或學 

業 之 繼 續 。根據國 

際 麻 醉 藥 物 管 制  

局 二 0 0 六 年 之 年  

度 瓿 告 *歐洲減少 

對 個 人 使 用 毒 品

之 衛 生 安 全 講 習 D

少年施用第三  

級 或 第 四 級 毒 品  

，應依少年事件處  

理 法 處 理 者 ，不適 

用 前 項 規 定 。

裁罰基準及衛  

生 安 全 講 習 之 方  

式 、內 容 、時 機 '

行 政 裁 罰 之 疑  

義 ，建請刪除第 

2 項 但 書 ，另增 

訂 第 3 項明定 

「少 年 施 用 第  

三 級 或 第 四 級  

毒 品 ，應依少年 

事 件 處 理 法 處  

理 者 ，不適用前

行 為 的 刑 事 制 裁 時 數 、執行單也等 項 規 定 _r 原草

並 赞 成 行 政 處 罰  

。惟為使持有或施 

用 者 有 所 懲 儆 ，宜 

科 以 罰 鍰 並 施 以  

衛 生 講 習 ，使施玥 

此 類 毒 品 者 有 所  

警 惕 ，並正磘認識 

毒 品 危 害 及 用 藥  

之 安 全 衛 生 。

四 、少年持有或施用第 

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如已移送少年法 

院 （少年法庭）依 

少 年 事 件 法 處 理 ， 

即無再依修正條文 

第二項前段規定予 

以行政處罰之必要

案 第 3 項則改 

列 第 4 項

法規舍

有關增列第 2 項及第一 

3 項 ，規 定 #有 或 施  

用 第 3 級 、第 4 級毒 

品 者 之 處 罰 ，可資 t 二 
同 。惟 ：

1、第 2 項之罰鍰由何 

機 關 處 罰 ，應予定 

明 ？ （依 說 明 棚  

五 ，法務部認為係 

警 察 機 關 ，內政部 

則反 對 ；至於安全

事 項 之 辦 法 ，由内 

政 部 會 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定 之 °

法規會

(建 議 條 文 ）

第三項

刪 除 裁 罰 基 準 之 法  

律授權規定

、法規會認由警察 

機 關 裁 罰 之 意  

見 ，敬 表 赞 同 - 

、义為使裁罰權貴 

機 關 明 確 ，故明 

文 規 定 宜 由 内  

政 部 會 同 衛 生  

署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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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設但書之例外 

規 定 。

五 、内政部反對警察機 

關將列為罰源之裁 

罰 機 關 ，惟依據警 

察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 

警察任務為依法雉 

持 公 共 秩 序 ，保護 

社 會 安 全 ，防止一 

切 危 害 ，促進人民 

福 利 。再參照現行 

社會秩序維護第六 

十六條已有相類規 

定 ，故應由各警察 

機關為罰鍰之裁罰 

主管機關。

五 、行政院衛生署反對

衛 生 講 習 ，雖法務 

部於說明攔六認為 

應由衛生署負責， 

惟 由 第 3 項觀之似 

應由内政部主政、 

衛 生 署 協 助 * ) 本 

會認為由警察機關 

處罰 較 符 合 實 政 * 

亦可避免法律關係 

過 度 延 伸 •

2 、第 3 項 所 稱 「裁罰 

基準」性質上無非 

第 2 類 行 政 規 則 ， 

行政機關得本於職 

權订定而無待法律 

授 權 ，建議刪除此 

一部分之授權•

内政部

— ' 本條例主政機關 

為 法 務 部 *本條 

項有關裁蜀基準 

及衛生安全講習 

之 方 式 、内 容 、 

時 機 、時 數 、執 
行單位等事項之

將衛生機關列為衛 

生安全講習主管機 

關 ，惟有關衛生安内政部

院 衛 生 署 主 管 之 「項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 

權益保障條例」第 

二 條 '第八條已設

裁罰基準及衛

生 安 全 講 鹫 之方式  

、内 容 、時 輾 、時

有 類 似 規 定 。再者，數 、執 行 草 位等事

、有贴施用秦品查 

缉 案 件 來 泺 以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為 最 ，為使行政 

裁 罰 效 率 提  

升 ，有效及時抑 

止 第 三 級 、第四 

級 毒 品 擴 散 及

17



精祌衛生法第三條 

亦規定藥癮者為精 

神 疾 病 。因 此 ，宜 

將衛生主管機開列 

為衛生安全講習之 

主管機關。

項 之 辦 法 ，由法務  

部會同犴政院衛生

署 定 之 •

18

辦 法 ，建議應由

法務部會同行政 

院衛生署定之， 

以求事權狭一。

、本條例為全困各 

司法機關據以查 

缉毒品所一艘適 

用 （私括法務部 

調査局 '海巡署  

及憲兵單位> 祚 
如 「社會秩序雏 

護法 J 屬警察之 

專 法 ，自不能據 

以推编'第三，四 

极毒品待有及施 

用案件應比照如 

「社會秩序維護 

法 J 而由警察我 

關為裁罰之主管 
機 關 ，且目前各 

警察局、分局並 

無隹驗第三、四 

极毒品之能力、 

設供及經费，如 

由 警 察 機 關 裁  

罰 ，毒品燈物之 

播驗將形成一大 

問 題 ，

'第 三 、四供舂品

施 用 人 口 增  

加 ，由査獲機M
直 接 進 行 裁  

罚 ，可達事半公 

倍 之 效 •

二 、 依管制藥品管缓 

條例規定，有關 

鏑品管理主管 

機關係行政院 

生 署 *且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規 

定公告之各级 

毒品 '亦眉管制  

藥品•法務部查 

缉毒品僅限於 

犯罪行為即涉 

及刑事處罰部 

分 。故就第三級 

毒 品 、第四级毒 

品即第三級、第 

四級管制藥品 

之違法使用，係 

行政院衛生署 

權责事項。

三 、 為使内政部、衛 

生署在裁罰標 

準 、程序明確• 

明文规定由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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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

(维持現行條文）

刪 除 草 索 第 二 項  

第 三 項 規 定 。

非警察機關之專 

責 查 缉 項 目 ，除 

警 察 機 關 外 ，行 

政院海巡署及法 

務 部 調 查 局 、憲 

兵單位亦時有查 

獲持有及施用第

機關共同訂定。 

行政裁罰之訂定 

及執行與主管 

法案機關無 

關 ，應視各機關 

纪織及執掌事 

務 而 定 5
三 '四 級毒品之 五 、參酌立法委員張 

情 形 ° 顯 耀 等 3 2 人提

案修正草案（第 

8 2 2 1號 ），亦認

裁罰基準應由

内政部訂之。

衛生署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立 

法係屬特別刑法，爰 

不宜增列將行政罰納 

入 本 條 例 D

一  '• 同 上 °

二 、本條項規定係參 

酌立法委員張顯 

耀 等 3 2人提索修 

正 草 案 （第 8221

號 ）擬定•其提

案理由認為施用 

第 三 級 、第四級 

毒品因成痛性較 

低 ，且常係青少 

年或初期嘗試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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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者之入門毒 

品 ’因jft若■未i r  
定 罰 則 》而留下 

毒品防制漏润， 

待毒癌積重難返 

後戒治之進行將 

更形B 難 ，且為 

讓施用及持有者 

锶知毒害，加強 

心理認知，除科 

以罰鍰外 * 尚须 

接受藥物衛生講 

f •以衛生教 

育 、法治教育舆 

心理輔導之方 

式 * 幫助其正辞 

態 度 ，逮離毒 

品-

三 、若依衛生署意見 

刪除此條文，建 

議在管制藥品營 

理條例增訂施用 

第三級、第四級 

管制第品之行政 

裁哥規定，併送 

請立法院審議 * 

以達到防範施用



■■
V

苐 十 七 條 犯 第 四 條 昱  

第八 條 、第十條或第 

十一條之罪；供出毒 

品 來 源 ，因而查獲其

第 十 七 條 犯 第 四 條 蓋 一 、依學者研究及實務 

一項至第四項、第五 i 運作顯示，過度重刑 

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前 化之刑事政策並不 

段 、第六條第一項至 利於抗制犯罪，嚴刑

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第 四 項 、第七條第一 峻法並不足以遏阻

輕或免除其刑。 項至第四項、第八條 犯罪 ，抗制犯罪最有

犯第四條至第八 苐一項至第四項、第 效之方法乃在有效

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 十條或笫十一條第一 之追訴犯罪及馐速

申均自白者，減輕其 項 、笫二項之罪，供 判決確定。基於有效

刑 。

1

出毒品來源，因而破 

獲 者 ，得減輕其刑

破獲上層之製造、販 

賣、運输毒品組織， 

鼓勵毒販供出毒品 

來源之上手，有效推 

展斷絕供給之緝毒  

工作，對查獲之秦販 

，願意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採行寬厚 

之刑事政策，爰修正 

應減輕或免除其刑。

二 、又為使製造製造、 

販賣或運输毒品索 

件之刑事訴訟程序 

儘 早 確 定 ’並鼓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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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自白認罪’以 

開啟其自新之路， 

爰對製造、販 9 、 

運輪舂品者，於偵 

查及審判中均自白 

時 ，亦採行寬厚之 

刑 事 政 策 ，而增列 

應減輕其刑之規定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  

第九條、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 ，其供犯罪所用或 

因犯罪所得之財物* 

均没收之 1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時，遑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 

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償额 

之 追 徵 或 以 財 產 抵  

償 ，得於必要範1 内 

扣押其財產 *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 

用之水、陸 ，空交通 

工具没收之。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  

第九條、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 ，其供犯罪所用或 

因犯罪所得之財物 * 

均没收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虼時，追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 

抵 償 之 。

為保全前項價額 

之追微 或 以 財 產 抵  

償 ，得於必要範圍内 

扣押其財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 

用之水、陸 、空交遘 

工具没忮之=

一 、刺奪毒販因犯罪所 

取得之財產，是打擊 

毒品交易犯罪之最  

隹途徑 *基於毒販因 

犯罪所得之財產本  

身均會透過洗钱轉  

化，查镫存在不寸克 

服之困難，没收因販 

毒所得之財產，基於 

公平原則之要求•若 

特定人較他造更能  

支配将證事賁之證  

據 ，則該待證事實之 

舉後贵任，應由該特 

定當事人負擔;毒皈 

因販毒所得之財產  

即屬上述之情沉，檢

司法院 

(保留意見）

句法院

按 「供犯罪所用或因 

犯罪所得之物 J 之範 

固及内容，係犯罪相 

關事實之一部分 *依 

刑事訴松被告無罪推 

定原則及檢察官就犯 

罪事實負舉镫賁任之 

規 定 ，應由檢察官負 

舉證贲任，並由法院 

依嫌據資料針對具體 

佃案認定之。再 者 ， 

就沒收之從刑本質而 

言 ，只有法院具 jtt聪 

定之犯罪事實所得之 

財 產 ，始能認係該犯 

葬 所 得 * 而宜告從刑

一 、基於公平原則之 

要 求 ，對於具有 

公益性事件，若 

特 定 人 較 他 造  

更 能 支 配 待 證  

事實之證據，則 

该 待 證 事 實 之  

舉證贵任，應由 

特 定 當 事 人 負  

擔•尤其販毒係 

屬 铒 際 萬 國 公  

罪 ，檢察官在當 

事 人 進 行 主 義  

下 *對於毒販者 

在 犯 罪 期 間 内  

之所符，只要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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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一項之罪 

者 ，於犯罪期間内取 

得與其身分、收入顯 

不相當之財產，推定 

為因該犯罪所得。

察官先對扣押之財 

產係屬於毒販之被  

告於犯罪期問内取 

得與其身分、收入顯 

不相當之財產舉證 

後 ，法律即推定該財 

產為販毒所得，而予 

以沒收，以有效打擊 

販毒。此僅是就財產 

没收事項舉證貴任 

之轉換，並無違背無 

罪推定之刑事訴訟 

法上之原則。爰增列 

第四項規定。

二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 

運麻醉藥品和精神 

藥物公約第五條第 

七項規定：「可考虏 

確保關於販毒所得 

的收益或應予沒收 

的其他財產的合法 

來源的舉證責任可 

予 類 倒 ，但這種行 

動應符合其國内法 

的原則和司法及其 

他程式的性 質 。」 

曰本麻藥特例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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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收 之 ： 任 何 未 經 媒  

定 為 犯 罪 事 實 者 ，均  

無 推 定 其 犯 罪 所 得 * 

而 遽 為 沒 收 從 刑 宜 告  

之 餘 地 * 且 草 案 增 訂  

第 四 項 所 指 「於 犯 罪  

期 間 内 取 得 舆 其 身  

分 、 收 入 顯 不 相 當 之

明 收 入 顯 不 相  

當 後 即 已 善 盡  

法 定 阜 證 貴  

任 * 又 舉 迸 責 任  

倒 置 之 立 法 方  

式 ，係 立 法 政 策  

之 選 擇 ，以 期 有  

效 打 擊 販 毐 ，並

財 產 」 ，其 「期 問 j 及  

「頬 不 相 當 」 之 意 涵  

不 明 確 ， 實 務 恐 生 爭

無 違 背 無 罪 推  

定 原 則 之 問 題 。 

二 、參考聯合固禁止

議 ， 允 宜 再 酌 。 非 法 販 運 麻 醉

藥 品 和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第 5 條 第

7 項 規 定 、 曰 本  

麻 藥 特 例 法 第  

1 4 條 ，均 有 相 同

規 定 。

法 規 會

有 關 增 訂 犯 相 關 罪 名  

而 於 犯 罪 期 問 取 得 顧  

不 相 當 之 財 產 者 ，推  

定 為 犯 罪 所 得 之 规  

定 ， 無 非 舉 證 貴 任 之  

轉 換 或 倒 置 ，此 種 方

同 上

式容易罹致要求被告



十 四 條 ：「犯 本 法 （ 

常業販賣等罪）所 

列各款之罪之行為 

人 ，於其為常業之 

期間内取得之財產 

對照該期間内犯罪 

者之勞動或基於法 

令 所 受 給 付 狀 況 * 

足認為有顯不相當 

的 差 額 時 ，推定該 

差額為有關該罪之 

藥物犯 I I 收 益 a J 
亦有相同規定。

三 、至於第三人主張沒 

收之財產其其所有  

，則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七十三條規  

定 ，鼙請發還。

自镫無罪之爭議，建 

議政策上再為斜酌 

如政策上擬維持此植 

1规 定 ，射其要件亦宜 

審 慎 。本 條 所 謂 「犯 

罪期問增加舆身分 

收 入 飆 不相當之財  

產 J* 一則仍於解決人 

顴帳戶問題無所助  

益 ；再 者 ，因刑事法 

律已不採連續犯或常 

業犯概念，所 謂 「犯 

罪期間J 究竟何指？ 

各方見解未必一致； 
S三 、將 「身分」列 

為判斯條件甚為敏感 
且不精峰，是否改為 

「平 時 之 經 濟 狀  

況 」。

第 二 十 五 條 犯 第 十 條  

之 罪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於 保 護 管 束 期  

間 ，警察機關或執行 

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 

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 毒 品 時 ，通知其於 

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

第 二 十 五 條 犯 第 十 條  

之 罪 而 付 保 護 管 東  

者 ，於 保 護 管 束 期  

間 ，警察機關或執行 

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 

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 毒 品 時 ，通知其於 

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

建 構 對 毒 ； 犯有 

效 、綿密之監管及 

辅 導 機 制 與 毒 癍  

治 療 問 題 息 息 相  

關 *落實監督與輔 

導復歸社會之施用 

毒 品 人 口 ，避免其 

再度 施 用 毒 品 ，對

司法院 

(建議條文）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犯第十條之罪  

而付 保 護 營 東 者  

，成因施用篦 _級  

或 第 二 级 卷 品 經

•拔定交付保護管

司法院

一 、本條所規範「犯 

第十條之罪而# 

保護管束者」，是 

否包括依少年保 

護事件程序所栽 

處交付保護管束 

之 少 年 ，自文義

關 於 第 一 點 意  

見 ，在解釋上並  

無 疑 義 。立司法 

院 亦 頒 訂 r 少年 

法 院 （庭 ）辦理 

少年尿液採驗應  
行注意事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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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液 ，無正當理由不 

到 場 ，得報請檢察官 

或 少 年 法 院 （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許 可 ， 

強制採骏。到場而拒 

絕採驗者•得違反其 

意思強制採驗，於採 

驗 後 ，應即時報諳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補 

發 許 可 書 。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前 段 、第二十一條第 

二 項 、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 

定 ，或依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 

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 

護處分之裁定，或犯 

第十條之罪經執行刑 

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 

二 年 内 ，警察機關得 

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 

液 實 施 辦 法 ，由行政

尿 液 ，無正當理由不 

到場或到場而拒絕採 

驗 者 ，得報請檢察官 

或 少 年 法 院 （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許 可 ， 

強制採驗。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前 段 、第二十一條第 

二 項 、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 

定 ，或依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 

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 

護處分之裁定，或犯 

第十條之罪經執行刑 

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 

二 年 内 ，警察機關得 

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 

展 液 。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 

液 實 施 辦 法 ，由行政 

院 定 之 。

施 用 毒 品 人 口 於 一  

定 期 間 内 採 驗 尿  

液 ，確 有 必 要 。

二 、基於尿液檢驗有其 

時 效 性 ，因 此 ，對 

於列管施用毒品人 

口到場而拒絕採驗 

者 ，應得違反其意 

思強制採驗。再由 

於受採驗之人係犯 

第十條之罪而付保 

護 管 束 ，於保護管 

東 期 間 ，宜賦予司 I 
法警察得對之先予 

強 制 採 驗 之 權 ，事 

後立即報請檢察宫  

或少年法院補發許 

可 書 ，此乃基於採 

驗尿液及時性之客 

觀 事 實 所 必 須 ，無 

違正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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朿之少年•於保護 

管 束 期 間 •警察拽

關 或 執 行 保 護 管  

束 者 應 定 期 或 於  

其 有 事 實 可 疑 為  

施 用 毒 品 時 *通知 

其 於 指 定 之 時 間  

到 場 採 驗 尿 液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到 場

或 到 場 而 拒 絕 採  

驗 者 ，得報睛檢察  

官或少年法院（地 

方 法 院 少 年 法 庭 ）

許 可 ，強 制 採 驗 a 二

及 本 條 文  

92.7, 9.修 正 理  

由 觀 之 ，非無疑 

義 。為 杜 爭 議 ， 

建請就適用對象 

於 「犯第十條之 

罪而付保護管束 

者 j 外 ，明文增 

訂 「或因施用第 

一級或第二級毒 

品經裁定交付保 

護 管 束 之 少  

年 」，以求明確

、第 1 項 规 定 「無 

正當理由不到 

場 j 者 ，須報經 

許可始得強制採 

驗 ：然 對 於 「到 

場而拒絕採驗」 

之 人 ，反得逕行 

達反其意思強制 

採 瞼 ，是否有違 

比 例 原 則 ，並非

、i 保 護 少 年 推  

益 ，建請增訂對 

少 年 強 制 採 驗

為遵楯規範•至

司法院意見可作 

為修法參考。

二 、關 於 第 二 點 意  

見 ，不論係（1)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 或 （2 )到場而 

拒 絕 採 驗 者 * 其 

前 提 必 須 有 「定 

期 」採驗必要之  

用毒列管人口或 

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 毒 品 者 ，始有 

強制採集尿液之 

法 律 上 義 務 。對 

於到場而拒絕採  

驗 人 口 ，因違反 

法 定 義 務 ，且時 

間 上 具 有 急 迫  

性 ，若由其逕行  

離 去 ，顯然無法 

遠 到 立 法 目 的 > 

故由法律上授權 

執行機關得先行  

強 制 尿 液 * 事後 

再即時報請檢察  

官或少年法院補



院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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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應通知其法 

定代理人或現在 

保護少年之人等 

相 關 規 定 ，以貫 

徹 保 護 少 年 之

内政部 内政部

(建 議 條 文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後段

建 議 修 正 為 ：

到 場 而 拒 絕 採  

驗 者 • 得 遠 反 其 意  

思 強 制 揼 驗 • 於 採  

驗 後 ，應 立 即 讓 其  

離去 "

對於無正當理由不到 -

場 接 受 採 驗 者 ，往往 

成 為 脫 驗 人 口 ，形成 

治 安 隱 憂 ，縱於臨檢 

或執行其他警察勤務

査 獲 ，因警察人員並 

無帶往警察機關採驗 

尿液或留 置 之 權 力 ， 

可能使上開人員再度 

失 聯 ，無從定期採驗

預 防 再 犯 ，惟有賦予

警察人貝逕予採驗尿 

液 之 權 力 ，方能有效 

管 控 應 受 尿 液 採 驗

人 ，有 效 預 防 再 犯 ，

發許可書進行審  

查 ，其 在 目 的 、 

手 段 、程 序 上 ， 

均 屬 適 當 ，並無 

違反比例源則之  

虞 。

、關 於 第 三 點 意  

見 ，可作為修法 

參 考 • 明 文 增  

訂 。

、基於刑事訴訟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 要 求 ，對於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 ，必須經報請 

檢察官或少年法  

院 （庭 ）許 可 後 ， 

始得強制到場採  

驗 尿 液 ：對於到 

場 而 拒 絕 採 驗  

者 ，在此原則要  

求 下 ，亦必須有 

事 後 審 查 機 制 ， 

否則有違正當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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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考警察職權行使 

法§ 7 1 1之 規 定 ，於修 

正草案§ 2 5 項賦予警 

察機關逕行採舱之推 

力 。另 外 ，對於到場 

而拒絶採驗者，因其 

属於法律規定應予採 

驗尿液之管制人口， 

該等管制人口即負有 

應受尿液採故之法律 

上 義 務 f 警察人員基 

於犯罪預防之立場， 

應賦予謇察人員得違 

反其意思強制採驗之 

播 力 ，而無庸報請福 

發 許 可 書 。

木警職法§711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 

款之方法顏然無法査  

證 身 分 時 ，警察得將 

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 

查 證 ；帶往時非遇抗 

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且其時間自攔停起， 

不得逾三小時，並應 

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 

揮申心報告及通知其

律 程 序 原 則 •

二、刑事訴訟法關於 

银 定 事 項 ，對於 

鑑定人有採集暴  

液 必 要 時 ，均要 

求艦定人必須經  

法 院 審 判 長 、受 

命法官或檢察官  

之 許 可 ，始得為 

之 （刑事訴訟法 

第 20 5條 之 1 第 1 

項 ），此即對於有 

侵害人艘採證時  

必須符合正當租  

序 之 審 査 機 制 。 

至警察職權行使  

法 第 7 條 第 2 項 

僅限於對身分査  

雉時得使用強制  

力 ，其對人联自 

由拘束之侵害較 

為 輕 微 ，尚不涉 

及從人之身體採  

證 之 侵 害 ，又本 

條採集尿液之採  

證 程 序 * 涉及刑 

事訴訟程序之令



指定之親友或律師a 狀 原 則 ，其立法 

目的及租序不得 

比附爰51警察職 

權 行 使 法 之 規

定 。

第 二 十 七 條 勒 戒 處  

所 ，由法務部、國防 

部 於 （軍事）成治處 

迸 、看守所、少年觀 

護所或所屬醫院内  

附 設 ，或委託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I 會 、行政陕衛 

生 署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指定之醫 

院内附設 *

受觀察、勒戒人 

另因他案依法應予  

羁 押 、留置或收容  

者 *其觀察勒戒應於 
(軍事）看守所或少 

年鞔護所附設之勒  

戒處所執行c
(軍事）戒治恚 

冱 、看守所或少年親 

護所附設之勒戒處

第 二 十 七 條 勒 戒 處  

所 * 由法務部、國防 

部 於 （軍 事 ）看守 

所 、少年觀護所或所 

屬瞽院内附設•或委 

託 行 政 院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行政院衛生署、 

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指定之醬院内附  

設 。

受觀察、勒成人 

另因他案依法應予  

羈 押 、留置或收容  

者 ，其親察勒戒應於 

(軍事）看守所或少 

年觀護所附設之勒  

成處所執行 *

(軍事）看守所 

或少年觀護所附设  

之勒戒處所，由a 防

― 、目前勒戒處所附設 

於看守所内，並無獨 

立编制之專業人貝 

從事勒戒業務，加上 

法務部業於九十五  

年 度 成 立 北 、中 、 

南、東四所獨立戒治 

所|其專業人力相對 

軟為充足,若戒治處 

所亦得附設勒戒處  

所 ，則觀瘩勒戒處所 

可運用戒治處所之  

專業人力>提昇觀察 

勒戒業務效能，又對 

於觀察勒戒後因有  

繼磧吸 食 傾 向 而 &  

裁定強制成治者，得 

直接績留於戒治處  

所執行強制戒治*節 

省移所之人力、經费 

及作業時間•爰修正

法规會 

(無意見）

主計處

(保留意見）

法规會

有闞戒治所需之臀療 

费用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改為衛生署編列一 

節 ，尚不涉及法制問 

題 *本會無意見 *

主計處

舞 於 草 案 第 2 7 、28 

條 ，擬將現行规定（1) 

勒戒處所由國防部、 

行政院國軍退除投宫 

兵辅導委員會、衛生 

署或地方政府指定之 

發療機構負贲其联療 

業 務 ，修正為由衛生 

署指定之蝥療機搆負 

责其醫療業務 * 並编 

列預算支應；C2)受委 

醫院附設之勒戒處 

所 ，所 ar相 療 經

一 、由於觀察勒戒、 

強制成治等戒毒 

工 作 ，係眉醫療 

行 為 ，且依行政 

院毒品危害防制 

會被與國家振關 

反毒策略分工及 

组織分工，毒品 

戒鲁之主政機關 

是行政院衛生 

署 ，在成護工作 
由本部負贵，醫



所 ，由行政院衛生署 

指 定 酱 療 機 構 負 責  

其骚療業務，並編列 

預 算支應。

第 一 項 受 委 託  

醫 院 附 設 之 勒 戒 處  

所 ，其戒護業務由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負  

責 ’並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其轻療業務由行 

政院衛生署負贪，並 

編列預算支應。

第 一 項 之 委 託  

辦 法 ，由法務部會同 

國防部、行政院國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會、行政院衛生署 

定 之 。

部 、行政院國運退徐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 

會 、行政院衛生署或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政 

& 指 定 左 f 療機構 

負貴其醫療業 務 。

第 一 項 受 委 託 醫  

院 附 設 之 勒 戒  

處 所 ，其戒護 

業務由法務部  

及 國 防 部 負  

責 ，所需相關 

戒 護 及 醫 療 經  

費 ，由法務部 

及 國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第一項之委託辦 

法 ，由法務部會同國 

防 部 、行政院國軍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行政院衛生署定

之 。

第一項增列觀察勒

戒處所得附設於戒 

治 處 所 9

二 、觀察勒戒處所兩大 

主要任務，一 在 『治 

療■品成癌者之生  

理戒斷症狀，二在評 

估其毒品成癌性1亦 

即有無鱸續施用毒 

品 傾 向 之 『診斷』， 

兩 者 皆 屬 醫 療 行  

為，且為罄學中精神 

科專科之專業，又依 

衛生署訂定之「指定 

藥癮戒治機構作業 

要點 J »執行藥瘾戒 

治之人員除須有精 

神科專科專業外，亦 

須受過藥瘾治療相 

關訓練，更顯見其專 

業性，目前觀察勒戒 

處所皆於看守所内  

附設，雖現行條文規 

定勒戒處所之醫療 

業務由衛生署等指 

定 之 翳 療 機 構 負  

責，唯醫療業務之完

29

費由法務部及囷防部 

編列預算支應 *修正 

為猙療業務由衛生署 

負贲 ，並編列預算支 

應 ；（3)戒治處所，由 

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設  

立 ，未設立前得先於 

(軍事）監獄或少年 

矯正機構内設立，並 

由國防部、衛 生 署 、 

國軍退除役官兵辅導 

委員會、地方政府指 

定之蝥療機搆負責其 

醫療業務，其所需員 

額及經費，由法務部 

及圉防部編列預算支 

應 等 *修正為戒治處 

所 ，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 設 立 ，衛生署應訂 

定戒治 醫 療 處 遇 計  

畫 ，指定醫療機搆進 

入戒治所提供受戒治 

人駐療服務，並編列 

預算支應■茲以原规 

定主要係各主管機關 

負责各該收容人之相 

關經费，現上開修正 

係將其中戒治翳療業

療部分爺行政院 

衛生署負責，以 

違到毒品危害防 

制機關分工之本 

質 。

二 、由行政院衛生署 

统籌戒治醫療院  

所 之 執 行 、醫療 

實源之整合及相  

關 經 费 編 列 、核 

銷 ，可以達到事  

半功倍之效。

務負资機M明定為衛j



善除 ®療行為之執  

行外，更應含括治療 

計 畫 之 规 醫 療 資  

源 C包括人力、經货 

等）之應用、醫療品 

質之監督考核、專業 

人 I 繼續訓竦等，而 

本部所屬勒成處所  

不 僅 醫 療 資 源 缺 衛 生 署  

乏 ，本部對於相舳之（保留意見） 

醫療行政與實務亦  

不嫻熟，觀察勒戒醫 

療業務難有最佳之  

執行績效*又因是否 

為藥癮戒治機構，須 

經行政院衛生署指  

定 *综 此 ，爰修正第 

三項及笫四項，統一 

由行政院衛生署依  

其專業主動指定適  

當瞽療機構及編列  

相關經費■負背勒戒 

處所之醫療業務，使 

醫療行為之執行、醫 

療資泺之統籌應用  

及相關經费之核銷  

皆 能 達 到 最 佳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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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署 ，並由其編列预 

算 支 應 ，是否妥適？ 

仍請就相關機關業務 

權 責 、戒治業務成本 

及效益等因素，審慎 

皁 酌 a

衛生署

一 、 勒戒處所為執行 

保 安 處 分 之 處  

所 ’其設置之規 

定宜回歸保安處 

分 執 行 法 之 规  

定 1 _§■其經費之 

編列自應甴保安 

處_分權責機關為

之 。

二 、 將非屑檢調體系 

之機關納為本條 

例之主管單位1 

並課予義務尚屑 

不 妥 ，爰建議維 

持原條文規定依 

保安處分執行法 

執行觀察勒戒。

一 、 同上

二 、 現行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31條就

先驅化學品之工  

業 原 枓 管 理 ，亦 

明文親定由經濟  

部 負 貴 ，並無衛 

生署第二點之疑  

慮 。



態 ，最大化觀察勒戒 

醫療業務之執行效 

能 。

三 、行政院衛生署反對 

由該署編列預算;惟 

依照行政院秦品危  

害防制會報與國家 

機關反毒策略分工  

及組織分工，有關毒 

品戒治組之主政機 

關是衛生署，法務部 

是缉毒合作組之主 

政機關。戒毒經费由 

衛生署編列之，應是 

符合毒品危害防制 

機關分工的本質9

第 二 十 八 條 成 治 處  

所 ，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 設 立 。

第 二 十 八 條 戒 治 處  

所 ，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 設 立 。来 設 立 前 ，

一 、法務部業於九十五 

年設立北、中 、南 、 

東四所獨立專貴戒

法規會

(無意見〕

法規會

有關戒治所需之醫療 

费用由法務部及國防

戒 治 處 所 之 組  

織 ，另以法律定之。

得 先 於 （虿事）監狱 

或 少 年 矯 正 機 構 内

治所，另為使法務部 

及國防部有關戒治

部改為衛生署编列一 

節 ，尚不涉及法制問

行政院衛生署應 設 立 、並甴 ® 防 部 、 處所之設立地點得 題 ，本 會 無 意 見 。

訂 定 戒 治 骼 療 處 遇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 有 較 大 之 選 擇 彈

計畫•指定發療機構 院 囤 萆 退 除 役 宫 兵 性 ，俾利相關業務之

進 入 戒 治 所 提 供 受 輔導委員會、直轄市 推 展 ，爰將第一項前 衛生署 衛生署

戒治人轻療服務，並 或 縣 （市 ）政府指定 段酌予修正，僅明定 (建議條文） 一 、勒戒處所為執行 一 、由於觀察勒戒、

編列預算支應。 之 磬 療 機 構 負 貴 其 戒治處所由法務部 第二十 \條 保 安 處 分 之 處 強 制 戒 治 等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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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業務。其所需員 

額 及 經 費 》由法務部 

及 國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戒 治 處 所 之 組  

織 ，另以法律定之。

及國防部設立。另本 

項後段有關成治所  

醫療業務之規定則 

於修正條文第三項  

另為規定。

二 、错於毒品成痲係一 

種 慢 性 復 發 性 疾  

病 ，本法將毒品施用 

者 以 「病犯」定 位 ， 

對毒品戒治強調「治 

療勝於處罰 J 及 「秘 

療先於司法 J ，准本 

部 成 立 戒 治 所 以  

來，因醫療資源缺乏 

及對醫療專業的不  

嫻熟 ，致戒治醫療的 

落實與整療處遇品  

質 的 提 昇 多 所 限  

制。另行政院於九十 

四年七月二十五曰 

召集之反毒工作報  

告會議之決議事項 

第七點，業已指示行 

政院衛生署會同法  

務部、内政部及行政 

院研考會設計全套  

戒治計畫，以提昇戒

所 ，其設置之規 

定宜回歸保安處 

分 執 行 法 之 規  

定 ，且其經費之 

編列自應由保安 

處分權贵機關為

之 。

二 、將非屬檢調體系 

之機關納為本條 

例 之 主 管 單 位 ，

並課予義務尚屬 

不 妥 * 爰建議其 

強制戒治醫療業 

務依保安處分執 

行 法 等 規 定 執  

行 ，並刪除第一 

項 「未 設 立 前 ，二 、 

桴 先 於 （軍事）

監狱或少年緒正 

機 構 内 設 立 ，並 

由 國 防 部 、行政 

院 衛 生 署 、行政 

院國軍退除投官 

兵 辅 導 委 員 會 、

直轄市或縣(市）三 、 

政府指定之醫療 

機構負责其咎瘵

戒 治 處 所 ，由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設  

立■其戒治接痪處遇 

經 費 I 由法務部及囤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並得委託替療機 

構 辦 理 9

戒 治 處 所 之 組  

織 ，另以法律定之》

毒 工 作 ，係屬醫 

療 行 為 ，且依行 

政 院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會 報 與 國  

家 機 關 反 毒 策  

略 分 工 及 組 織  

分 工 ’毒品戒毒 

之 主 政 機 關 是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在戒護工作 

由 本 部 負 責 ，骚 

療 部 分 爺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負  

貴 ，以達到毒品 

危 害 防 制 機 關  

分 工 之 本 質 。

由行政院衛生署 

統 籌 戒 治 铬 療  

院所之執行、醫 

療資源■之整合 

及 相 關 經 費 編  

列 、核 銷 ，可以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現行毒品危害防 

制 條 例 第 3 1 條 

就 先 驅 化 學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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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成效，增列修正條 
文第三項之規定，由 

行政院衛生署依其  

專業訂定戒治醫療 

處遇計畫，指定適當 

醫療機構及編列相 

關經費，負贵戒治處 

所之醫療業務，使戒 

治酱療之執行'醫療 

寅猓之統籌應用及 

相 關 經 t 之核銷皆 

能達到最佳狀態 *事 

半功倍。落實戒治工 

作由法務部負貴戒 

護 、行政院衛生署負 

責醫療之合作分工 

模 式 。

三 、行政院衛生暑反對 

由該署編列預算：惟 

依■行政院毒品危害 

防制會報與國家機 

關反毒策略分工及 

组織分工1有關毒品 

戒治組之主政機:關 

是衛生署，法務部是 

緝毒合作組之主政  

機關。有喊咸治醫療

33

業務。 等文字" 之 工 業 原 料 管  

理 ，亦明文規定 

由 經 濟 部 負  

贲 ，並無行政院

衛 生 署 上 揭 疑  

慮 0



處遇計畫之訂定、戒 

毒經黄的編列由衛  

生署負責，應是符合 

毒品危害防制機關  

分工的本質。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二 為  

實 現 本 條 例 之 立 法  

目 的 ，得設置毒品防 

制 基 金 ，專款推動反 

毒 工 作 ；其收支保管 

及 運 用 辦 法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

本條例之荀金、 

罰 鍰 、沒仗之財物解 

缴 國 庫 ，於毒品防制 

基金設立後 > 撥歸毒 

品防制基金。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毒品防制各有關機 

關除就原有反毒業  

務繼讀编列預算執  

行 外 ，應有專款用於 

反毒工作，設置專贵 

之毒品防制基金，以 

推動整體性或跨機  

關間之反毒業務並  

補充各機關經費之  

不足確有必要。

三 、 為有效落實毒品防 

制工作，本條例設置 

毒品防制基金，則該 

基金應有固定之來  

源 ，而因毒品犯罪■所 

取得之之財產，專款 

專用於反毒工作，應 

屬可行，爰明文規定 

因犯本條例之罪之  

•f i 金 、罰援友没收之 
財物，均專款用於毒

主計處 

(建 議 條 文 ）

一 、 建 議 刪 除 「其收 

支 保 管 運 用 辦  

法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之 文 字 。

二 、 建議刪除本條文 

第二項之規定 *

主計處

一、 依 預 算法第 2 1條

規 定 ，政府設立 

之 特 種 基 金 ，其 

收支 保 管 辦 法 ， 

由行政 院 定 之 ， 

並 送 立 法 院 ° 故 

第 一 項 末 段 「其 

收支保管運用辦 

法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j 之 文 字 ，建 

議回歸預算法所 

定 ，予 以 刪 除 。

二 、 本條文擬將秦品 

危害防制條例之 

罰 金 、蜀鍰等收 

入作為毒品防制 

基金之來源•惟 

並未就該基金之 

支出用途予以規 

範 ，故基於收入 

及支出應併同考 

量 之 原 則 ，並保

此 條 文 為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中 心 經 费 來 源  

及 管 理 之 法 律 規  

定 * 使名•品防制基 

金 管 理 使 用 有 統 一  

標 準 。

34



品防制工作•

35

法规會

(保留意見）

留 未 來 執 行 彈  

性 ，建議本條例 

先不予明定基金 

之 來 源 與 用 途 ， 

俟未來訂定收支 

保 管 運 用 辨 法  

時 * 再作整艘考 

量 *

法規會

有關設置毒品防制基 

金 ，並 將 罰 金 、罰鍰 

及沒入財物充之之規 

定 ，無非將原由公務 

預算辦理之業務，另 

以 基 金 方 式 籌 覓 財  

滹 ，立其與公務預算 

間之關係亦有未明， 

妥適性及必要性仍待 

斟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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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Q  C1泫 S 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新^ 好文《钽表』

九十八年五月五日

第四條（修正）

條文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鈒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虛無期徒刑者t 得併科新8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賈第二鈒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S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S第三鈒毒品者•虛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贾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裹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逞輸•販S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倂科新薑幣一百萬元以下莉 

金•
前五頊之未遂犯罰之*

理由 照黨國協商條文通過•

第■一條（攸正>

條文 持有第一級毐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斬5 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鈒霉品者•虛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E幣三萬元以下£3金*
持有第一级痗品純«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m併科新霣幣—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鈒羃品鈍霣淨星二十公克以上者■虚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搏併科新躉幣七十»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霉品鈍質淨M二十公克以上者•虛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幣三十萬元以下ffl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飩霣淨S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丨幣十蒿元以下圃金•
持有霣供製造或施用第一鈒，第二级莓品之器異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S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理由 照繳囲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一條之一（® iE)
條文 第三級、第四級男品及製造或施用霉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揠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番品者•遘新墨幣一鼷元以上五蒿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 
以上八小時以下之番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毐品者•應依少年攀件處理法處理 < 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裁S1之基準及毒品危S 講習之方式、内容、蒔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轚同内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理由 照期1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七條（修ill)

條文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鬈品來源，因而查S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 減經其刑•

理由 照黨圊協商條文通過-

第二十條搾IE〕
條文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M諳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観察、勒戒■其期間不得迎二月》
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2 陳報.認受櫬察、勒戒A無繼嫌施用鬌 

品傾向者♦ 應即嫌放.並為不起訢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遺嫌施用藿品傾向者•檢察官應》 
靖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虚所強制戒治■其期閩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细®强制戒 
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迪_年_

依前項規定為觀荛、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惲放後•五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埋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應分之人•於觀裔、勒戒或強制戒治期滿後•由公立就業爾導糖構輛導就業•

理由 照黨圃協商條文通過•

第 二 十 五 條 隊 ^

條文 犯第十條之罪而付保_ 管束者■或因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經裁定交付保管束之少年於保證管束期間*埋
察機龆或執行保謹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貢可疑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尿液‘無正當理由不 
到場•得葙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葱思強制採

ht1ps：//l(stly.g〇V.tw/lglawc/lawsfr>0te?OClB52CC4DaSAOOOOOOO〇OOOOOOOO〇14〇e» O〇e»4〇C» ® O<«4547〇98〇5O5OOA〇fl20AOO1OO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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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編號：0970004632 

議案編魷：0970923070100100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雜 H 釈雜1?鞭 &

院 總 第 3 0 8 號 政 府 提 案 第 I〗392號

案 由 ：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0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 7年 9 月 2 2 曰 

發文字號：院驀法字第09700叩699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 旨 ：函 送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嫌。

說 明 ： 」

一 ，本案經提本(97)年 9 月 ]S 日本院第3U 0 次會議決縝：「通 過 ，送蹐立法院審饑 》 j

二 、檢 送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核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_ )  1份 。

正 本 ：立法院 

副 本 ：法務部（含附件）

立法院第7 屆第2 會期第3 次會謫謙案關係义#

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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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九+二年七月九曰修正公布以來已逾五年，期間(1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修正第二+四條。有爱於反毒工作為政府施政要項之一，對於提供毒品者宜採行重罸之刑事政策， 

以阻斷毒品來源。此 外 ，由於現行法對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新興毒品並無任何罰則，導致社t 上第 

三級 1第四級毒品呈現曰益氾濫之情形•均亟待解決，爰經檢时實務需求•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 j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 ，毒品供應之遏止，有賴於加強緝毒，對持有非供自己施用毒品者，即毒品之供應者，應貫撤鰕 

M 之刑事政策，對於持有毐品里己達一定數置，連想過自己施闬所需者•予以重罰。爰依據 

毒品之價格及必要性或生理镌能短時間施用毒品之容許性 > 並參酌铎學文獻、他國立法例及 

我國實務狀況•對持有毒品一定數贵以上者加重其刑货，以免霣嫖上有販資毒品意圖之僥悻 

之徒狡飾卸责*而有散布毒品之虞- (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 ，目前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在法律上未規定钔則，成為盡品防制漏涧，惟萑於此等毒品，本 

身成癟性較第一級、笫二級毒品為低，兼以其灌用佾形多屬娛樂暫時施用，並無予以犯罪化 

及施以親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戒斷毒嬅保安處分之必要•爱增列澍其持有或施用者處以行政 

莉 ’並令其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條之一）

孚 、為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飯資、運輪毒品組織 > 鼓動毒販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有效推展断絕 

供給之緝毒工作，對査獲之毒販•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考，修珥為應滅輕其刑或免除其 

刑中文為使製造 > 販賣或運輪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描早確定，鼓勵被告自白認罪，两敗 

+ 其自新之路，對製造、販 資 、運輸毒品罪之被告於偵査及謇判中均自白者，增珂應減輕其刑 

之規定，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 C修正嫌文第+七條）

四 -剝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之財產，是打擊毐品交易犯罪之嵌佳途徑，基於毒販因犯罪所得之財產 

本身均會透過洗錢轉化，欲沒收因販毒所得之財產，於査證面存在不可克服之困雞；而基於 

公平原則之要求•若特定人較他造更能支配待證事實之證據時*該待證事實之皐證责任應由 

該特定當事人負搛*撿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產屬毒販於犯罪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內取得與其 

身分、收入顯不相當之財產•善盡刑事訴訟法之奉證货任後1法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販毒 

所得，以有效打« 販毒■此僅是就財產沒收事項辠證責任之轉換■並未違背刑事訴訟法之無 

罪# 定原則•（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五 、基於尿液檢坊之時效性，對於應探驗尿液之列管施用毒品人口到場而拒絕採驗者’應得違反其 

意思強制採驗，爱賦予l f » « W 賴行保謨管^者得癸 J之先予強制採驗之權士事後再即時報請檢

年楢益，應同職知少年之怯定代理人，以n 撤保嫌少年意啻• 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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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躉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9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I t 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待有第一級镫品純皙淨 

m 二+ 公克以上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以 

幣v:[百苽元以下荊金•

持有m 二級海品純哲淨 

祺一百公克以上者•晾三年 

以上+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杂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二
持有第三級港品純酋渖 

重一百公克以h 者 ，戚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凝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

持有苋四級齿品純皙淨 

敢一百公克以上者•處六月 

以卜.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益幣五+ 萬元以下荊 

金 B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 、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躉幣五寓元以下罰金
9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裹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 、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璺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港品達一定數诳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 

標進由行政院定之-

一 、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 、 增列第三項至第六項•針 

對持有各級毒品達一定數量 

以上者科以重刑•並配合刪 

除現行條文第四項，其理由 

如下；

(一) 毒品供應之遏止，有賴 

加強緝毒•而為貫徹對 

交易毒品者採行嚴格之 

刑事政策，對於持有毒 

品之數M ，已達顔非自 

己施用所需者•有予以 

重罸必要。

(二) 國外之立法例*不芝依 

據毒品之價格及必要性 

或生理機能短時間施用 

毒品之容許性，就持有 

毒品在一定數量以上者 

，予以不同評價。例如 

在泰國持有第一級毒品 

二 +公克以上、第二級 

毒品一百公克以上者， 

均視為販燹：新加坡^ 

毒品濫用法J 第+ 七條 

亦明文規定持有一定數 

量毒品者•推定有販賈 

意圖•另韓國、南非、 

美國、荷蘭、菲律賓， 

澳洲之立法例，均對持 

有一定數童毒品者•施 

以重刑 -

(三) 為落實抑遏毒品犯罪之 

刑事政策，避免僥倖之 

徒狡飾卸實*對於持有 

毒品達一定數1 情 形 ， 

顯然遠超出個人施用所 

需 者 （姑不論規定之重 

S 為純值淨重，如每次

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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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條 之 一 第 竺 逛 ，星四 

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 

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揸 

自持有 a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 

笕三級或第四級逛品者•處 

斩戛幣一m元以上五萵元以 

下别錤•並應限期令其接受 

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 

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級谢品者，庾侬少年祟件處 

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暴

笕二項裁荊之芘迆及希 

品危窖讁習之方式、內 容 • 

時 機 ，時 數 、執行單位等事 

堉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 

政 邡 ，行政院銜生恶定之。

第 十一條之一第三、四級毒 

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 

，無正當理由，不得揸自待 

有 。

施用海洛因之單一劑量 

為二十毫克•二+公克 

可施用一千次；每曰施 

用之安非他命為0.5 奄 t 
克■-百公克可施用二 

百曰），實可合理推論 

其係意围販賣而持有，

爰予重莉。惟此等倩形 

究與有確切證據證明有 

販資葚》情形有間▼刑 

度亦有所緩和*

(四)修正條文第三項至第六 

項已躭持有毒品在一定 

數置上者•科以重刑，

現行條文第四項即無規 

定必要，爱予刪除，

三 、現行條文第三項項次移列 

為第七項，內容未修正。

― 、現行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列為第一項。

二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造、運 

輸 、販贾第三級或第四級毒 

品者科以刑罰，對施用者並 

無任何罰則，致第三級或第 

四級毒品氾濫•法制上產生 

漏洞。

三 、 鏗於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之成痛性較第一級、第二級

‘毒品為低》兼以多屬娛樂暫 

時施用，並無科以刑罰或施 

以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之 

必 要 ，且根據國際麻醉第物 

管制局二◦ 〇六年之年度報 

告 ，歐洲減少對個人使用毒 

品行為的刑事制裁並货成行 

政班罰。為使持有或施用者 

有所懲儆，宜科以罰鍰並施 

以毒品危害講習，使施用此 

類毒品者了解毒品之危害， 

並正確認諏用藥之安全衛生 

•爰增列第二項規定。

四 、 惟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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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毒品，為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少年保 

誤事件•應依少年事件處理 

法之程序處理，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至第八條 

、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奄墦其

他 IH 犯或共犯者•減锃或免 

M 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 

於偵杳及密判中均自白者• 

減輕其刑。

第+ 七條犯第四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五條第一堉至第 

四项前段，第六條第一項罕 

第四項、第七條第一項至第 

四 項 、第八條苋一項至第四 

S 、第十條或第+ —條第一 

項 、第二項之罪，供出毒品 

來源•因而破獏者，得減輕 

其刑“

一 、 依學者硏究及實務運作顯 

示•過度重刑化之嚴刑峻法 

刑事政策並不足以遏阻犯罪

•抗制犯罪最有效之方法乃 

在有效之追訴犯罪及盥速判 

決確定。基於有效破獲上游 

之製造•販賣*運輸毒品組 

織 ，鼓勵毒販供出毒品來源 

之上手•有效推展斷絕供給 

之緝毒工作•對查籩之毒販 

，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査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採 

行寬厚之刑事政策•爰修正 

現行條文 *擴大逋兩範圍並 

規定得免除其刑，列為第一 

項 *

二 、 又為使製造製造、飯寶或 

運輸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 

序儘早確定•並鼓動被告自 

白認罪 *以開啟其自新之路 

，爰對製造、販寶，運輪毒

品 者 ，於偵査及審判中均自 

白時，亦採行冥厚之刑事政 

策 ，爰増列第二項規定，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第九條 

1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 t 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撤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徴 

或以財產抵償，得於必要範 

圔內扣押其財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

水 、陸 、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徴 

或以財產抵* ，得於必要範 

園內扣押其財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

水 、陸 、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 、現行條文未修正，分列為 

第—項至第三項》

二 、增列第四項犯罪所得推定 

規定：

(一)剝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 

之財產，是打擊赛品交 

易犯罪之最佳途徑♦ 基 

於毒販因犯罪所得之財 

產本身均會透過洗錢轉 

化 ，欲沒收因販毒所得 

之財產，於査證面存在 

不可克服之困釀：而基 

於公平原則之要求，若

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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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笕一項之罪者•於犯 

罪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內取 

得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 

之財庠 > 椎宙為因該犯罪所

a ^.

特定人較他造更能支配 

待證事寅之證據時•該 

待證事實之舉證貢任應 

由該特定當事人負擔。 

毒販因販毒所得之財產 

即屬上述之情況。

(二) 檢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 

產屬毒販於犯罪時取得 

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 

當之財產，善盡刑事訴 

訟法之舉證黄任後•法 

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 

販毒所得，以有效打擊 

販毒。此僅是就財產沒 

收事項舉證寊任之轉換

，並未違背刑事訴訟法 

之無罪推定原則•

(三) 又販賣毒品通常屬於營 

利行為•具有重複犯罪 

之特性，寅務上亦常見 

在犯罪前、後之毒品交 

羈所得無法査扣之情形 

，為期平衡有效査扣其 

犯罪所得及保障犯罪者 

之財產權|其追査扣柙 

之財產期間•明文規定 

以犯罪時及其前、後六 

個月內之所得財產為限
m

(四) 於比较法上有相關前例 

可供參考■例如晞合國 

禁止非法鹿速麻醉集品 

和精神藥物公約第五條 

第七項規定：「可考慮 

確保關於販毒所得的收 

益或應予沒收的其他財 

產的合法來澜的舉誼資 

任可予頦倒，但迸種行 

動應符含其國內法的原 

則和司法及其他程式的 

性質•」曰本麻菜特例 

法第+四條：「犯本法

政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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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犯第+ 條之罪而 

付保護管束者’或因施用茁 

—級进品或第二級雍品經裁 

定交付保護管束之少年，於 

保護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 

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 

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 

，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 

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 

場 ，得報諮檢察官或少年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許 

可 ，強制採驗。勤塢而拒絕 

採路者•得通反其甭思強制 

探驗•於採驗後_應即時報 

讅檢赛官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捕發許可畜

~ 依 第 二 + 條第二項前段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 

十三铎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或依第三+ 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 

保護處分之裁定，或犯第十 

條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護處 

分完畢後二年內*替察機關 

得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
a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液寅

第二十五條犯第十條之罪而 

付保護管束者，於保護管束 

期間，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 

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資 

可疑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 

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 

，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到場 

而拒絕採驗者，得報請檢察 

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 

年法庭）許可，強制採驗-

依第二+ 條第二項前段 

、第二H 條第二項、第二 

+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或依第三+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 

保誤處分之裁定，或犯第+  

條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謓處 

分完畢後二年內，警察機關

得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 
〇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液實 

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常業販賣等罪）所列 

各款之罪之行為人，於 

其為常業之期間內取得 

之財產對照該期間內犯 

罪者之勞動或基於法令 

所受給付狀況，足認為 

有顯不相當的差額時， 

推定該差額為有關該罪 

之藥物犯罪收益•」

(五)至於第三人主張沒收之 

財產為其所有者，得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 

三條規定，聲請發還•

一 、第一項酌作修正，其理由^

如下：

(一) 建構對毒品犯有效、綿 

密之監管、補導機制與 

毒觴治療問題息息相關 

”為避免其再度施用毒

品|對施用萑品人口於 

一定期間內採驗尿液， 

確有其必要《

(二) 現行規定於強制採驗尿 

液規範對象•在解釋上 

本應包括因施用泰品經 

裁定交付保誤管束之少 

年 ，惟為免爭議，爰予 

明定。

C三)基於尿液檢驗之時效性 

•對於應採驗尿液之列 

管施m 毒品人a 到場而 

拒絕採驗者1應得違反 

其意思強制採驗，爰陚 

予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 

管束者得對之先予強制 

採驗之權，事後再即時 

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補發許可書，此乃基於 

採驗尿液及時性之客觀 

事寊所必須，亦符合程 

序經濟要求，無違正當 

法律程序。

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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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法 *由行政院定之。

饕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 

東者依第一項規定通知少年 

到坳棟驗尿液時•應併為通 

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三 ，轚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 

者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時 

，為保誤少年權益，應同時 

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以 

貫徹保護少年意旨，爱增列 

第四項規定"

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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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總支出：8 億 5,715萬4,000元，除凍結二分之一外^餘均照列。

.通過決議一項：

司法院主管9 8 年度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預算因負責人未重視立法院預算審議權，二 、業 

務收支部分(二〕業務總支出：8 億 5,715萬 < 0 0 0元 ，凍結二分之一，俟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 

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謝國樑 費鴻泰 吳清池 呂學樟

C三).本期瞭餘：115萬 8,000元 ，照列 = .

三 '解繳國庫淨額：無列數 B

四 /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1，745萬8,000元，照列。

六 ，國庫增撥基金額：2 億 元 ，照列 "

七 、 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

八 、 通過決議二項：

(_ 0 M 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董事長於本委員會審查該會 9 8 年度預算時*因故出國至今已十 

日 ，未能親自列席預算案之審査，顯不重視立法院審議預算之職權，請 司 法 院 審 慎 考 事 長 之  

適任性。並建請由司法哼派任代表兼任董事長。

提案人；謝國樑 邱 毅 < 呂學樟 吳清池

(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之間接成本費用（人事費、租 金 、管理费用等）應控制在預算 

之百分之二+ 以 內 *請司法院善盡監督責任。

提案人：李復輿 呂學樟 謝國樑 g 清池

九 、 不須交由黛團協商，院 #討 靜 時 ，由謝会集委員國樑出席說明^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98年度預算f 案 ，業已審査完竣，提報院會》

十一、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栢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闞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 

委員會D _

散會

主 席 ：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 （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 

院委員費鴻泰等2 9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 

本院委員張顯耀等 3 4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 

萆案」案及本院委員張嘉郡等 3 1 人 擬 其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及

第H—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

3



主 席 ：本次會議併案審査行政堯函請審議「毒辱危害防制條例部好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員費 

鴻泰等29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員張顯耀等3 4人擬具「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條之 -一條文修 iB 草案 t 案及本院委員張嘉郡等3_卜大擬具「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 預定開會時間自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 3 0分 ， 

必要時，再予延長。

請法務部王部長報告"

王部長清峰：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貴委員會召開第七屆第二會期第2 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査行政院© 請審議「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j 案及委員提案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f 目關條文等案，本人奉邀 

前來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 g 謹就行政院函請審謙及委員提案部分分別報告如下，敬請指

教 。

壷 、行政院函請審謙「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 、修正緣由

•落實反毒工作|確實有效阻絕毒品來源及減少吸食毒品人口，是當今政莳重要的施跋目標。 

毐品危害防刮蝾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i-h 修正公布施行，復於九十二年七n 九 n 再修正 

公布後，距今已逾五年，期間僅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修正第二卜四條，針對第一級毒品的減苦計 

畫提供法源依據。現行毒品犯罪政策確立採行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對於施用毒品者定位為「病 

患性犯人」 •採寬厚之刑事政策，以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等保安處分措施協肋戒除毒癘；另對於 

提供毒品者’因其對甭家社會的危害太大，則採行嚴厲之重罰刑事政策*採行重罰政策，阻斷毒 

品來源，但本法施行以來有一些瑕疵，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有漏洞 > 讓持有毒品者可以說不是為 

了販賣而持有以規避法律。然由於新輿毒品增加、吸毒人口年輕化及吸毒犯衍生許多家庭1社會 

治安問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已無法因應當今毒品問題發展之情勢。為使毒販 

不敢販毒，吸毒者不再吸毒，自有必要對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檢討修正。另 外 ，由於現行法對 

施用或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新興毒品者*並無任何罰則，導致社會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例如 

K 他命、F M 2 1—粒 眠 、安 定 ，蝴蝶片等）呈現日益氾濫之情髟，毒販動輒以施用第三級、第四 

級，品無罪誘引青少年吸食，問題有惡化的趨勢，現行法也無法有誘因讓毒品犯供出共犯或正犯 

，自白者也7 能減輕其刊，在誘因不足下無法達成訴訟經濟的效果。為有效防範並解決此問題， 

實有增列相關罰則之必要。且為有效遏阻毒販供給毒品》亦有必要修正並增列相關規定，以符合 

實務需求8

二 ，修正內容

本次法務部所擬具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針對前開問題所為之修正， 

合計修正五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持有大M 毒品者加屯其刑」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丨條第3 至 6 項〕

毒品供應之遏止 > 有賴於加強緝毒 *對持有非供自己施用毒品者，即毒品之供應者，應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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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之刑事政策*對於持有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毒品量已達一定數量，遠超過自己 

施用所需者，予以重罸**爰依據毒品之價格及必要性或生理機能短時間施用毒品之容許性，並參 

酌醫學文獻、他國立法例及我國實務狀況*對持有毒品一定數量以上者加重其刑責，以免實際上 

有畈賣毒品意圊之燒倖之徒狡飾卸責。

C二 )增訂「處罰持有 '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並令參加講習」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H 條 之 1 

第 2 至 4 項）

目前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在法律上未設處罰規定，成為毒品防制漏涧，惟鑑於此等毒品 

，本身成癍性較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為低，兼以其澄用情形多屬娛樂暫時施用，並無予以犯罪化 

及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戒斷毒癮保安處分之必要’爰增列對其持有或施用者處以行政罰， 

並令其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之規定=相關講習之方式及裁罰之基準與方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及 

衛生署訂定。

(三) 修 正 「窩裡反條款」 》增 訂 「毒販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7條）

為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販 寶 ，運輸毒品組織，鼓勸毒販供出毒品來源，有效推展斷絕供給 

之緝毒工作，對查獲之毒販，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獾者，修正為應減輕其刑或免除其刑又為 

使製造、販贾或運輸毒品案件之开事訴訟程序庙早確定’鼓勵被告自白認罪T 開啟其自新之路’ 

對製造、販賫、運輸毒品罪之被告於偵査及審判中均自白者，增列應減輕其刑之規定，採行寬厚 

之刑事政策。

(四) 增 訂 「毒販有效査扣犯罪所得」 （修正條文第19條第4 項 ）

剝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之財產*是打擊毒品交易犯罪之最佳途徑*基於毒販因犯罪所得之財 

產本身均會透過洗錢轉化*欲沒收因販毒所得之財產，於査證面存在不可克服之困難若有毒販可 

舉 證 ，相對而言就能保障社會國家之法益，所以我們參酌聯合國公約及德、日 、美等國之相關規 

定 ；而基於公平原則*若特定人較他造更能支配待證事實之證據時，該待證事實之舉證責任應由 

該特定當事人負擔。檢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產藺毒販於犯罪時及其前'後6 個月內取得與其身分 

，收入顯不相當之財產，善盡刑事訴訟法之舉證黃任後，法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販毒所得，以 

有效打擊販毒。此僅是就財產沒收事項舉證责任之轉換’並未違背刑事鮮訟法之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仍可舉出反證，證明其為合法取得之財產。

(五) 修 正 「執法人員即時採尿送驗權」 ，並增訂「保護少年法定程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 5條 ）

基於尿液檢驗之時效性，對於應採驗琢液之列管施用毒品人口到場而拒絕採驗者，應得違反 

其意思強制採驗，爰賦予譬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得對之先予強制採驗之權，事後再即時報請 

檢察宫或少年法院補發許可害：又瞥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時，為保謹 

少年權益，應同時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以貫徹保護少年意旨。

贰 、法務部對大院费委員鴻泰等2 9 人 、張委貝顯耀、吳委噩育昇等3 4 人 、張委貝嘉郡、割 

委員銓忠、黄委員昭順、黃委員志雄等3 1 人擬具「责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j 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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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意見，委員提出之修正案有部分與行政院草案之修正意旨相同，但也有些出入，建請採用行政 

院函送大院審議之版本，謝謝，請委員指教。

主席：請提案入張委員嘉郡說明提案旨趣。

張委員嘉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 g 本席與劉委員銓忠，黃委員昭順及黃委員志雄等 

3 1 位委員，基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超過5 年從未修正，目前社會毒品危害青少年之事件層出不 

窮 。國內毒品氾濫情形+ 分嚴重 > 在本席出生的雲林縣尤其嚴重。根據統計9 7年 1 至 3 月的起 

訴數為 56,370件，定罪數為49,223件 ，與去年同月相比，其增加幅度為6 4 % ，成長幅度相當驚 

人 。以本席故鄉的雲林縣來說，這幾年無論是毒的人數，或是愛滋病的感染人數，都比前5 年 

高出許多。因為吸食毒品的人數增加，犯罪率及偷竊韦都已增加，本席的服務處就被偷了 5 處 ， 

本席是第二次提到，本席瓷得很難過，因為他們一定是腦筋不清楚，才會去偷本席的服務處□他 

們連本席的服務處都敢偷，一般社會大眾的平民百姓家中就更不闬提了。有位農民告訴本席•他 

用於灌概的抽水馬達已經被拔走S 次 ，每次就要賠3 萬 元 ，要種兩、三年才有辦法回收，贓物都 

被這些小偷拿去典當買毒品。本席覺得非常可惡。

以 民 國 91 .年 為 例 ，當 時 縣 內 有 毐 瘰 的 人 數 為 零 ，愛 滋 病 的 病 患 數 為 6 人 ，可 足 到 了  9 4 年 ， 

雲 林 縣 内 通 報 感 染 愛 滋 病 者 為 410人 ，注 射 毒 品 而 感 染 者 為 403人 ，毒 品 氾 濫 造 成 這 些 數 字 居 高  

不 下 ■=全 國 各 地 的 治 安 及 婦 女 安 全 問 題 頻 頻 亮 起 紅 燈 。甚 而 許 多 毒 檢 犯 一 R 偷 竊 被 抓 ，進 到 臀 局  

錄 完 筆 錄 後 竟 然 可 以 當 場 釋 放 回 家 | 本 席 蹙 得 這 是 非 常 離 譜 的 事 • 建 警 察 都 怕 他 們 ，因 為 沒 有 處  

以 嚴 刑 重 罰 或 加 以 勒 戒 ，對 於 社 會 治 安 造 成 很 大 的 危 害 ，因 此 本 席 提 案 修 正 第 + — 條 及 十 一 條 之  

一 ，透 過 對 於 毒 品 供 應 者 嚴 刑 重 罰 加 以 嚇 阻 ，另 針 對 施 打 第 三 級 、第 四 級 毒 品 者 ，過 去 從 未 明 定  

罰 則 ， 目 前 濫 用 情 形 嚴 重 ，加 上 多 靨 青 少 年 者 誤 觸 ，故 增 修 對 持 有 及 施 用 者 處 以 行 政 罰 ，並 要 求  

參 加 毒 品 危 害 講 習 ，維 護 國 民 健 康 ，保 障 青 少 年 ，讓 青 少 年 珍 惜 生 命 ，擬 具 毒 品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是 否 有 當 ，敬 請 公 決 =

主 席 ：請司法院刑事廳蘇法官報告。

蘇法官素娥：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司法院奉遨前來列席貴委員會，就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大院費委員鴻泰、張委員顯耀、 

張委員嘉郡等所擬具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表示意見，深感榮幸，對於 

行跤院及大院為阻絕毒品來源及減少吸食人口之提案及政策，司法院表示支持，但是站在法律通 

過後是由法宫解釋適用之立場，我們願意站在實務審判之觀點，提出法律整體適用的意見。茲將 

本院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教指。

壹 ：關於修正條文第4 條第 5 項部分（費委員鴻泰版本）

修正修文第4 條 第 5 項增訂對於「未成年人」犯製造，運輸 *販贾第一級 '第二級、第三級 

及第四級毒品，須依各該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 分之1之規定，本院原則上贊同委員提案保護未成 

年人之修法方向，惟觀諸本法第9 條已明定「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犯前3 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 

定加重其刑至2 分 之 1」 |若可併為規定，整體體系較為完整，對於本法第6 條強迫或欺瞞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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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闬毒品、第 7 條引誘他人施用毒品，第 8 條榑讓毒品等罪，設有加重其刑之規定。本法歷經多 

次修正，有醑第9 條部分並無變更。街 諸 ，上開秦 6 條 1第 7 條 、第 8 條之犯罪行為均有「相對 

人 」 ，因恐成年人以未成年人為「相對人 j ，對未成年人犯該等罪行*而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 

今 ，修正條文第4 條第 5 項擬增訂對未成年人「製造」 、「運輸」 、「販賣」各級毒品之罪，立 

法時宜考量上開各類罪是否有以未成年人為「相對人」之性質及體例上是否舆第9 條併為規範 

較為適宜口再者，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 0 條對於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已有加重其刑至2 

分 之 1之規定，且該法對於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犯罪，均有加重 

其刑至2 之 】之規定，其適用之態樣較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規範之態樣多，包括教唆及 

幫 助 ，對於兒童及少年之保護更周全，是有無必要於此重複為加重其刑之規定，非無審酌空間， 

若要加重，可否一併定在第9 條 ，如此比較完整，如果認為第9 條對青少年之保護遛不完整’可 

考慮刪除第9 條之適用，完全適用兒少條例第7 0條'■

貳 ：關於修正條文第〗0 條 （费委員鴻泰版本）

依修正條文第10條之立法理由，為預防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濫用，爰增訂第3 項及第4 項對 

於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者，予以處罰’惟修正條文栅內並無增訂之第3 項及第4 項內容，立 

法理由與修正條文內容未臻吻合，或有疏漏，不知费委員是否要加入這部分。

再 者 ，修正條文第 〗〇條 第 1 項及第2 項對於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刑度均予提髙 

，關於法定刑部 分 ： 本院依大法官之解釋原則上尊重大院意見，因此軀立法裁量部分，惟宜注意 

本條例各項條文所保護之法益與法定刑之髙低，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即所謂體系正義 

’把所有的條文加以比較，比較重的犯罪與比較輕的犯罪，其刑度應有不同之比例。且 ，衡諸刑 

法修正後己廢除連續犯之規定，關於施用毒品案件實務上現採一罪一罰，已大幅提髙施用毒品者 

所科之刑度，是否有再予調高法定刑之必要，亦請斟酌。

參 ：關於修正條文第11條第 3 項至第 6 項部分（行政院版本、費委員鴻泰版本、張委員嘉郡 

版本）

修正草案將原第11條 第 4 項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其刑至2 分 之 1 ，其標準由行政 

院定之。」之規定刪除，另增列第3 項至第6 項 ，針對持有各級毒品達一定數置以上者科以重刑 

之規定’係為落寅抑遏毒品犯罪之刑事政策’有關立法政策部分’本院尊重提案機關及大院的意 

見 ，贊成此方向及政策，惟 為 求 完 備 ’認仍有下列允宜斟酌之處：

一 、與其他條文相較，修正草案第11條 第 3 項至第 6 項之法定刑有輕重失衡之處，從審判實 

務的法官來看此條文，未來可能無法逋用，按單純持有毒品者，並無證據證明有將毒品ife布之行 

為 ，其惡性自亞於轉讓毒品者，然修正草案第U 條第 3 項至第 6 項之持有各級毒品之法定刑’ 

竞遠高於可责性較高之該法第》條轉讓各級毒品之法定刑，是否有輕重失衡之處，甚有疑問。舉 

例而言，被告轉讓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 1公 克 ，依第 8 條 第 1 項之規定，可 處 1年以上 7 年 

以下有期徒刑•且依學說及實務通說，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經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然 而 ，此時法定州I較高之持有毒品犯行竟為法定刑較低之轉讓毒品犯行所吸收，儸系紊亂，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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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恐茲疑義，法官完全無法適用 > 第 10條及第8 條無法與第11條配合，實務上法官適用會有 

問 題 ，我們對提高刑度之政策表示支持，但對體系正義應再如考量°另被告單純持有第一級毒品 

純質淨重21公 克 ，因無證據證明被告已將毒品轉讓，而僅以修正草案第丨1條第3 項之持有第一 

級毒品罪，反而可處以更重之5 年以上有期徒刑。如 此 ，則有證攝證明有轉讓毒品犯行者，處以 

較輕之刑，無證據證明有轉讓毒品犯行，而僅論以單純持有毒品犯行者，反處以較重之刑，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允宜再酌。此 外 ，轉讓第一級毒品純質淨2 0 公克以上，並不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10〗 條 I 項第 3 款之重罪羁押之要件，然而單純持有第一級毒品質淨重2 0公克以上 

者-依修正條文之規定•反而符合重罪羈押之要件，亦難謂平。

二 - 「純質淨重」之認定有困難

―純質淨重」若 千 ，需以精密儀器檢測，規今實務上多以抽樣鑑定為之= 若依修正條文規定 

以 ：m n 淨m 」做為是否科以較重刑度之標m  >則鑑定程序 '結果，將成為將來法庭上攻擊防禁 

的m 點 。現行國內之鑑定單位均屬司法警察機關，不知是否已經準備好了，如何建立可信任的鑑 

定程序，操作上有無實際之困難，應先予考M 。倘查獲毒品數E 甚 大 ，需一一檢驗成分，恐大幅 

增加鑑驗單位之負擔，及不必要之時間、費用支出。且現今實務上，一毒品內N I時摻雜數級毒品 

之倩形，甚為常見，是否需逐一認定其「純質淨重」？是否需合併計算或分別計算該等毒品之「 

純質淨重」？亦有疑義。

三 、修正條文第 1 1條 第 1 項 ，2 項就持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所科罰金數額予以提高之規定 

，本院原則上尊重大院意見，惟仍請注意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肆 、關於修正條文第19條第4 項部分（行政院版本）

按 「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之範圍及內容，係犯罪相關事實之一部分，依刑事訴訟 

被告無罪推定原則及檢察官就犯罪事賁負畢證責任之規定，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並由法院依 

證據資料針對具體個案認定之。再 者 ，依沒收之從刑本質而言，只有法院具體認定之犯罪事實所 

得之財產，始能認係該罪所得*而宣告從刑沒收之：任何未經認定為犯罪事實者，均無推定其狗 

罪所得，而遽為沒收從刑宣告之餘地，否則可能違背主從不可分之原則。修正草案第1 9條 第 4 

項擬制推定所得恐生以下疑義：

一 、 條文用語允宜斟酌 ■

第 19條 第 1 項並非關於犯罪行為態樣之規定*修正草案第19條 第 4 項 謂 「犯 第 1 項之罪」 

，語意未明，是否係指觸犯第19條 第 1 項所列舉之各罪？恐生誤解，我們擔心適用上會有不同 

之解釋。

二 、 似與主從刑不可分原則未盡相符

依主從不可分原則，法院諭知沒收 *須跟隨主刑，否則即颶違法此為重要原則，沒有主刑， 

就沒有從刑’亦即法院諭知沒收，須明確認定沒收之物舆何一罪有關，不可攏統含混為之a依修 

正草案之內容，可貪&發生無犯罪事實之認定，卻將被告某一段時間內之財產推定為犯罪所得之情 

形 ，恐會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且被告若同時觸犯第19條 第 1 項列舉之數罪，如何認定取得之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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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為何一犯罪所得，顯有困難 *如何諭知沒收，不無疑問。

三'構成要件有欠明確

修正草案所請「犯罪時」 、「前•後六個月」 、「身分 '收入顯不相當」均屬不確定之法律 

概 念 ，有欠明確，增加實務認定之困難a 例如，被告自國外運輸毒品至國內，再陸續為多次販貿 

、轉讓行為，則 「犯罪時」 、「前 '後六個月」應如何認定？實務上滋生疑義。

伍 、修正條文第20條之 1部 分 （費鴻泰委員版本）

因修正條文第10條第 3 項 、第 4 項尚無增訂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罪，是於第20條之 1 

增訂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準用第2 0 條應觀察勒戒之規定，似前後不符，無所依憑，謹請再 

酌 。如果未來通過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要採觀察勒戒，不能只修改一條條文，因為觀察勒戒是整 

套的條文，從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的情況來看，包含之後強制戒治等相關問題，這部分要整髗來 

看•如此體系比較完整。 ,

基本上司法院尊重大院之裁量，.並對大院及行政院為阻絕毒品來礆，減少吸食人口的努力， 

表示敬佩之意a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主 席 ：請提案人費委員鴻泰說明提案旨趣。

黌委員鴻泰：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 f 毒品不僅會危害國人的健康，甚至還會嚴重侵飽國 

力 。中華民國之所以演變到今天這種地歩，其實和毒品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只要一沾 

上毒品，終生可能都會受到影響，而本席提案的主要修法內容包括以下三點：一 ，毒品被查獲的 

數量有逐年提高的趨勢，尤其第四級毒品更是大幅增加，因此對於第四級毒品的製造、運输、販 

賣應該要增加刑度T 而本席主張增加刑度二分之一左右，至於其他三級毒品也應相對提高刑度或 

ID 金 ，以符合比例原則。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修法t 稍稍遏止毒品案件發生的比例。二 、針 

對未成年犯的部分，我們也希望增加其刑二分之一，以防止未來未成年人涉入毒品之買賣，當然 

，這方面還是有討論的空間■■三、由勞委會職訓局輔導受觀察或受戒治人就業之事宜，以期有毒 

癥者在戒毒成功之後， 順利與社會接軌T 重新回歸人生。

憑良心講，我們也不願意加重毒犯的刑罰，但我們如果再不好好從刑法及輔導就業等方面加. 

以檢討的話，恐怕毒品對於國家的危害就會越來越嚴重°以上就是本席主張修法的主要目的，謝 

謝 。

主 席 ：提案人張委員顯耀的提案說明改以書面提出，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張委員顯耀書面提案說明：

一 現 況 分 析 ：

(―)依照法務部統計寅料，自 9 3 年度至今，各類毒品査獏量中’第三、第四級毒品已成為大 

宗 a 9 3年度只佔13.2。/。，94年 度 成 接 57.58%，到了 9 5 ' 9 6年度則大幅突破了七成’而 9 7年 

度 1至 9 月份統計，第三、第0 級毒品更佔査獲各類毒品比例趨近九成，可見第三'第四級毒品 

的氾濫問題，確實必須更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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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毒品査獏量（單 位 ：公斤） 第三級、第四級毒 

品佔査獲總量之比 

例 （％)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第 三 級  

毒 品

第 四 級  

毒 品
合 計

93年度 650,5 6,769.1 625,0 503.4 8,548.0 13.20

94年度 341,9 5,229.0 443.7 7,118.8 13,133.4 57.58

9 5年度 204,4 214.1 1046,2 528.0 1,992.7 79.00

% 年度 139.0 262.3 810,2 423.2 1,634.7 75.45

97年度 

1-9月
117,0 30.3 540.5 768.1 1,455.9 89.88

資料來源：97年毒品案件統計[法務部網站】

(二)第三、第四級毒品雖成癟性較低，惟由於價格較低廉，取得相對容易，常成為初期嘗試 

毒品者、尤其是靑少年的「入門」毒品，據教育部軍訓處統計資料，從 9 3年度至9 6年 度 ，學生 

濫用第三級毒品的人數從3 9人增加到195人 ，成長了五倍，濫用第四級毒品人數也從9 人增加 

到 4 0 人 ，成長了四倍有餘。惟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並未訂定第二' 四級毒品濫用之處罰 

規 定 ，形同留下毒品防M 之漏洞1讓施用毒品者有恃無恐，待毒癣積重難返，必須S 施用第一 、 

二級毒品方能滿足其毒癱後，才給予重罰與戒治，效果往往有限，因此應於初次接觸毒品前先給 

予一定程度之嚇阻與教育=■ '

學生濫用藥物一覽表 （單位：人)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三級毒品 第四級毒品 合 計

9 3年度 2 85 39 9 135

9 4年度 8 S3 26 8 137

95年度 2 98 104 26 231

9 6年度 4 55 195 40 294

資料來源：教育部軍訓處 ■ '

二 ，修法重點：

(一) 增訂無正當理由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毒品者，處以罰鍰：

現行法規對第三、四級毒品之施用持有並無處罰規定。然而儘管此類毒品之成癱性通常較低 

，但對身心仍有一定危害，尤其常為青少年或初期嘗試毒品者「入門」的毒品，因此應訂相當處 

罰 7以免留下毒品防制之漏洞，導致毒癱積重難返■■爰增訂施f f l '持有第三1四級毒品之罚責。

(二) 無正當理由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毒品者，應接受薬物安全講習：

為了讓施用與持有者認知毒害，從心理上遠離毒品，對於強制第三、四級毒品之施用與持有 

者須接受藥物衛生安全講習，以衛生教育，法治教育與心理輔導的方式，使其了解毒品對身心的 

危害、法律對施用與持有毒的處罰，並幫助其建立起在遇到挫折或壓力時的正確態度，使其不致 

沉迷在藥物中逃避現寅，以期更完整地防制毒品危害。

(三) 菜物衛生安全講習辦法，由行政院衛生署定之，但應包括藥物、法規與心理辅導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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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生安全講習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此 觀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冶級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第二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復覬同法第八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自明'•因此薬物衛 

生安全講習之主管機關自應為衛生署，相關蝻法如講習之方式、內容、時數，執行單位等，由衛 

生署定之。

2.為 使 5■教育為主/處罰為辅」的作法收到成效•_習內容應教導施用毒品者明瞭毒品對身 

心健康的危害，與法規對於濫用、持有毒品之處罰；另 外 ，所 謂 「身癱易戒，心、癱難除」 ，因此 

應將心理輔導納入講g 課程中，幫助施用奉品者建立正確心態，播脫薬物•而非沉迷其中追求快 

感 。故規定_ 習課程必須包括藥物、法規與心理輔導，其餘部分則由衛生署因時制宜訂定之。

(四)施用、持有第三、四級毒昂的罰鍰裁罰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

罸鑲裁罰塞準之訂定，觀社會秩序維謖法自第六十三條至第九十一條，均為各類違反社會秩 

序行為之罰緩與其他行政罰規定■社會秩序雄護法第五十條：「處罰之執行，由M 機關為之。

」相賊罰鍰之裁罰基準自應由瞢政署之上級機關內政部負實定之。

主 席 ：請問衛生署陳副署長要不要說明一下？這項法案非常重要，而且和你們的業務關係密切■ 

陳副署畏再晉：（在席位上）因為我們已經和法務部作過充分溝通與協調，所以我就不再報告了。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依發言登記先後次序上台詢答，發言登記時間至上午10時 3 0分截止•

‘每位委員依例發言10分 鐘 ，得延長2 分 鏟 ，不在場者以棄權論。

首先請邱委員毅發言- ，

邱委貝毅：主 席 1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 a首先本席想請教部長有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方面的問 

題 •之後再請教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們常看到原本立法的立意良好，但在執行時卻與立法時的良善美意產生極大距離的例子，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_ 剛主席特別請問衛生署陳副署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陳副署長說他沒有要說明，而事實上，他也沒辦法說.明-基本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是把毒 

犯視為病犯，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一般的犯人1他們也算是病人，相關單位已經把毒癍的酱療 

.處遇放進了整個毒犯的法律行為之中，這是毒品危書防制條例很重要的精神。所以吸毒犯進了監 

獄之後，不管是進行觀察、勒戒或戒治，基本上，戒除其毒癱的主賭並不是司法單位，而是衛生 

署 。可是到現在為止，請問衛生署所扮演的角色夠不夠積極？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1

王部長清峰：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現在是將吸毒犯視為病患性質的犯人，關於他們的観察、勒戒 

以及在監獄當中的戒治’真的非常需要仰仗衛生署提供充分的B 療人才 6 

邱委具毅：他們有沒有提供資源、人力或設備？

王部長清峰：衛生署有提供，可是不足。

邱委員毅：不足的程度是嚴重不足？還是稍嫌不足？

王部長清峰：有一定程度的不足。

邱委貝毅：那就是非常嚴重的不足了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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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渚峰：因為受觀察、勒戒、戒治或在監所裡面的吸毒犯’人數實在非常多。

邱委員毅：越來越多，就像滾雪球一樣？而且越來越嚴重？

王部 長 清 _:是 的 &

邱委員毅：關於這一點，相信衛生署的官員也聽到了-本席希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矯正單位，即 

司法機關和衛生署之間，能夠趕快做好協調，否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訂了等於沒有訂，根本無法 

發揮功能。

接著本席想請教部長第二個問題，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 條的規定，觀 察 ，勒戒期限 

不得高於多久？

王部長滑峰：兩個月》

邱委員毅：美國 M D A 在 2007年 $ 月提出一份官方報告，其中提到在監獄當中進行毒痈的罾療行 

為效果是好的，但卻有一個門檻，那就是必須達9 0 天以上，也就是說，這樣的醫療行為至少要 

延續 3 個 月 。而國內有名的精神科醫師束連文也曾做過専業研究，他發現毒癱的醫療處遇最重要 

的是要有持續性，而其最低門檻也是3 個月。但是現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卻規定觀察，勒戒的期 

限不得超過兩個月，請問這樣有效嗎？

王部長清峰：我們在進行觀察、勒戒時，當然希望能夠對吸毒犯作有效的治療。其實現在的作業程 

序還有一道就是追蹤吸毒犯繼績施用毒品的傾向，如果有的話，那麼吸毒犯還是要繼續接受戒治

4

邱委貝毅：這就是官話了！相信部長也知道，在觀察、勒戒結束之後，所謂追蹤吸毒犯有沒有繼績 

施打或吸食毒品的傾向，根本就是形同具文a —般而言 *吸毒犯雖然說他們出獄後不會再吸食毒 

品 ，但之後卻總是照吸不誤。

本席詢問的重點是，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觀察、勒戒期限不得超過兩個 

月 ，請問我們有沒有必要依照専業的瞀療報告及美國N L D A專業的研究，由法務部主動提出將兩 

個月延長為3 個月？

王部長清峰：如果這是必要的，當然就要修正，因為法律是為人而存在，並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 

如果經過專業的判斷，認為觀察、勒戒應該至少要3 個月的話，那麼我們就會修法1

邱委貝毅：其寅本席已經就這方面蒐集許多專業的報告，如果部長需要的話，本席可以提供給您。

王部長渭峰：當然需要，非常謝謝委員願意提供。

邱委員毅：我想衛生署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資料，其實美國N I D A 的官方報告已經提到在覼察 '勒戒 

的醫療行為至少要延續卯天以上，而國內的精神科轚師也做過類似的研究，他也認為觀察'勒 

戒的S 療行為至少要3 個月以上，然後才能發揮效果。所以本席認為觀察，勒戒期限必須從2 個 

月延長為3 個月，如此一來，戒除毒癱的效果應該會比較好。

王部長清峰：是的，委員的用心我們非常感謝•

邱委具毅：相信衛生署應該也會同意這樣的意見，而這方面的修法應該也是非常迫切的。

接著本席想請教部長*你有沒有看到昨天的蘋果曰報？頭版刊登了在台北看守所中*陳水扁 

和他的律師在進行律見的情況，而陳水扁竟然將他所寫的絕命詩，也可說是情詩或遺書，傳遞給

12



律師抄錄，然後再由律師拿到外面發給媒儸、公諸於社會。相信部長應該瞭解，在看守所或監獄 

中•當所有收容人要律見時*必須在中央台進行一項必要的程序，請問那是什麽？

王部長清峰：檢査 =

邱委員毅：對啊！所有的收容人都必須檢身。

請問檢身時，能不能攜帶類似絕命詩1情詩或遺書這樣的紙張？

王部長清峰：不可以。

邱委員毅：當然不可以！在看守所或監獄的中央台必須進行檢身，檢身時若發現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就是違規.而這些東西也都必須被拿出來。既然如此，陳水扁在律見之前，為什麽進行檢身時 

沒有把這張寫著情詩的紙捜出來？為什麼還能讓他在律見時’顧利的把這張情詩傅遞給律師，然 

後再由律師將此對外公布？請問部長*北所有沒有實任？有沒有違規？

王部長清峰：針對這部分，我們已經全面在進行檢討。

邱委員毅：這的確必須加以檢討，全國有6 萬 3 千名在監獄及看守所的收容人，其中有七成是吸毒 

犯 ，他們都在抱怨，為什麼別人都不能這麼做，只有陳水扁可以呢？其實這根本是一個很明顯而 

嚴重的違規行為。

部長也當過律師，相信你也去過看守所或監獄進行律見，請問律師在律見時*可不可以讀報 

給收押禁見的被告聽？

玉部長清峰：不會的，我不會做這樣的事t
邱委員毅：可見部長是一個非常懂得律師倫理規範的專業人士，面對收押禁見的被告，律師只能和 

他談案情•不能傳遞任何的文件，也不能讀報給他聽*否則收押禁見就等於形同虛設。

王部長清峰：是的。

邱委員毅：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違規行為，而這幾天陸續不斷有各種遺書•情詩、絕命詩的相關訊 

息從台北看守所發出來，我們除了感到非常噁心、看得雞皮疙瘩掉滿地之外，在理智上我們也認 

為這是非常嚴重的違規行為。針對這樣的行為，請問部長要不要貴成矯正司儘速對台北看守所進 

行調査作業？

王部長清峰：報告委員，我們己經在調查了。

邱委員毅：台北看守所曾經發生中央台管理員被人犯在飲料當中放蔴醉劑後被迷昏，以致人犯順利 

脫逃的情況，如果現在他們的管理是如此鬆散的話，實在是嚴重得不得了■

另外，看了陳水扁寫給他的「家後j的情詩之後*本席感到非常驚訝、不平與不滿，陳水扁 

說他的臨時雜物和書籍非常多，甚至遺堆到地板上面-請問部長，監獄裡的被告、受刑人或收容 

人能不能把雜物、書籍、零食'個人用品丟棄在舍房的地板上？

王部長清峰：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

邱委員毅：當然不可以！這是違規的，違規必須扣分，甚至還必須送到犯責房去。

本席再請教部長，如果在監獄中不聽勸告，硬是要絕食，用絕食來耍弄司法及社會*在正常 

倩況下，請問看f 所或監獄會採取什麼樣的做法？

王部長请峰：如果已經影響到健康，那麼在羃押時是可以強制營養的B

立法院公報第 97卷 第 72期委員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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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委員毅：強制營養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強制灌食，陳水扁現在做強制濯食了沒有？

王部長清峰：沒有。

邱委員毅：上次陳水扁戒護就罾是做了什麼樣的醫療處遇？

王部長漘峰：這部分我沒有去了解*因為實在是……

邱委貝毅：就打了點滴和營養針，戒護就醫'戒護住院那麼多天，耗費上百萬的社會成本+就給他 

打了點滴和營養針，檢驗了血糖和肝指數*還驗了血•量了血壓、心跳和脈搏，就這樣而已。這 

在台北看守所能不能做？

王部長清峰：沒有辦法。

邱委員毅：看守所沒有辦法做這些？

王部長清峰：看守所沒有這些設備和轚療人員3 

邱委員毅：部長說錯了》請問看守所能不能量血壓？

王部長清峰：量血墼可以。

邱委員毅：能不能量脈搏？

王部* 清峰：可以。

邱委I I 毅：能不能打營養針？

王部長清峰：要按照醫生的指示來打-

邱垂霣毅：當然可以打營養針呀！打點滴，打營養針’當然可以做，強制灌食或者需要照照心竃蹰 

，但是打營養針，台北看守所的醫麽中心絕對可以做□

王部長清螓：可是*這部分也要羈押的被告願意。

邱委•毅：你們對一般的被告和收容人會那麽樣的溫柔體貼嗎？需要徵得他的同意嗎？

王部長清蠔：如果要強制打針'強制灌食，有時會傷害到人的身馥•所以需要非常- 慎，這部分需 

要在B 師的指導和監控下進行，如果發生副作用的話，可能不是我們看守所的設備所能立即處理 

的。

邱委貝毅：我們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除了陳水扁以外，其他的人也採取同樣的作法嗎？ 

王部長漘峰：我想都是一樣，轚療是非常專業的。

邱委貝教：沒有一樣！沒有一樣丨部長去了解實際的情形，絕對沒有一樣！一^人如果是间樣的情 

況，最多3天，朱安雄在高雄看守所就是3天，就3天而已，再不吃東西就強制灌食，最多就是 

3 天。而且這於重大違規行為，安[1果再不聽，那轉送犯貴房，道是必然的作法，你們考麼遇 

到陳水扁就帱薄呢？

王部長清峰：報告委員*我的理念非常清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麼樣身分的人，一切 

就是依照法規辦事。

邱委貝毅：「法律之前，人人平等j  ，這不是一句口號，是必須去落實的g 

王部長5青螓：一點都沒有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該怎麽做，就怎麽撖.被告或受刑人的基本人 

楢也一樣要受到保護<

邱委員毅：人權也必須在法律規範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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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请峰：是 ，一點都不錯。

邱委員毅：「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這不是一句口號，要實際去做到，釀全國人民覺得是真的平 

等 ，但是你們沒有呀！台北看守所一再的違規再的禮遇- 

王部長清峰：跟委員報告，這部分我們已經在檢討。

邱委員毅：不是檢討而已，我要問的是，除了檢討之外，有沒有進行調査？

王部長清峰：當然要調査呀，檢討就是將事實弄清楚了，才有辦法做檢討，不論是實際面的執行或 

法規面的問題，我們當然都要澈底的處理。

邱委員毅：我看現在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嚴重到竟然遒可以將陳水扁的情詩給律師抄錄，還讓情 

詩流傅到社會，然後一個律師再換一個律師*繼縯常收押禁見的被告開記者會、發聲明稿、幫他 

鼓動這個社會、幫他繼纘鼓動有更多的人到台北看守所去抗爭。台北看守所都禮遇他到這種程度 

了 ，還被他形容成巴士底監獄。而且，這封「給家後j 讓全國6 萬 3,000位受刑人看了都要吐血

-t

請問部長’每個舍房有幾個塑膠桶？

王部長请峰：1個-

邱委貝毅：對 * 1 個受刑人1個 ，1 間舍房至少關2 個人，2 個人就2 個塑膠桶，奇怪了，陳水篇 

的桶子竞然遺沒有地方放，大桶、小桶，還包括了茶水桶•部長，你知道舍房裡面的茶水桶是裝 

什麽的嗎？

王部長清峰■•我沒有坐牢過，所以我不知道。

邱委貝毅•.我坐過牢，我告訴你好了。在舍房裡面的茶水桶有兩個，一個是熱水瓶.另外一個是加 

油的塑膠桶，做什麼用呢？是用來裝熱水的8陳水扁已經告訴你了，他的塑膠楠是大插，小桶沒 

有地方放了 *還有茶水桶，茶水桶是用來裝熱水的- 

這封「給家後」讓全國所有受刑人和收容人看了，那真的是台北看守所的字字血淚，不是陳 

水扁他的血淚呀，是每一個坐過牢和正在坐牢的人的血淚呀！為什麼陳水扁會大桶、小桶沒有地 

方放？而別人是沒有桶啊！

部長知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希望塑膠桶多一點好？因為監獄放水的時間是固定的*就台北看守 

所第一個放水時間是上午9 點半，第二個時間是下午2 點半，每次放水半個小時。不過，因為水 

壓的問題，有時放了一半，管理人員會告訴你•前面的號碼不能接水了，因為要給後面的人接水 

，所以嚴格來講，只有10分鐘的時間可以接水°在 10分鐘的放水時間裡，除了洗澡以外，要趕 

快貯水，否則之後上廁所1洗碗换，洗臉、刷牙就沒有水可以用，所以必須要有水桶，水桶越多 

，貯水越多，在牢裡的日子就越好過-結果有—個人的水桶多到沒有地方放，還抱怨水桶太多了

4

王部長清峰：我首先要提出來，媒體的報導是不是事實，這需要經過調査。

邱委員毅：這不是媒豔的報導，「給家後J 是陳水扁冩的，這不是媒體的報導°他所寫的「給家後 

」透露幾件事情：第一，他的水桶用不完，一般每1個被關的人只有1個塑膝桶’這是規定的6 

王部長清峰：道個真假也是要經過調査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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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委員毅：那如果是真的，台北看守所就嚴重違規了。

王部長谓峰：我們會督導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澈底調查和檢討•包括相關的法規=

邱委員毅 ：法規是規定得很清楚。

王部長请峰：對 ，另外在執行面也要好好檢討=■

邱委員毅：所有的法規都規定得很清楚，部長也很清楚，1 個收容人就是1 個塑膠桶，1 個水桶， 

這是規定的，怎麼會有人有好幾個塑膠桶呢？

王部長清峰：這是真的還是假的，都要經過調查。

邱委員毅：那如果是真的，部長要如何處理？

王部長清峰】當然要檢討，也要處理，因為這個部分是甶S 激高等法院檢察署監督負責的事項…… 

邱委員毅：也渉及到法務部下面的蓰僚單位一矯正司，矯正司是全國所有監所的督導，對不對？ 

王部長清峰：沒錯。

邱委員毅：在陳水扁這封「給家後」所謂的情詩裡面，顯示出太多的特權、太多的違規，太多的不 

法 ，他在外界貪污不法，進了看守所裡面，還繼續貪污不法《

王部長清峰：如果事實真的是這樣，我們當然會檢討和處理。

邱委貝毅：有很多要檢討和處理的地方。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律師在律見的時候不能再有這樣的情 

況 了 ，一旦有這樣的行為，看守所一定會告訴你不可以這樣，然後會將律見的權力給禁止掉，這 

是必然的□可是奇怪了，怎麽都沒有做任何的處理呢？難道只因為這個人的名字叫陳水扁？因為 

他的名字叫陳水扁，所以他就可以享盡所有的特權？所有的管理員、戒護科長、科員以及看守所 

的副所長、所 長 ，這些人看到他都會怕，所以給他一切的特權，一切的禮遇，是這樣嗎？

王部長漘峰：委員’我們已經在調査和檢討了。

主 席 （謝委員國樑） ：請吳委員清池發言"

吳委員';ff池 ：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部長，陳水扁在看守所裡面寫的「給家後j 是 

由律師代抄，這有沒有違反律師的規定？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请峰：主席 '各位委員■■律師要遵守法規，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違背規定，這就是不 

應該-

吳委員清池：這是可以調査的，對不對？如果確認是律師代抄的話，那這個事情就很嚴重了，不僅 

是律師的問題*還包括看守所裡面的監控人員，因為在整個律見的過程都有監控人員在現場，而 

且監控人員都有錄音和錄影，所以一査就知道了，這不是困難的事情。

王部長清峰：是 ，我們知道办

吳委員済池：發生這樣的倩形，讓人對律師的律見過程產生質疑，本來我們還懷疑陳水扁怎麼那麼 

厲害*他能夠用沒有筆筒的筆心、，在短短的3 天裡面寫了幾萬字•本席遛問過次長：可不可以在 

二 '三天之內寫二、三萬個字？他說做不到。我們更別說是用筆心來寫了 *根本沒有辦法做到。 

所 以 ，本席懊疑陳水扁寫的那篇「給家後」是不是事先在外面就寫好了，之後再請律師帶進去， 

然後再帶出來，本席懷疑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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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 ，部長應該將律見這個事情查明清楚1這是非常容易查到的。方才邱委員毅提到血淚， 

其實這是全民的血淚*也是所有在監獄裡面的受刑人的血淚，我們說要做到司法正義和司法公平 

，根本没有達到公平嘛，就像陳水扁說他有很多桶子，多到沒有地方放=既然他已經訴諸文字， 

那就表示應該會有部分的事實，他才會這麼寫進去，這部分是不難追查的-

王部長清峰：我們知道，我們也已經在追査了 =

吳委M 清 池 ：本席再提到辜仲諒這部分。我們非常不諌解，辜仲諒被通緝2 年 ，在台灣的司法史上 

»尤其是檢察系統，從來沒有這樣的例子。他被逋緝了 2 年 ，其實他是屬於不當得利，他就是商 

人而已，聽說這個土地在還沒有給政府處理的時候，其市價是非常低的，1 坪差不多 I 萬元左右 

，三萬多坪的土地才三十幾億，結果政府買了六，七 +億 。

—般而言1政府要取得土地都必須根據都更或是有急迫需要才能進行協議，以取得土地1但 

這塊土地並沒有急迫需要1因為它不是公共建設需要，而是因為另外一個廠商需要土地。既然廠 

商需耍，那可以自己去取得土地，拜託政府在都市計畫裡面規劃一塊土地來建廠，或是也可以向 

政府買土地。不 過 ，政府賣土地也不能說要賣給誰就贾給誰，必須要公開招標，廠商要取得土地 

就必須經過公開招標的程序，辜家竟然能夠和另外一家廠商，而迓家廠商是因為有租的需要，政 

府如果這樣亂搞下去，包括什麼急需方案、搶救經濟、搶救失業等都不用再講了，如果這個案子 

辦不好，那什麽部不兩講了，連這種案子都可以這樣亂搞！

取得土地必須經過都更*也要經過拍賣的程序，而他們都沒有經過這個手續，這已經是嚴重 

的貪瀆行為》另 外 ，買賈的價格是高於市價一倍以上，如果有錢有勢的商人可以這樣做的話，那 

全民都在流淚了！

王部長请峰：委員今天所指教的，我們會將會議紀錄提交給特偵組參考。

吳委員清池：特偵組自己都要檢討了，辜仲諒已經被通辑2 年 了 ，部長自己也當過律師，他被通緝 

2 年回來還坐自家私有的直升機回來應訊，有這麼好的事情，竟然會獲准，真的有錢到這種地步 

!被 通 緝 2 年的人，回來應訊竟然還乘坐自家的飛機封機場，然後再被接回來。到最後是訊問 

12個小時，在訊問的】2 個小時裡面，大家看著電視，希望知道最後的結果，結果竟然是以I億 

元交保，這實在是很可笑，涉及不當得利的人，竟然以1 億元交保。對他而言，1 億元不過是九 

牛一毛，小事一件！問題出在哪裡呢？茌於你們的程序裡面，竟然沒有做進一步的境管。

王部長清峰：向委員報告*我不能介入個案，再 說 ，我對於個案边沒有指揮監督的權力

吳委員清池本席認為你當法務部長很可憐.你在這個地方被詢問，但是你的權力在哪裡？你已經 

被架空了，你知道嗎？

王部長清峰：不是我被架空，而是在法制上，我是負責政策，制度和事後的行政監督，如果我們能 

夠採取法務部長和檢察總長一元制，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吳委員清池：請教部長 *如杲以你當律師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以1億元交保，是不是屬於洗錢的 

重大犯罪行為？如果不是重大犯罪的話，為什麼要1億元交保？另 外 ，這個案子辜仲諒不需要境 

管 ，以你當律師的身分，你認為這樣合理嗎？

王部長清峰：對於偵査中的個案*我不能評論，非常的抱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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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清池：今天之所以會連績出這麼多的事情，就是因為這樣’從雲林、嘉義到台北，南部、中 

部 、北部連續出這麼多的狀況，你不覺得檢察系統要好好檢討嗎？難道你們沒有這種感覺嗎？

王部長清峰：我知道，我也懂得■=有關個案的指揮、監 督 ，這不屬於我們的權責。

吳委員清池：我不希望講得太明白，如果我講得太明白*說真的，那是會傷害到你們。

王部長清峰：我瞭解，非常_ 委員-

吳委員清池：我希望能替大家保留一點尊嚴-

另 外 ，陳雲南是特偵組的發言人，他在發言時應該不需要這麼客氣，還稱陳致中與黃睿覬是 

「賢伉儷」 ，到底他們在偵辦汁麽？是 在 「博感情」遺是尊重人家？居然用這麽禮遇的口氣對待 

涉案人！還說這7 億元先匯回最高檢察署指定的帳號，如果調査後並無涉及不法，就要將錢還給 

他們。部 長 ，陳致中與黃普親現在並沒有工作，帳戶中居然有這麽多錢，不能說是把帳戶借給人 

家使用，所以不知道錢的來源，當初要讓人家將這7 億存進他們的帳戶時，難道他們都不會詢問 

吳淑珍這些錢的來源嗎？̂ 們卻推說自己完全不知倩！開立帳戶都需要簽名，誰開立的帳戶就是 

誰 的 ，到底是不是借給人家使用的我們也還不清楚■•而且依照本席的判斷’吳淑珍的頭腦並沒有 

這麽好，思維可能不是那麼清楚，而且吳淑珍的菌際觀也沒有這麽宏觀’應該不可能知道國際上 

其他國家的銀行開戶手績等該如何辦理，所以要說是吳淑珍教他兒子這一些是不可能的’ 一定有 

高人或是他兒子自己去做這件事情。現在他們同意簽署轉帳授權軎將這7 億元匯回來，更讓外界 

懊疑他們不只這7 億元.也許是 300億 、200億 或 100僚 ，本席也高度懷疑扁家的錢絕對不只7 

僚 元 ，光是畚家就多少谊元了，第二次金改中隱葳了多少的不法所得！

本來我們看這個案子辦得還不錯，但是現在越看越感覺迷糊，社會大眾也看得「轜煞煞」 ， 

馬永成、林德訓以及陳鎮慧等人因為蔔務機要费案分別被以偽造文軎以及偽證罪嫌遭到起訴，還 

先後被收押，但是林德訓、陳鎮慧都已在這幾天獲得釋放，重獲自由，陳鎮慧還不需交保！二次 

金改中，不止辜仲諌而已，還有很多商人都涉案很深’如果我們沒有辦法予以突破，給全國人民 

一個交代，就算我們推出再好的政策，也會讓人民產生質疑與不信賴感，所以馬政府如果沒有辦 

好這件事情，民調一定會下降，將來也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所以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本席並不說要以政治介入司法，本席也不贊成政治介入司法，今天就是因為馬總統沒有介入 

，任由特偵組與地檢署來辦案，結果辦到現在我們是越看越迷糊，本席相信部長應該也是「霧煞 

煞」的 ’部長可能也不知道要怎麼向社會交代了，而且部長只能在行政上給予方向■，不能直接監 

督 '干涉辦案，所以部長可能也會感到無奈，如果有機會*部長應該請他們向妳進行簡報，本席 

認為部長應該有這樣的權利與貴任，最起碼在聽過他們的簡報之後*才會知道他們辦某的進度與 

方向 B

王部畏滑峰：報告委員，因為偵査不公開，所以媒體的報導是否確實，老實說我也不清楚。誠如委 

員才旨教，我不能干預辦案，但是卻要來立法院備詢，這在法制上確實有檢討的餘地-

吳委負清池：所以本席方才也說部長是很無奈的，除了外界看得「霧煞煞」 ，部長對於此案可食g也 

是 「霧煞煞」。

王部長清峰：謝謝委員的指教，請相信我們的檢察官、檢察總長，我們會監督的。

立法院公報第 97卷 第 72期委員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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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滴池：我們相信，但是妳要對社會有所交代。

王部長淆峰：謝謝委員=

主 席 （吳委員清池代） ：請謝委員國樑發言。

謝委員國樑：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 a 對於部長方才的話，本席也有所感觸，部長需要對 

國會負責、需要對馬總統與行政院負責，更需要對人民負責*但是很多事情郤無法干預，這是因 

為制度不夠完善，法務部長在很多方面並沒有辦法獲得充分的授權，所以如何讓法務部長的職務 

達到權責相符，過二個星期，本席會安排專案報告，請部長來委員會與委員進行探討，有關這個 

部 分 ，本席認為我們有必要替部長設想，要讓部長能夠權責相符。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

王部長清峰：主 席 、各位委員0謝謝委員。

謝委員國樑：方才吳委員說這個案子已經辦得普普通通，讓人家看不下去了，而本席對此有一個看 

法 ，在此大膽預言，請部長聽看看準不準，如果本席的預言不準，就請大家喝咖啡。我認為這一 

次與扁案有關的所有企業家，不要說這些自首的企業家，就算是被査到有金流並進一步偵眘、偵 

辦的企業家 *到最後全部都會免除其刑，不管是緩起訴或緩刑，完全不需要付出進監牢的法律責

_ 任 ，就算他們的行賄金額上億*就算他們有匯錢到扁家都一樣 > 這是本席大膽的預測，部長覺得 

如何？ __

王部長请峰：我認為檢察官會依法處理。

謝委員國樑：你覺得本席說的可能性高不高？部長有一點逃避哦！

王部長清峰：我不是在逃避，而是對於個案，我不能表示意見。不是我要逃避*我不是這種人，而 

是真的是法制上、制度上就是這樣，將來會怎麼樣發展 f 因為我沒有看到卷證，也不知道調查的 

經過與實質狀況是如何，所以我不能對個案進行評断，非常抱歉，請委員諒解。

謝委員國樑：沒有閧係。

現在的情況是這些企業家到特偵組，腳都軟了，一進入特偵組就什麼話都說了，不像扁家與 

這些公務員，有的人是堅不吐實，所以對於企業家的量刑上，可能就會考慮到他們在偵査時配合 

調 查 ，但光是配合調查就能讓他們過去犯下的行賄罪完全免刑嗎？如果說是自首的，還比較符合 

减刑、免刑的規定1但是有些人並不是自首的，而是匯錢到扁家被抓到，被傳喚後腳一軟就什麼 

都講了，這種人將來是否也都能全部被免刑或減刑，請部長與法務部好好的思考一下，因為起訴 

書一出來就定生死了 =如果你們的起訴是對公務員重重打下，對企業家卻是全部放過的話，全台 

界的老百姓與公理正義是不會饒過法務部的，這一點本齒先在此預告，也要讓法務部有所瞭解。

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本席並沒有意見，唯一有意見的是三級毒品要處罰鍰並施以毒品危害 

講習的修法這麼晚才提出來，當然這不是部長一個人的責任，但是本席從上一屆的第5 會期就提 

出這樣的意見，但是直到現在你們才提出修法，真的是太慢了，本席今天將此案排入議程，我們 

-定要使這個法案儘快通過》

現在本席要延續我們昨天苻雲林地檢署的對話，部 長 ，大家現在普遍有一個共識1那就是貪 

污治罪條例的刑度太高，本刑動不動就是7 年 ' 1 0 年以上，_ 法官在採證時採取嚴格證嫌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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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偵査有一點不符證據原則的情況，法官就判不下去*•以致使這些犯人被縱放，相對的定罪 

率就比較低，這是偵辦貪污治罪條例中與政策有關的議題，這個部分請部長說明一下。

王部長清蜂：確實如委員所說，貪污治罪條例的相關刑度偏高，這是事實，在這次貪污罪定罪率偏 

低的檢討改進意見中也有提到這一點。關於刑度部分與其他問題*我們已經向律師、檢察官.、法 

官與相關學者進行問卷調查，最近應該會將問卷收回來，到時候我們再向委員提出具體報告。與 

其他國家相較，我們在這方面的刑度確實偏高。

謝委員國樑：10年以上的判決，也可以用]5 年以下的刑度來科罰一樣的刑期，7 年以上的判決， 

也可以用 〗〇年以下的刑度來科罰刑期，本席認為你們發問卷進行調查是很好，但是法務部要有 

主觀性的看法，下下星期本席就會將國民黨版貪污治罪條例中有關行賄罪部分的修正案排入議程 

進行審查，此次修法的主要功能是將企業行賄、一般行賄的刑度調整到與受賄者相同，如果到時 

候依照該版本通過，之後又認為刑度偏高，又回到貪污治罪條例刑度的問題了，部 長 ，本席並不 

反對你們進行問卷調査，但是這樣的稹極度還不夠，我們現在是否要把7 年以上有期徒刑改成 

1 0年以下有期徒刑、把 1 0年以上有期徒刑改成1 5年以下有期徒刑？就這個部分，法務部是否 

有g夠更積極的去研擬？我們可以召開公聽會，也請你們把問卷儘快收回•本席認為這個問題在偵 

查貪污治罪時都會發生的，所以處理這些問題不需要太久1應該要積極、迅速的檢討這個問題， 

說不定我們審查貪污治罪條例中有關行賄罪修正案時，在詢答完畢要進入逐條審査前，法務部能 

夠提早提出你們相關刑度的修正版本，我們就可以併案審查、通過|這樣也算是對社會的反貪柯 

所呼m 。

部 長 ，本席認為把7 年以上有期徒刑改成10年以下有期徒刑、把 1 0年以上有期徒刑改成15 

年以下有期徒刑，只要檢察官的偵查與法官的判案是精確的，民眾並不會給予噓聲，反而會給予 

掌聲，因為你們是對症下藥"

王部長清峰：我知道，我們真的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也積極去處理，我們發問卷只是廣徵各方骄' 

的意見1希望將來訂出來的刑度能符合社會感情1我們並沒有懈怠a

謝委員國樑：我並沒有說你們懈京而是很多問卷調查常常是看完問卷就完了，並沒有進一步的動 

作 ，部 長 ，你們進行問卷調查後會有什麼進一步的動作嗎9

王部長清峰：有 ，我們自己心中有譜了。

謝委員國棵：妳 的 「譜 」是什麼，要講給我聽啊！我並沒有催妳的意思。

王部長滑峰：在刑度方面，5 年以上、7 年以上、丨0 年以上的刑度確實太重，導致法官判不下去， 

刑度應該如何切比較適當，我們會廣徵各方面的意見1並舉行公聽會。

謝委員國樑：妳的意思是問卷收回來後，你們會再進一步的研討？

王部長青峰：我們會召開公聽會。

謝委員國樑：本席並沒有給你們時程上的限制，只是要告訴你們本席強烈推動本黨有關行賄罪的修 

法■如果該部分修 i l_:後 ，你們又提出刑度的修 I]•:茭，社會大眾會認為貪污治罪條例為何修了又修 

•這是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部 長 ，本 席 配 合 法 務 部 一 併 修 法 -

王部長请皞：是 ，非常感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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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委員國棵：這樣的精神請法務部不要放棄，要採納本席的意見》在賄賂事件中，行賄者與受賄者 

的責任應該是對等的，至於如何對等，我們可以在法條上進行修正，但是如果刑度太重的話，刑 

度部分也要修正了•

王部長清峰：非常謝謝委員的教，我們真的是馬不停蹄，我從 5 月 2 1 日進法務部辦公室後，沒 

有 一 天 偷 過 ，真的是馬不停蹄。

謝委員國樑：部長，妳手下的吳次長、陳司長的能力都不在妳之下，他們的能力都非常強。

王部長清峰：沒錯•他們也一樣都從早到晩非常努力。

謝委員國棵：他們在這方面都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

王部長清峰：是的。

謝委員國樑：因為我們已經要謇査貪污治罪條例，相關部分，請法務部儘快研擬。

部長'清峰：是 ，也拜託委員把財產來源不明罪排入議程，吳次長、陳司長都在這裡，大家都是 

馬不停蹄在努力。

謝委員國樑：既然部長這樣講，本席也請部長把監督檢察官機制趕快送到立法院來•

王部長清峰：已經送來了。

謝委艮团揉：哪有送來？

王部長清峰：有 ，就是貪污定罪率偏低檢討與具體改善措施。

謝委員围樑：本席說的是法案與相對機制’妳說的那個是你們內部的檢討=

王部長消峰：閫於司法官的評鑑與淘汰機制的法律屬於司法院主管，我們已經將意見送到司法院了 

6

謝委員國樑：那我們要與司法院多多溝通，根據本席所瞭解，這個案子要出來還要花一些時間，所 

以我們一起來溝通吧。

王部長清峰：好 ，非常謝謝委員-

丄 席 （謝委員國樑）：請費雯員鴻泰發言。

費委員鴻泰：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從報告中看到，部長對本席提出的條文修正案都是 

「建議不予修正」 ，本席不知道部長的出發點是什麼。本席要請問部長，這三年來，三級毒品與 

四級毒品的販售量有沒有增?

主席：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席、各位委員。有 ，査楫的暈都有大幅增加。

S 委員鴻泰■•那為什麼對於本席所提第四條修正案，你們的看法是「法定刑已甚重，建議不予修正 

」呢 ？有關第十條吸食這部分的刑度當然遘可以討論，但是對販售者、運輸者與製造者，妳覺得 

可以原諒嗎？

王部長清峰：不能原諒，因為……

費委貝鴻泰：那為什麼本席的修法妳不贊成呢？

王部長清峰：現行法規定對於製造、運輸與販賣第一級毒品者，最輕本刑可處無期徒刑或死刑，依 

法已經無法再加重，對第二、三 、四級毒品可處五年以上至無期徒刑，刑度已經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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黌委員鴻泰：本席主張將五年提高為七年，尤 其 ^對 連 緩 犯 ，我們看到許多案子最後都只判處五 

年 的 麵 -

王部長清峰：自9 5年 7 月 I 曰刑法已做修正，將一個犯罪行為定一個罪，所 以 ，累計的罪刑將會 

很 重 。現在已經沒有連續犯的刑貴。

費委員鴻泰：過去’謝菌棵委員有一個提案’部長也講過類似的話。你們對本席所提第四條篌正條 

文有意見，對於你們今天要修正的條文，本 席 也 ^都 有 意 見 ，所以，你也不需做修正了。

王部長清峰：對未成年者*在少年及兒麵利法有規範-故意對未滿+ 八歲者犯罪要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所 以 ，這一部分在少年及兒童福利法中已有做規範。

費委•鴻泰 1那本席就是主張要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明定出來，難道不可以嗎？非要用兒少法嗎 

? 無論是本席、張嘉郡委貝或張顯趣委員的提案，法務部不是不予修正就是只採行政院版修正條 

文 。所 以 ，本席對法務部的條文也細統有意見，你們對販寶、製造者可以原諒，要做菩麋也不能 

這麼做！就是因為他們販賣製造，才造成青少年吸食毒品的情形這麼嚴重。

王部長滑峰：張惠郡委員的意見與行政院版一樣。

費委貫鴻泰：本席暫不討論張嘉郡委員的提案。如果你對本席的提案有意見，本席對你們四提案也 

統統有意見。

請部長透過檢察司告訴特偵組四檢察官，不要把辜仲諒當做很了不起的人，他回:國應訊卻變 

成英雄’居然用1億元鉅款交保：其他人有限制住居之外，還要到譬察局簽到。為作麽對他那麽 

好 ？其資辜仲諒有很多的案子，聘說他們正針對紅火案設法脫身，想推給別人a可是像鼷信賣 

N P L 的背信、侵占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其實這舆你無關。可是特偵組卻把他當成像貴賓一樣 

a凡事好像都是事先講好，連他所唸的文稿，也被人懷疑是事先打好的稿子；事先講好以1億元 

交 保 ，果然就拿出台支本票〗僚元。這讓社會其他人認為司法什麽都可以談，部 長 ，這是不是會 

讓大家® 得司法是可以談的？

王部長清峰：對這件事情，外界有很多反映，特偵組的檢察官應該聽到了，也看到了。 

e 委員潘泰：聘 到 '看 到 ，可是他們還這樣做？

王部長清峰：針對個案，我沒有指揮監督的權貴。非常抱歉。

費委員鴻泰：我了解。可 是 ，你也應該表達你的意見。不是嗎？

王部長清峰：針對個案，我不宜表示意見，p 免造成法務部長的行政干預。

费委員鴻泰：過去，本席挪政委員會講過多少次什麼叫做紅頂商人，就是誰當總統，他都跟總統 

很有交情，這個人就叫做紅頂商人。我們為什麽罵他們萆財團’為什麼不講王永慶是財画，其實 

財画這兩個字在台灣是很負面的。沒想到檢調單位居然也扮演這樣的角色，讓我們真的很失望！ 

最近的事件，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問題，請問監所為什麽定12月 1 曰才開始洗熱水澡？

王部長清峰：這是我來之前就有的，事實上，用日期來定是不夠客観。

費委员满泰：政策應該是具有連績為什麽過去要定12月 1 日？

王部長漘峰：老實說 *我並不清楚；或許 12月的天氣較冷……

賢委ft鴻 泰 ：所以，本席現在質詢你，你就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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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是 。依我個人的看法，用月曰來定是不客觀的。我們現正做檢討，希望用溫度來定。 

黌委員鴻泰：本席上週曾質詢吳次長同樣的問題，你不能說是第一次聽到，也讓本席了解你們到底 

有沒有關心委員的質詢-請教吳次長，為什麼U 月 1 日才開始洗熱水澡？

主席：請法務部吳次長說明。

吳次長陳錤：主席 '各位委員原來的規定是冬季才供應熱水，因為過去比較刻板，所以規定 12 

月 1 曰……

費委員鴻泰：那冬季是幾月開始？

吳次長陳鐶：每年不一樣。

費委員鴻泰：農民曆立冬就叫做冬季？

吳次長陳鐺：所以，不是國曆的特定日期。 *

» 委員鴻泰：冬季是12月 ]曰 ？

請問農民曆的立冬是哪一天？

吳次長陳鏤：這要看農磨，以農膺為準a ’

费委員鴻泰：立冬是展曆哪一天？

吳次長陳鐶：就是立冬。

費委具鴻泰：那立冬過了沒？

王部長清峰：今年的立冬已經過了。

费委霣鴻泰：請問吳次長，立冬過了沒？ •

吳次長陳鐶：抱歉……

费委貝鴻泰：那為什麼要定12月 1 曰？

吳次長陳鐶：過去規定12月 1 日 ，並不一定合理•經查證，去年自 n 月 2S 日就開始供應熱水《 

另外……

資委負鴻泰：為什麼要在11月 2 8 曰？

吳次長陳鏑：去年是考量氣候的因素，所以提前提供"

费委貝鴻泰：所 以 ，是氣候與溫度來決定》

請問部長，這幾天洗澡是用冷水還是熱水？

王部長清峰：我用熱水。

費委霣鴻泰：為什麼要用熱水？

王部長清域：因為冷水對我的健康不好。

贄委霣鴻泰：對■沒有錯 ™所以，被關在監所的犯人也是一樣！

王部長清峰：一點都不錯■=對於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做檢討，用時間來定■實在不夠客觀。

賢委員鴻泰：時間可以做大槪的區分，例如大家認為1 2月 1 曰天氣已經冷了，認為天氣冷’其實 

也要考嫌氣溫？

王部長清嵘：的確。

费委貝鴻赛：像這種天氣，方才提到靑少年的煙毒犯，其寅他們是病人，我相信他們的抵抗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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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較差？

王部長清峰：是 。

费委員鴻泰：我們希望他們經矯正之後，可以到社會來服務人類？

王部長滑峰：是 ，沒錯。

費委員鴻泰：所以，我們不要讓他們享受，但是也該要有某種程度適度的照顧？

王部長清峰：的確不錯。

費委員鴻泰：例如今天遺沒有到12月 〖 日 ，聽說今天或明天晩上將出現10至 8 度的氣溫；還讓他 

們洗冷水澡|難道你覺得監所的醫療設施或藥品過多嗎？

王部長清峰：絕對不是這樣。

費委貝鴻泰：要讓他們統統都生病，而消耗這些醫療資源嗎？

王部長清峰：對女性與老弱有疾病者，我們有供應熱水。供應熱水應該要按照氣溫來做調節。

螢委貝鴻泰：本席在此具體要求•曰後供給監所熱水時|不要用時間來定，要用氣溫來決定；部長 

覺得低於幾度以下，可以開始供應熱水？

王部長清峰：我想，是 2 0度以下。

费委霣鴻泰：很好，很善良 *方才本席還想定為18度 •

平常夏天三十幾度很熱，我當然洗冷水澡不浪費瓦斯，節省一點也很好，同 時 ，要等熱水也 

會浪费水資源"平心而論* 2 0度以下洗冷水澡，可能有人會生病？

王部長清峰：的確-

費委貝鴻泰：部 長 ，今天可否在此做宣示，以 後 ，氣溫低於20度 *監所就提供熱水？

王部長清螓：我個人沒有問題。

費委員鴻泰：你是部長，什麽個人？講個案，你 說 ，個案不能討論：這個是行政？

王部長清峰：是 ，沒有錯。委員方才也說，有人認為 18度適合，也有人可能認為19度比較合適， 

我個人認為是20度 ，我要與我的同仁一起討論怎麼做最合理《

費委員鴻泰：你到底是在應付我，還是沒有魄力？對這麼簡單的問題？

王部長清峰：不是這樣。

費委員鴻泰：這樣，等你回去什麼時候有魄力，我們再來討論這個案子：過 去 ，本席覺得你頗有魄 

力 *原來你的魄力是裝出來的？

王部長清峰：不是。.委員，我也要徵詢各方面的意見，今天如果fh麼事情都是部長說了就算數•可 

能會流於跋扈或專揎。

費委員鴻泰：你們可能擔心錢要從那裡來，因為要燒鍋爐要使用燃料油，所以有經費的考量，我告 

訴你，有一筆被我們凍結的預算，將你們的監所福利金拿來使用即可，不要做其他官員的三節獎 

金 ：錢在那裡就有了。

王部長清峰：我們該怎麼做，就會怎麼做，我也要了解執行技術面的問題，我更不能流於専擅• 

黌委員鴻赛：這是専檀？這叫沒有能力，沒有魄力！這是行政事務，又不是討論陳水扁、辜仲諒他 

們的個案，這是一種行政事務*如果錯了，難道不應該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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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我個人的需求認為20度以下才需要供應熱水，可是，別人是不是一定要2 0度 ；在執 

行面會產生什麼問題，預算的情況如何，其實舛年度的預算已經送至大院審査。遺有，關於技 

術上的問題，我要聽取同仁的意見，不是我在執行。還請委員包涵《

費委員鴻泰：那你可以決定的是什麼？

王部長清峰：我希望用社區勞動取代監禁受拘役或繳不起罰金者，或易科罸金卻緻不起者，或被判 

處六個月以下徒刑者，我看各國的立法及過去我國在緩起訴'緩刑的成效，我認為，我們要有社 

區勞動服務來減少監所的人力壓力，也減少這g 人進到監所……

費委員鴻泰：可 是 ，每個人的看法不二樣，這也需要討論，為什麼你可以做決定？

王部長清峰：針對這個部分’我們部內的同仁已經討論過，準備召開……

黌委員鴻泰：你沒有跟我們社會大眾做討論，我覺得，你這個講法也不成熟T你要跟社會大眾統統 

做討論？ ^

王部長清峰：我們已經徴詞專家學者的意見。

費委貝鴻泰：我今天提出洗熱水澡的事情•上次就質詢過你們的次長，次長回去之後，根本沒有向 

你報告？

王部長清峰：他或許認為這是小事 > 不需要我操心……

费委員鴻泰：法務部真的是老大心態D如果你對我提出來的意見統統fS這種態度，我告訴你，我從 

今天開始就不會對你客氣 t *

王部畏请峰：關於那個部分*我們下週會召開公聽會

主 席 ：部 長 ，對於這部分，並沒有那麼困難'你回去研究一下，再答復费委員•謝謝。

請蘇委員霣清發言。（不在場）蘇委員不在場‘

請趙委員麗雲發言》

趙委員麗雲：主席 ，各位列席宫員、各位同仁1■部長早.總覺得您是女性之光，本席正在審査附設 

酱院的基金預算，但總覺得要趕過來陳述兩點意見" 、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席、各位委員。是 ，感謝委員E

趙委員麗雲：首先 ，要為部長來加油打氣，我知道1部長戮力從公，每天子夜才回去，其他的同仁 

也得跟著你，本席擔心法翻主管同仁的健康，我最在乎人家的健康。在此提醒部長 

王部長清蟑：非常感謝，我知道。

趙委員麗雲••所以，可能要適度調整您工作的分量？

王部長清峰：非常謝謝委員的關心。

趙委員麗蠢：我確信您的和諧感同人文素養絕對是前所未見&針對今天的主題，我看到您在天下雜 

誌發布的感言「新鴉片戰爭」 ，雖然還沒有看到您已擬出具體的措施，對於您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我確信「精誠所致，金石為開」 ，我寄予厚望。

其 次 ，我趕來就是要堅決支持你們的版本，我知道這個間題不只是源遠流長，而且一直在變 

*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的修法■■當然有很多委負會著急，他們也是善心、善意■若能適度地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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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按你們的版本，我覺得，這不是一次修完就沒事了 •可能要經常維護1就像毒品管理局的 

出t 必須經常修改-

有一天，我寫了一個看板要在國是論壇提出，上面寫著 P M M A 、P N U  ' 2C - B 、2C -C  ' 2 0 1 、 

A M T 、5-M e O - A M T 才寫到一半，廖正井委員問我這是新型的化粧品嗎？對你們大概不會陌生， 

可是一般人就是看不懂，所 以 ，這些都會日新月異。像運動員食用禁藥一樣，如果政府不好好管 

制 ，有一天我們所有的運動員都會變成化學式的傀儡=現在 > 幾乎九成五的舉重選手都在使用禁 

藥 *奧會能夠管制的有105種 j 就會有第106種沒有辦法査到。所 以 ，這個法會逐步發展，我能 

_ 夠接受 *■有些委員覺得這有關魄力，但 是 ，我不覺得這與魄力有關，我覺得，這是需要用長跑忍 

耐的心:廣來經眢，繼續的雉謖1才能夠真的達到管制的效果■=

王部長清峰：是 。 |

趙委員麗雲：我相佶，您說是，.因為您過去是這樣想，您末來也舍這樣7故。我是很感動，這個問題

太嚴重，就像您在文中講的^一步進門，永遠出不了門」 ，再犯率的統計是百分之八十六點多， 

我看裡面有黑數；我問過教育部的軍訓教官1還有很多胥少年沒有納入這項統計中，否 則 _冉犯 

比率會讓監獄關的人都是這類的占大部分。所 以 ，實在要想一個新辦法來處理。

王部長清峰：是 。

趙委員麗蕓：你初步想出的辦法也是一種辦法，我 覺 ，這個問題 *真的值得社會更加來重視？ 

王部長请峰；是"

趙委員黡雲：這些新興的毒品是曰新月異，不只是數量急遽增加，所 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只能讓法律與時俱進•根本無法一步到位•

我們的確覺得，歷來政府的管制是不夠周延 哼 ，民眾的認知是不足的*藥物的來源是太過容 

易的•還有一些名人涉案，包括我們運動員必須要做檢討：尤其演藝人員吸毒對年青人是非常負 

面的示範，再經過媒體渲染，過去美國的熱門音樂歌者；本席今天準備的報導資料可以看出*美 

國毒品^濫的情況實在很慘，在甜點如冰淇淋、糖果 '餅干、花生轚1果 酱 ，烤肉醬裡面都有毒 

品的衍生物，由外型根本看不出來，這些東西如果繼續下去：豈止是百年之前鴉片戰爭殷鑑不遠 

的問題。

王部長清峰：我深深感受委員對此問題的關注和憂心，我到部裡g 也發現這問題很嚴重，所 以 ，我 

已經連續3 個穠拜開會，要求所屬機關負責辦戒毒的同仁以及良間從事戒毒的轚療院所等相關機 

關一起提出問題來，我們成效不彰，吸毒的人愈來愈多，究竟問題出在哪裡？出所、出監獄的人 

社區處遇都要仰仗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我知道他們資源不足，目前……

趙垂員属雲：部長，我一路追蹤你們的進展，我很感動，但 是 ，我也很貪心，我希望你在青少年這 

'部分做多一點。

王吾$長淸峰：是 ，我知道=■我們也希望教育部共同幫」忙■

趙委貝麗興：你們可能必須衝到前面，因為我跟教育部談了蠻久，我覺得他們的sense不 足 。我們 

看 到 1到 9 月兒童的犯罪率比去年同期增加82.69%，但軍訓處列管的人數只比2005年多 300人

，他們說今年國髙屮驗出200人 ，尤其是吶喊春天完畢後-數字暴增。我已經看到S 歲渉案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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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他才 S 歲|人生的起點。

王部長清峰：這問題的確非常嚴重，我們要宣導。我也希望到每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瞭解他們缺什 

麼 ，需要做什麼，希望把社區處遇好好的做。我們部裎面也成立毒品單一服務窗口，所有實訊都 

和警方、教育部、內政部連線，有效的輔導和追蹤。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包括了強制採取驗屎措施 

。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也扔須法制化，最好能有專責、專業旳人力，因為現在任務編組方式不足 

以好好處1 這些事情•=

趙委員麗雲：我知道內政部和教育部有這些措施，但顯然效力不彰=我覺得這問題非常嚴重|我們 

做過一些研究，青少年都很好奇，他們把/I 當做入門，戒不掉就開始對學業、工作失去輿趣，伴 

隨而來的是自殺、自殘、暴力和性行為，這就是你們難以處理的…… .

王部長请峰：是 4 見在大概有1 %的人口涉及毒品6 J

趙委員M 雲 ：大學生填問卷承認的比例有多高1你知道嗎？

王部長清峰：我不清楚□

趙委員M 雲 ：是 2 % ，比你剛才說的1 % 還 高 =■

王部長清峰：真的非常嚴電•我們希望能澈底 I 有效的來做，我們會有一系列宣導措施D 這些個案 

不僅是個人的問題，還涉及他們家庭的問題，這些都要處理，如果他們的家庭能給他們很好的支 

持 1給他們力量，就可以把他們帶回

趙委員M 雲 ：你們有長久的經驗和專業知識 f 我覺得你們要走在前面，讓內政部和教育部趕上去， 

—起來打墼 a

我們當然贊成修法，使執法可以加強，但 是 ，過去一些預防和矯治措施是不是能重新檢視？ 

尤其是如何吸取國外成功的案例，甚至國外失敗的案例。我看到英画蘇格蘭的研究報告1他們用 

美沙冬戒毒3 年花掉1，200萬英鎊，就是 7 億新台幣，結果有效成功的只有3 % 。

王部長清峰：這是衛生署既定的政策，至於是否要用美沙冬替代，有正反面意見■=

趙委員麗雲：香港審計署今年4 年檢討是不是要繼續，_希望法務部帶頚抛出這些議題。比較成功 

的是美國和新加坡，他們的制度都不錯。我喜歡看 C S I 影 集 ，最近有好幾集都以此為主題，他 

們有 7 成的戒毒率，採取的是「無藥物原則」方 式 ，亦即以學習溝通、學員成長團體等去協助， 

這對青少年應該比較有效a

王部長清峰：是 ，這也是我非常期盼的，就是不採藥物治療，而是用心理治療或宗教治療D 目前比 

較有名的就是 c r i m i n d 的怡療法，可是這一套措施現在沒有得到衛生署的認可，所以沒辦法全面 

推 動 。這套方式有一定的費用，而且費用蠻高的。我們一直都在努力，希望花下去的錢能真的看 

到成效。這麼多年來，我們花那麼多錢，但沒有看到成效，只看到吸毒的人愈來愈多，市面上毒 

品也愈來愈多，我也非常痛心|希望能好好檢討"

趙委員麗雲：我們也許可以借用新加坡的例子 f 新加坡政府成立〗M Y C  ’就是由警政署 '地院、監 

獄 ，社區發展運動部•內政部、教育部等組成跨部會委員會，；至加上公益國體一起做預防矯治 

，他們也有一些效果a 或許你們推不動，我認為可以把這議題抛到行政院階層，尚行政院來號召 

,再由你們協助，提供專業，大家整合，學新加坡的模式，在上游就先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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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淆峰：是 。向委員報告，院長也非常關心這問題，我在前兩天才向院長報告目前正在進行的

一些計畫。

趙委員麗雲：欣見有作為的法務部對人文方面的關懷，我們也會繼續注意1如果立法院能效勞，我 

們很願意，我相信主席也很願意。我希望主席能支持部版的條例，因為我相信這二作是長期的抗 

爭 ，不是一歩到位可以做得好的。

王部長清峰：是 '非常謝謝委員的指教和支持。 t

趙委員麗雲：謝謝！

主席：趙委員，美國^流行美沙冬是因為美國沒有流行鴉片類的海洛因。

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主席 '各位列席官員 '各位同仁。請問部長，吸毒人口的比例多高？

主席 1 青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 席 、各位委員。我們統計民國 3S 年 到今年 1 0 月 ，吸毒還存活的大概有2 7 萬 

5,000人，再犯大概86.8%，以 85%來算的話，大概2 3萬4,000人 - 

頼委員士谋：青少年有多少？

王部長清峰：剛才趙委員說2 %  »

頼委貝士葆：其實這是靑少年很大的挑戰，他們有時候迷迷糊糊在一個場所吸一吸，吸久了以後， 

晚上在其他地方，保持比較high的情況。

今天談到有關戒毒的法案，我是持另外一個角度，就是用另類療法*例如宗教療法、音樂療 

-法 等 ，說不定效果也很好，這在香港和其他國家都做過。類似這樣的療法，法務部要不要提供一 

些資源，鼓勵他們一下？因為再犯率很高*他們出去後還是會吸，要澈底斷根沒那麼簡單*所以 

，只有從另類的作法著手，請問對於這部分，政府資源能不能多提供一些？

王部長清峰：我們現在北中南東共有4 個戒治所，他們都有一套戒治模式，就像委員剛才提的，宗 

教治療1音樂治療 '藝術治療等，我們都有在做- 

頼委員士葆：對於民間做的，你們能不能支持一下或者開放一點資源給民間做？

王部長'清峰：我們能夠做的都有在做，我們也一直和晨噶會、更生團契的牧師合作- 

賴委員士葆：就是用類似 B O T 的方式來鼓勵民間，讓他們來標，一次做幾年，如果效果好就讓他 

們繼績做，然後追蹤再犯率多高，根據我的瞭解，透過另類療法或心靈療法的再犯率it較低《

王部長清峰：是 。我們的明德外役監獄就是採用委員說的這類作法口

頼委貝士葆：你們可以納入預算中=其 次 ，我這段時間蠻有感觸的，就是我們在立法、修法的過程 

中 ，我強烈感覺台灣中華民國班政的運作是行政權獨大’而立法權只是聊備一格。我們現在是執 

政 黨 ，對於預算，我們都很客氣，所以媒體刊登斗大的字：「完全執政，完全放水」 ，到目前為 

止 ，我們只有砍U 2 % 的預算。我們尊重行政部門，對行政部門很客氣=

根據憲法，立法權有好幾項，其中最重要的是預算權和法案的修正權、議案權、議決權 *對 

這部分，老實_ ，行政權也是凌駕立法權。對於要修的法案，我們召委都很客氣，如果行政部門 

沒點頭，那就不可能通過*也就是所有要修正的法律案，都要行政部門點頭。權力是我們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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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們沒有點頭，我們就修不了，所以 ，就造成如剛才費姜員提到的幾個現象。我給你一個忠告 

，即使委員提的條文在別的法規有規定，只要沒有牴觸你們原來的精神•沒有矛盾的地方，你們 

為什麼不依照委員的意見呢？我不瞭解法務部在堅持什麼。不僅指法務部，每一個單位都這樣， 

針對立委提的法律修正案，報 告 送 來 後 個 有 8 個都說「本部認為不宜」 ，只有少數會說尊 

重委員的提案。你要當一個出色的部長、人權部長，當一個真正遵守這部憲法的部長。

王部長清峰：是 。

賴委員士葆：難怪人家駡我們是立法局，立法是我們的職權，但卻旁落行政權之下，行政權變成有 

否決權，你們說N O 就過不了 1現況就是這樣，每一個委員會都一樣-

王部長清峰：我到任後就跟同仁說，我們理所當然要受立法院監督，一定要尊重委員的意見，委員 

提出來的意見，如果是正確的、可以採納的，一定要儘量採用*我們向立法院提出的報告，用詞 

遣字一定要慎重，要充分尊重 a 我非常抱歉，剛才報告的內容}因為昨天晚上才看到，所以來不 

及 ...  .

賴委員士葆：部 長 ，除非是和你們的想法完全南轄北轍，你們當然要表示不宜，但若是你們覺得在 

別地方出現過就表示不宜|那麼，立法院可以廢掉了，所有的處罰都可以不要，因為刑法都有， 

何必再立那麼多法，對不對？我很高興聽到你剛才講的那句話|因為你沒有看到，只是藉這機會 

告訴同仁……

王部長清峰：委員曾經提出個案子 > 就是希望$監獄行刑法中規定如果受刑人子女有困難，耍送 

到社會福利機關去照顧1委員提出的版本，我前後修過5 次 ，我非常慎重％

賴委員士 葆 ：我是有感而這，行政部門有修法的否诀權，_ 前立法院就是這樣的狀況&當然，也許 

是立委不夠有信心，不太敢堅持=■

另 外 ，刑法第一條規定罪刑法定主義，可是現在各主管單位都是以行政命令把人家關起來。 

在母法中規定相關辦法由主管單位定之，主管機關就作了一堆規定|檢察官再根據這些規定起訴 

，法院也根據這些規定判刑，這樣是違法、違憲 ，你同意嗎？

王部長清峰：憲法有所謂法律保留原則*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事項及其他重要事項都要以法律規定| 

如果要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也必須法條中明文規定授權1而且行政機關所訂定的命令絕對不能違 

背法律。

賴委員士葆：法律授權訂定辦法，結果辦法中又有一堆沒有授權的規定，然後檢察苢根據那些規定 

起 訴 ，法院也根據那些規定判決3你是人權律師5我覺得台灣的司法人權遺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王部長清峰：請委員隨時指教°

賴委員士葆：最近大家在談要不要上手銬的問題，我看到有人在媒體上講一個故事1他說我們的國 

民去美國，兄弟姐妹分家產分得不公平而被為1傳了幾次不到就被通輯，他從美國回來後，在機 

場就被銬起來了 =他是因為分家產的問題，結果卻被銬起來 f 這對他心理傷害有多大？他被當成 

c r im in a l，雖然到地檢署馬上被放，但 是 ，中 間 —段過程，他有多難過？他在美國經商’有社 

經地位，他不是真正的犯人，結果卻這樣被銬起來、被抓走 f l最近大家在討論司法人權，法務部 

要好好檢討戒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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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是 *我們已經在檢討。基本上，如果被告或嫌疑人不會施暴或逃亡，也不會有自殺或 

其他社會行為，實在沒有理由束縛他們的身髖。

賴委員士葆：除非有暴力前科，否則不要上手銬，因為他不是真正的criminal ’而是 suspect。對於 

suspect，看守所和監獄的待遇要不要有所區隔？現在幾乎都一樣。

王部長清峰：監所人員的報酬不高，大概4 至 6 萬 *可是工作負荷非常重，因為人力不足，加班費 

不夠，危險津貼也很低1戒護管理員〗 個月的危險津貼只有3,000元 ，我們最近正在請东行政院 

酌予增加。我們的人力真的非常不足，人犯非常多*已經超過16%了 ，我們正努力改善中。

賴委員士葆：我不點名是哪個檢察官•有檢察官將人家起訴，案子拖 1 0年 ，相關公務員頭路沒有 

了 ■清白沒有了 1人被毀掉了，1 0年後被判無罪，但這些檢察官卻沒事。對於檢察官濫訴應有 

機制加以制約，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機制？

王部長漘域：檢察官違法濫權起訴或不起訴可處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們最近應貴委員會 

要求，做出貪污罪定罪率偏低及檢討改善措施，設法儘速提升檢察品質。但是我在此向委員報告 

，有時候檢察官起訴了，到院方有時候判有罪，有時候判無罪，院方1 ，2 ，3 審或更審，經常也 

是一下子有罪，一下子無罪，甚至判死刑的都可以變成無罪’這其中涉及見解歧異’我們世注意 

到這個問題，所以現在也要求檢察官，必須自己確信案子送到法院，法院會判有罪才起訴，否則 

就用行政肅食來處理•

籁垂晟士葆：我不是跟你談貪污罪部分，我是就一1投案件’老實說’一般案件一審定罪率並不高’ 

貪污定罪率大概6 0 % ，而一般案件定罪率大約百分之三、四十。

王部長清峰：道部分去年是9 6 % ，今 年 1 到 1 0月是 95.8%，當 然 *還有百分之三、四是我們必須 

努力加油的。

鶫垂員士葆：百分之九十五 '九+六是可以了，但貪污的部分百分之六+幾而已a

王部長清峰：從今年fi月到10月貪污罪定罪率已經提升到7 0 %了 。

薄委員士葆：沒有人反對打擊犯罪，但是一被起訴當事人就形同被毀掉了.社會就《得他是罪人了

王部長消峰：的確，一點都不錯"

頼委員士葆：你是人權律師出身的。檢察官非常了不得，對他們沒有制約的機制。你刪刚說檢察官 

® 權起訴或不起訴可處以有期徒刑，問題是同僚之間沒有人在辦，你告訴我，有哪個檢察官辦另 

1個檢察官？沒有人辦過，.只有靠監察委員。

王部長清峰：我一定秉公處瑪，我是非分明，事情做得好的要嘉獎，但是做不好的，一定要處分。 

頼委* 士葆：檢察官被告的有幾個案子在査？幾乎沒有。

王部長清峰：有好多件，監察院最近也彈劾幾位。

籟委员士葆：彈劾就是難監察院》 '

王部長滑轉：我們會處理，1 0 職等以上的一定要移送監察院，我們自己不能直接移送公懲會，而 

是要移送到監察院。

賴委貝士葆：打擊犯罪大家都同意，大家都支持，但應有機制來評估檢察官，不能濫楢作為或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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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是 1 了 解 ，非常謝謝委員指教。

主 席 ：現在休息5 分 鐘 。

休息

繼續開會

主 席 ：現在繼續開會。請呂委員學樟發言。

呂委員學樟：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想必大家都知道，毒品對人體健康及社會危害的影•

響非常大，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越來越多人接觸毒品。台灣的監獄有 6 0 %關煙毒犯；對不對 

9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 席 、各位委員。是 38.6% 3 

呂委員學樟：你的數據怎麼踉我的不太一樣？

王部長清峰：是 38.6%。

呂委員學樟：勒戒以後再犯率高達八成嗎？

王部長请峰 ：這視追縱時間不同而異，追縱時間1 個月 '兩個月，半年 ' I 年 、5 年的再犯率都不 

- 樣 。

呂委員學樺：像之前彭星蕭淑慎經過勒戒後仍再吸毒’這說明光靠勒戒及重罰無法有效杜絕毒品施 

用 。上個會期我們曾審査並三讀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修正案，陚予替代療法治療戒 

癥的法滬，這幾個月以來，毒品防制上有沒有具體成效？

王部長清峰：這邊有實施減害計畫的美沙酮個案數據，請白檢察宫說明。

主 席 ：請法務部檢察司白檢察官說明^

白檢察官忠志：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9 7年 1到 10月實施替代療法的共有1，099人 。

呂委員學樟：換言之，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王部長清峰：就我所知，實施替代療法方式者目前有1 萬 4,000人 ，衛生署旳目標是希望能達到2 

萬 人 ，副署長也在場，我不曉得我說的數據對不對。

呂委員學 槔 ：吸毒好像吃金子一樣，先前國際金價高漲時，國內毒品價格跟金價一樣親漲，1 兩安 

非他命跟黃金的價錢一樣，高 達 1 5 萬 ，沒有想到毒品人口不降反增，而耷獏的數量也履破紀錄 

，其所衍生的搶奪等犯罪行為及家暴等社會問題，正迅速吞噬整個社會，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 

重的處罰是死刑及無期徒刑對不對？

王部長滴峰：是 。製造販賣一級毒品。

呂委貝學梅：而且得併科新台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是現在人楢抬頭，法官也減少死刑的判決 

。殺頭的生意是沒人做的，既然犯罪不需要砍頭，•所以不砍頭的大生意，當然是由手下的人代罪 

。請 問 1,000萬元以下罰金算是多還是少？現在毒品懷餞跟金子一樣*>

王部長清峰：這部分我沒有辦法衡置，檢察官，你們有沒有衡童過？

呂委貝學植：沒有關係泰品有高報酬率，只 要 販 售 砧 兩 安 非 他 命 就 可 以 抵 ㈨ 萬元罸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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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就好像是他販賣毒品最低的績效獎金一樣，績效獎金標準越高，販售價格越有調高的條件， 

被抓到以後，不痛不癢，又能賺大錢，他當然就幹，所以除了提高罰則治標以外，你們是不是應 

檢討如何才自键到治本的效果？越來越多人吸毒*監所關有關毒品罪犯的比率又特別高-

前天歐洲議會自由黨團主席華生，還前來拜訪王院長*現在歐洲議會議員最關心的就是人權 

問題，他還問台灣現在有沒有規劃廢除死刑之事？像妳昨天也提到，現在被判死刑的有3 1個人 

口但這幾年來，政府和法務單位好像有默契一樣’也沒有去執行，在別人認為我們仍然有死刑的 

情況下，一方面造成我們國際形象不是很好：一方面我們又沒有實際去執行。至於罰金的部分5 

人家也不在乎*因為只要賈6 6兩安非他命，就可以抵1,000萬 ，造成現在監所人滿為患f 而且 

愈戒治，吸毒的人反而愈來愈多，再犯率也很高。

部長是人權律師，對人權保障也最為關心，但對於社會的病態發展•我們有沒有其他方式可 

以解決？既然治標的效果不好，有沒有什麼治本旳方式？

王部長清峰：販毒所得利益與罰金數額不相稱的部分，我們在這次修法中已經提出「販毒者之財產 

所 得 ，在其犯罪時及前後6 個月內，所得財產和其身分、收入不相當時，推定其為犯罪所得」 ， 

也就是可以沒收，我們希II用這個方式來嚇阻毒品沿濫。至於治本的方法*就需要從教育方面著 

手 ，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各方面都要去做。在緝毒及阻絕毒品的部分，對已吸毒者做有效 

戒治非常重要，我們希望能夠阻絕新的吸毒人L J 。

呂委員學樟：你剛才答復賴士谋委員質詢時，有提到心理治療的部分，對於毒瘛之戒癥治療，心理 

治療是戒斷的根本所在。其贸嚴格來說，這應該算是一種醫療行為，但政府推動反毒這+ 幾年來 

j 還是借助司法手段來處理毒品問題，而且不論毒品種類，一律將這些人送到看守所進行勒戒• 

這樣效果並不大。像衛生署陳副署長也在C D C 服務過，但是對這部分連個書面資料都沒有，如 

杲渉及醫療行為 > 衛生署應該更用心地針對這部分，配合法務部來做這方面的探究。但遺憾的是 

，你們今天並沒有提供這些資料，除了人來列席之外，也沒有提供任何意見，我覺得這些比較專 

業的東西，應該借重在這方面。

這次審查會修的版本，包括費委員鴻泰、張委員嘉郡及行政院的版本，都有增加對第三'四 

級毒品的罰則=基本上，本席贊成對第三、四級毒品適用者科以行政罰，並強制其參加毒品危害 

講 習 ■=如果是採取強行勒戒•本席就比較不贊成，除了勒戒效果不彰之外•監所也已經人滿為患 

*包括之前所提刑法第四+ —條 ，也是要協助你們解決監所人滿為患的問題，結果法務部遺反對 

$如果現在#增加對第三、四級毒品實施勒戒，請問監所裡面容納的下嗎？

王部長清峰：勒戒是在勒戒所=

呂委員學樺 ：既然在勒戒所的比較多|用醫療戒癒的方法來替代勒戒，到底是對、還是錯？

王部長清峰：現在靑少年所吸食的毒品，基本上都是第气、四級，這部分成瘾性比較低，而且多是 

皙時性 ' 尥樂性的薬品，所以我們建議先採行政罰處1〜5 萬元，並參加4 - 8小時的危害講習： 

相較之下，如果把靑少年送去勒戒，甚至送到監獄，這樣除了會被貼標籤之外，他們的學業和工 

作也會馬上中斷，所以我們希望第一步先用行政罰汝講習的方式來處理。

呂委員學樟：妳認為行政罰和講習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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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漘峰：我不敢說這是最好的方法，但與其要求強制勒戒或加以刑事處罰，對這些青少年來說 

恐怕反而不好。

呂委員學樟：在製造販賣及轉讓毒品的部分，我覺得有必要提高刑責來嚇阻，這也是斷絕來源的一 

個作法，而且從市場機制來看，沒有需求就不需要供給了。以往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在毒品的烘 

給 面 ；現在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降低對毒品的需求、■減少毒品危害、加強教育宣導、減少新用 

者 、提供良好的戒治環境以及治療模式；換句話說，現在比較流行以減少需求的方式來做處理。 

我建議法務部^衛生署之間，應該緊密地協諝，在管理學中，政府應該是一M 解決問題的人，既 

然要解決問題，就應該把問題是什麼？發生問題的原因有哪些？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哪些？把這些 

統統臚列出來，然後找出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所以我才會再次提醒，尤其你們是主管機關’更 

應該針澍這部分做一些思考-

另 外 ，早上司法院的蘇法官也提到立法技術的問題，包括連績犯一罪一罰，其刑度調低是否 

應該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第十H i 法定刑部分是否有輕重失衡之嫌：主從之分應該明確等 

等 ：我建謙待畲協商時，能夠多提供一些賣貴意見作為參考。謝 謝 。

王部長清峰：謝謝委負々

主 席 ：請賴委員清徳發言。

賴委員请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a部 長 ，剛剛吕委員學樟稱呼妳是人權律師，妳自己 

覺得呢？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席，各位委員。我現在不是律師。

頼委貝请德：我是說過去。

王部長清峰：過 去 *我在這方面投入很長的時間，幾乎全心、投入這個工作•

籟委員清德：如果在雛妓的救援上，說妳是人權律師應該不為過。但是在人權的價值上，請問妳擔 

任部長之後體現了多少？妳到我辦公室拜訪時曾提及，妳工作的核心價值就是人權

王部長清峰：是 。

賴委員滑德：現在 6 個月過去了，請妳簡單講一下，妳是不是一位人權部長？

王部長清峰：當然是。

賴委員清德：妳有哪些成績？

王部長清峰：一 、车建構廉能政府及公務員必須廉節自持的部分，我們提出的中央廉政委員會已經 

開始運作：二 ，在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的部分，我們有提出財產來源不明罪：三 、關於利益 

衝突迴避法的部分，現在已經實施，其適法性也已經在檢討；四 、個人電腦保護法部分’已經送 

到大院審議•■四，法律制度必須符合民眾需要、配合社會脈動以及符謎界潮流。

賴委負清德：妳剛剛談的東西，我不顬意說是空話，只是陳意很高，而且這不是目前社會所關心的 

司法人權。當時妳在我辦公室承諾，妳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偵査不公開。每一次有重大案件，不 

論是特偵組或地檢署檢察官，只要偵訊之後，各大報都有了，而且還鉅細靡遺，也不知道是假的 

、遺是真的•就報導個整篇，然 後 Call-i n節目的名嘴也在上面作審判，這對人權傷害何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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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妳剛才卻沒有談到這一點。

王部長清峰：因為我剛才還沒有講完，我知道委員很關心司法人權的部分。其 實 ，偵査不公開是刑 

事偵查非常重要的原則*而且關係到當事人的名譽和案件的偵辦。對 於 現 ® t會上一些矚目的案 

件 ，我們發現有一些奇怪的現象，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報紙上怎麼會一版、二版、三版的刊載。 

針對這部分，民進黨和賴委員都有向我提過’我們也有要求調査’而且不是只有最高檢調査而已 

>也透過政風室來調査- *

赖委員清德：妳親自到我辦公室講，妳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偵査不公開；我們黨圑也由我帶隊到法 

務部拜訪過妳，而且還舉了很多傷害人權的钶子，但為什麼這部分沒有任何動靜？請問有沒有辦 

法成立一個小組’專門偵辦遑反偵査不公開的事情，我不相信什麽事情都是調査局人員洩餺的’ 

難道檢察官統統沒有洩霣？現在不管是檢察官或調査局人員洩窟的，我們就組一個調査小組來偵 

辦 -

王部長漘峰：像偵査中的案'件，對我也是不公開，所以我沒有辦法拿到卷證來比對，看看媒體的報 

導是否和卷證裡面的內容一致。

賴委員滑徳：應該有一個小組來調査。

王部長清峰：在偵査不公開的情況下，縱使組一個小組一樣不公開，而且對監察院也不公開。我現 

在的困難就在這裡，因為偵辦中的案件，我看不到 '摸不到，也不能調卷比對，看看是否跟媒體 

報導的一樣。

賴委貝请德：這要看妳有沒有決心？

王部長请峰：我當然有決心*

鮞委貝请徳：希望妳在這裡承諾，能夠組一個小組來調查此事■=你們在調查過程中*實質內容當然 

可以不公開，但要有決心成立一個/Js組 ’哪怕像特偵組也好，特偵組專門治貪污，你們就專門偵 

辦違反偵査不公開的事情。

王部長滴峰：組專案小組不是問題，但在偵查中沒有辦法拿到那些卷證資料•我們有把所有媒體報 

導的資料交給最高檢察署，並要求最高法院檢察署去調査。

籟委晟滑德：第一、每次有重大傳訊’各大報及名嘴都在上面做文章T這些都違反偵査不公開/外 

國的審判制度，陪審團是不可以接觸到報紙、電視新聞或任何媒體；反 觀 ，我們的法官，檢察官 

卻可以在家裡看Call-in節目和報紙，這樣會不會未審先判？因為法官和檢察官也不是聖人，可 

見這種制度傷害人權何其大。如果妳要自稱是人權部長，就要社會大眾都同意，一如同意妳是人 

權律師一樣f所以這部分妳真的要加強- ■

第二 1台灣的司法制度是無罪推定原則，但法務部竟然公開懸霣2,000萬 ，要求對特定人提供 

懸賞，請問這部分有沒有傷害人權？ '

王部長请峰：有這件事嗎？我怎麼不知道？

鳎委員请德：你們部裡不是懸賞2,000萬？

王部長清峰：什麼時候懸賞2,000萬？

頼委員清德：對陳水扁的海外匯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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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沒有.我們哪有懸賞2,000萬處理陳水扁先生的事情？

賴委員请德：沒有對陳水扁海外匯款事件提供線索的人，懸賞 2,000萬 ？

王部長清峰：我們沒有做這種事- 

賴委員清德：確定沒有？

王部長清峰：我們沒有懸賞2,000萬 。

賴委員淸德：遺是特偵組懸賞的？這些報紙上都有登。

王部長清峰：我們沒有懸賞2,000萬|只有呼額過企業自首，然後依照貪汚治罪條例規定，如果自 

首可以減輕……

賴委員清德：如果沒有，當然是最好"你們第三個傷害人權的地方是，法務部在 5 月沉日以妳的 

名義發文通令，不論政府、公營事業或學校，都要設政風人員，這樣做對嗎？

王部長清峰：這件事容我解釋一下*在委員指教之後，我有把這個公文調出來看*我的確在 5 月 

2 1 曰一上班的第一天批了這個公文；但後來才發現在我上任之前、已經擬訂了這些規則，加上 

我晚上批這個公文時，並未注意到裡面有問題，所以才發生錯誤。依照規定，學校是不設政風人 

員 。但我請教過政風單位，.為什麽要訂「設置原則j 這個規範？他說雖然學校本身不設政風人員 

. ，但事實上學校有這個需承，例如在財產申報、法令宣導及採購等問題上*他們也需要有這些知 

識 。

頼委員清德：那個就是人二。

王部長清峰：對不起，我們現在不做査核a 

賴委員请德：如果問學校裡面誰是政風人員，同仁都不知道-

王部長清峰：裡面有規定，政風的工作是由其上級機關，也就是教育局或教育部來做，但是希望有 

一個人能跟教育局或教育部聯繫，可以來做宣導的工作- 

頼委員清德：你們的公文可不是這個樣子。

王部長清峰：但公文裡面的內容有問題，所以這一點很抱歉。

頼委員清德：妳今天應該在此承諾/這份公文要作廢。

王部長请峰：現在已經在修改了- 

賴委員演德：不可以做這個事情。

王部長清峰：我在批這份公文時，的確有疏忽。

頰委員清德：也不要推給5 月 2 0 曰以前，法務部同仁已經在研靄了。我相信任何有人權的部長都 

不會批准那個公文。

王部長清錄：老實說，我沒有注意到，這是個事實•

賴委員请德：不管你是疏忽或是故意，都不應該做這個事°

王部長请峰：那天委員舉行記者會，我在晚上9 點鐘知道之後，馬上就修改，馬上就調整a 

頼委員清德：不再做這個事了？

王部長清峰：我們馬上就檢討了，我已經要求政風室加速檢討°

賴委具清德：你們不可以違背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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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絕對不可以違反法律。 .

賴委員清德：法律裡面說部分政府機關'中央政府及地方機關*公營事業及學校，是不可以設政風 

人員的*

王部長清峰：公營事業可以，而軍事機關'學校則不可以- ，

賴委員清德：你要看一下法律，不可以違法。

王部長清峰：是 ，這個我知道，

頼委員清德：政治不可以干預司法，對僉這個分際我們基本上都很尊重，但是司法可不可以介入政 

治？我現在舉一個例子*罾如在國安會秘書長這個案件中* 5 0 萬美金支票的兌現人士不一樣， 

而且是在賭場兌現的，你們就認為涉及貪瀆。你們要知道，以台灣目前的國家困境，尤其是外交 

方面 _各種手段都會運用，這些手段也不是只有在民進黨執政時才用，包括賄賂，美人計及政府 

人員的各種事情，只要是為國家利益，我相信政府人員恐怕都會核准。但是你們偵辦之後，連有 

關泰國的「安北計畫」，也就是WTO秘書長的事情都曝光了，讓他怎麼辦？

王部長清峰：我沒有權力辦案，這些案子也不是我在辦，而我也不能過問，我會將委員今天的指教 

送給特偵組。

賴委貝清德：台灣未來有誰敢跟我們交朋友？有誰敢幫我們？不能因為現在馬英九希望跟中國統一 

，我們就把所有可以協助我們的都糟蹋掉*如果哪一天政黨輪替或是老百姓的想法跟馬英九的主 

張不一樣時，該怎i麼辦？所以偵查不公開這件事有多重要！

王部長清峰：我完全認同、完全瞭解，我也全力維護。

賴委員清德：你看最近一期的「壹週刊」 ，上面登載的是「特偵組洩露，拉美專案又來了」。 

王部長清峰：這部分我們有去瞭解，承辦人員說上面所寫的特偵組如何如何，都不是事實。現在有

些媒體常套用特偵組怎麼說或承辦人員怎麽說.....

頼委員清德：這樣媒體有沒有罪？

王部長清峰：最高法院檢察署已經在處理■=

頼委員清德：我問的是媒體這樣有沒有罪？

王部長清峰：有沒有罪要看具體事實，因為不是我在調査。最高法院檢察署已經在調査這件事，台 

北地檢窨也已經在調查。

賴委員'清德：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偵組洩的密，但我姑且接受你的說法，不是特偵組洩密，從這件事 

來看1媒體引用特偵組名義；媒體有沒有罪？

王部長请峰：這已經牽渉到毀謗。

頼委員清德：你們有偵辦這個案件嗎？

王部長清峰：最高檢已經移送台4E：地檢來處理。

賴委員请德：我今天是站在國家利益來向你質詢這件事，剛才我質詢的幾個點，基本上都是社會非 

常關心的。

王部長清峰：我也一樣。

賴委員清德：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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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好 > 非常感謝。

主席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林委員德福'楊委員麗環'林委員正二、隳委員正井'蘧委員秀燕，曈委 

員嘉辰、陳委員杰、林委員建榮 '侯委員彩鳳，劉委員盛良、鄭委員金玲、吳委員育昇、郭委員 

素舂 '林委員明溱、江委員義雄，陳委員亭妃、李委員復興皆不在場。

請涂委員醒哲發言=

涂委員醒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對於今天要討論的這個案子非常關心，事實上 

我的母親現在正在台大醫院*我剛剛將他送進去，還沒有開始開刀，但是我還是馬上趕過來。

主 席 ：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 席 *各位委員。祝福令堂大人恢復健康。

涂委員醒哲：謝 謝 =這件事非常班要，其贾我在上會期及本會期都跟部長質詢過，但是看到今天提 

出的這幾個方向，我覺得恐怕都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無論這個報告也好，或是我看到的资料也好 

，我們發現從2003年到2007年 ，毒品起訴人數從5 萬 7 千人增加到8 萬 6 千 人 ，所以並沒有特 

別減少 g 關於毒禳愛滋的問題，在 2000年到 2005年是非常嚴重：從 2006年開始略有下降•因 

為衛生署提出一侗減害計畫，所以毒癍愛滋的人數有減少" .

王部長清峰：可是現在還有2,4S2 人在監獄裡□

涂委員醒哲：以前每個里期才遇到一，二個愛滋病人，現在幾乎每天都會有，而且愛滋病被爆出來 

的人數頂多只有一半，毒瘸愛滋的通報率更低，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以前認為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 

還有很多是沒有爆出來的，如果以目前一年有二千多人這個數字來算=這樣就更可怕=

因為毒瘙而產生愛滋的，每年就有這麼多人|事質上我發現這個問題的確越來越嚴重，毒品 

問題大概佔了七:萬多人中的90 %左 右 ，而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就佔了 99% |還有很多是屬於新 

的個案，這些跟去年同期或是近幾年的數字相比，都是在增加的。減害計畫雖然有效，但減害計 

畫只有對愛滋有效，對毒品是無效的，因為它不是處理毒品問題^它只是處理不要使用針頭的問 

題 。這樣看來，要將一件事做好，是要有科學資料、科學證據，才會真的有效。減害計盡雖然減 

少了愛滋病的問題，但是毒品問題並沒有減少D 從我身為一個醫師的觀點，一定要診斷正確*才 

能治療正確1如果我們的分析不是很正確1只用一種非常簡單的方法去做1就好像該開刀的，你 

卻給他吃藥3會延誤病情：該吃:藥的你卻給他開刀，就是過度治療：這樣有時候反而會讓事情更 

加複雜，也不一定能成功 a

我看到今天同仁所提的這個案子，整體來說是針對第三級'第四級這些比較沒有注意到的部 

分 ，由於年輕人一直增加，希望能用更嚴格的方法、處罰更重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最 

近十幾年來的作法其贾都證明這已經失敗，一 級 ，二級是失敗的，三 級 、四級則沒有浬他，以致 

一直增加 °大家都沒有想到應該如何處理已經用毒的人=更沒有想到如何讓他們不要開始°對於 

從三、四級升級到一、二級的過程我們要預防，但是如何讓沒有接觸毒品的人不要接觸毒品*恐 

怕才是更重要的。如果上游不管，等到下游時就很難處理，所以在處理的成果方面1無論是洱發 

率或是回鍋率都非常高1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顯然這+幾年來的處理是有問題的。

不知道法務部對於三 '四級，尤其是年輕人的部分，你們打篥如何？你們認為將他們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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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矯正，他們真的就不會吸毒了嗎？如果我們弄嚴格一點，你猜我們的毒品使用者明年會降到 

多少？後年會降到多少？

王部長清峰：我們現在對於青少年並沒有採取將他們抓起來矯正的作法，但因毒枭以吸毒不會被處 

罰來引誘年輕人，導致吸毒者越來越氾濫，我們的修正案準備課以1萬元至 5 萬元的行政罰，參 

加 4 至 8 小時的危害講習。

涂委員醒哲：從疾病的觀點來看’預防轚學是儘量讓他不要生病，萬一生病，則是治療醫學，預防 

醫學也可以二度預防'三度預防* 目的就是要預防惡^•整雔而言 > 那邊比較像預防，務期不發 

生事情：治療部分，我對大家提出來的案子沒有太大的意見，因為需要給他們一些幫忙，協肋他 

們矯正，最好能用個案來完成，不要只把他們關起來，這個作法證明是失敗的，所以要給他們輔 

導 ，給予靈性或宗教的輔導。現在治療糖尿病、愛滋病也都採取個案管理，因為吸毒跟身〜0 都 

有關係，不是只有一個毒害問題。

另外，從醫師的觀點來講，一個人之所以會不爽到要用藥，其中一個原因是心理不爽，這可 

能是家庭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腦內嗎啡不夠，也就是該分泌腦內嗎啡時分泌不足，就像糖尿病 

患者髖內血糖偏高時胰島素分泌不足一樣，我媽媽罹患帕金森症，這是 dopamine分泌不足造成 

的 ，必須補充Macbpar (美多芭），生活才正常，這和東西不夠要補充，肚子餓要吃飯一樣，是 

生理上的病*我們也可以說腦內嗎啡、腦內激素不足是一種心理疾病*其實現在很多疾病都可以 

治療了，頭腦裡缺少一些東西部分，已經發展神經傳導誤植研究，所以現在連精神分裂症都可以 

治療。我們沒有把有咖啡癱、菸癱、酒癱的人或糖尿病患者抓來關，為何一直把有毒嫌者當作罪 

犯 ，其實是受到美國的影響》但是把他們關起來，這些罪犯並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多，導致監 

獄人滿為患，據統計1目前監獄中有六、七成是煙毒犯。

王部長清峰：現在是38.6% =■

涂委員醞哲：監獄裡？

王部長清峰：澍 ，38.6%。

涂委員醒哲：我的資料好像比這個數字高一點’平心而論，這已對監獄造成壓力口

王部長漘峰：爆滿。

涂委員瞿哲：坦白講，有的甚至還超過這個數字，實在關太多人了-

王部長清峰：平均 38.6%。

涂委貝醒哲：部分大型監獄的煙毒犯甚至超過百分之六+ ，如果這樣能解決問題，我當然贊成，但 

_實證明這種作法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一定要正確診斷它的原因究 

竟在哪裡*如果是腦內嗎啡不足，就應從這方面加以治療，如果是心理有間題，就應請心理學專 

家 、心理S 師甚至宗教人士予以協助。

平心而論，一個人徬徨無依或有壓力的時候，很容易接受毒袅的引誘，毒袅為了賺錢，會$  

力促銷，所以一定要讓毒裹沒有利潤。換句話說，後面的治療要級鈹進行，前面的預防不能再‘ 

加 ，只有這樣才會減少新增個案•至於已經上_者，則要設法把他們轉回來，以個案照顧的方式 

好好處理，我相信這是可以局部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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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我發現楊梅有一個地方收容很多煙毒犯，但是他們相處得猶如一個大家庭，可見這 

也是可以有效改進的，雖然做起來很困難，但確實值得做，而且要從三、四級開始做，把他們當 

做病人給予人性化的治療。

老實說，從罪犯變成病犯已經有一黏進步，但進步太少，還是把他們當成病犯處理•因此他 

捫出來以後，還是會繼續跟毒裊買藥，這個很不好，如果我扣能把毒癱當成心理上的病，不要把 

他們當成犯人’把賣毒者當成重大罪犯處理，雙管齊下後，新增個案應該可以減少，毒販在沒有 

利潤可圖的情形下也會自然減少，本席認為唯有如此才有辦法解決•

反觀本院委員的提案，則是加重其罰，剛好與這個方向栢反，本席認為我們應把販毒者當成 

罪 犯 ，把有毒癱的人當成病人，以病人相待，才能謓他們真正改變過來，以前的方法證明再發率 

太高了，等於完全沒有用。

本來我一直期待你們能提出行政院版的修正草案，因為你已經答應一、二 次 ，結果你們一直 

沒有提，今天委員的提案又與這個方向相反，所以如果你們再不提出來，我會自行提案- 

王部長清峰i這個問題我們會再研究，事寅上， 在研究了。把毒品吸食者除罪化，目前在勒戒 

所 、戒治所、監獄甚至在社會上的吸毒者要怎麽處理？所以一定要提出整體配套措施思考清楚才 

可以付諸實施。

涂委員醒哲：如果觀念上能改變，把他們當成病人處理，保障他們的隱私權一並加以照顧，問題自 

然能解決 *我保證由轚師處理，一定比現在好很多•

其 賨 ，現在你們把他們抓到監獄關起來*根本沒有處理，所以他們出獄後還是會繼嫌吸毒。 

坦白講’他們吸食的毒品，就好像我們用的藥，只是他們吸食的毒品比較不純，而且具有危險性 

，這是不好的；由於賺私權的關係，他們可能不來拿栗，因為M 是犯人，餐察逭可以去抓他， 

這樣不好，這個部分希望你們能認真研究" ■

王部長清峰：據我所知，衛生署已經在研究了-

涂委員醒哲：上次衛生署署長表示贊成’你也說贊成，結果並沒有做。過去這+幾年之所以沒有突 

破 ，就是你們沒有guts，每次都說要有記套，但始終提不出來。

王部長清峰：這個部分真的已經在處理了’我們會修正相關法案把這個部分全部除罪。

涂委負醒哲：這個困難點，幾年來都一樣，你現在再弄也是一樣困雜，但這是做功德的事，這樣做 

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否則吸毒者一定會越來越多- 

王部長清场：老實說，我們也希望這樣做，法務部不需要去扛這個重責大任，鼷衛生署來做’我們 

更高興，事實上，這是一個Sf療行為，應該由衛生署來做T法務部不應該承擔這麼大的貴任。 

涂委厥醒哲：你們以為把人關起來就可以把高血歷病、糖尿病吸资，吸毒者關好嗎？事實上’這是 

不可能的9

王部長清錄：沒有用的》

涂委貝醒哲：病人就是病人•

王部長请峰：了解。

涂委貝路哲：病人就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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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部長清峰：了解，謝謝委員多次指教。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黃委員昭順、蔡委員錦隆，林委員益世*黃委員偉哲皆不在場。

請蔡委員同榮發言。

蔡委員同榮：主席' 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數個月前，本席曾在總質詢時請教你有關319槍擊 

案的問題1因為你是319槍擊案真相調査小組的成員之一，你們說阿扁的傷不是在金華路造成的 

，換句話說，是在外面打一打，再說是在那裡發生的，這對台潸社會是很嚴重的指控。19 6 3年 

甘迺迪被打死，美M 到現在還在討論到底是一個人打的，還是兩個人打的，你們這個說法比那個 

更嚴重，你們說阿扁的傷是在別的地方發生的，是阿扁裝傷，然後說是在那裡發生的□

主席：請法務部王部長說明&

王部長清峰：主席、各位委員。委員等下讓我解釋一下。

蔡委員同榮：本席在總質詢時，就已經提過這個問題，現在你擔任法務部部長，是不是吋以請你針 

對這個問題重新調查？目前的進度到達什麼程度？

王部長清峰：方才委員提到陳水扁前總統的馄口是否在金華路發生的問題，最初真調會成立時，因 

為資料完全被抵制，根本沒有任何资料，所以只能根據各種自然法則及物理法則作山判斷。真調 

會第二次成立是在9 5年 5 月2 2 日 ，之後才獲得一些公布的資料=而當時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並 

沒有就是否在金華路遭受槍擊的部分進行判斷，我們只是說這並不是在奇美醫院裡面發生的，在 

此拜託委員能夠將這方面的資訊轉換一下

目前這個案子是交由特偵組負貴，從去年七月就已經開始進行調查，基於偵査不公開的原則 

，所以他們現在的進度如何，我並不是很清楚1這部分請委員見諒。

蔡委員同樂：在國際上 1 自由之家 （ F re e d o m  H o u s e ) 、法國人權組織及當初在哈佛教導張富美、 

馬英九及呂秀蓮等人的 je r o m e  C o h e n 教 授 ，都主張台灣應該成立一個 In d e p e n d e n t c o m m is s io n  ( 

獨立調查委員會） > 以調查最近所發生的警察p o lic e  b r u t a l i t y 及司法制度=既然有這麼多單位提 

出建議1請問部長認為我們有沒有必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査這些事情？

王部長清峰：相信委員一定也知道當初要成立真相調査委員會時，曾發生過極大的困擾|原 :T  

根本成立不了，後來還勞動大法官會議解釋|將真相調查委員會視為立法院之下的特種委員會=

針對目前正在調查當中的案子，或是此次所發生的瞥察事件，其實我們自己就有相關機制可 

以進行調查。就我的看法1 C o h e n 教授及其他組織所提出的意見可能和事實有些出入d 其實立法 

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可以進行調査，而監察院也可以進行調査，所以我認為應該沒有必要再成立 

一個獨立調査委員會。事實上，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該如何設置*要擺在哪裡等問題•一定又會 

發生很大的爭議。

蔡委員同榮：C o h e n 教授是很出名的中國法制學者，而自由之家也不是隨□亂講的，他們都主張應 

該要成立獨立委員會來進行調查■■因為他們都瞭解*要行政部門調查這些事根本不可能，而立法 

院有四分之三都是國民黨籍立法委M ，所以也不可能，再說到監察院，相信大家都知道要監察院 

去調查也不可能°這些人並不是那麼s t u p id ，會胡亂提倡成立丨n d e p e n d e n t c o m m is s丨o n ，时是他們 

瞭解在台灣現有的制度下，根本無法調査這些事’所以才會提出成立independent commiss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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囂 見 。本席認為，部長對此如此抗拒，實在不應該。

王部長清峰：這不是抗拒或不抗拒的問題，我只是說要成立獨立委員會可能會遭遇很大的困難。

蔡委員同榮：本席舉一個例子，11月 d 日凌晨2 點我在晶華飯店樹^幾個窨察push to the comer ( 

推到牆角） ■當時現場共有五位立委都被推擠到幾乎喘不過氣來，結果本席的嘴巴流滿了血’就 

好像吃了檳榔一樣，整排牙齒都是紅的。

當王卓鈞到此備詢時，本席還特別播放錄影帶給他看，結果他卻一直低著頭，連頭都沒有抬 

起來看-委員在這裡告訴他警察有多可惡，把委員搞到整個嘴巴流滿了血，還好我們是立法委員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的話，恐怕情況更為悽慘-本席還特別播放錄影帶給王卓鈞看，結果他卻一 

直低著頭，連頭都沒有抬起來，請問這要怎麼叫你們去調査？

王部長清峰：針對這部分，如果委員認為已經構成犯罪的話.可以將案子移送給地檢署。如果委員 

認為相關單位應該負起p 政责任的話，也可以將案子移送給監察院。

蔡委員同榮：本席所在乎的是態度，身為警政署署長，當時本席在陳述那一晚我們的遭遇，甚至還 

播放錄影带給他看，結果他卻一直低著頭，連頭都沒有抬起來！所以要靠你們這個部門去進行調 

査 >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其 寊 C o h e n教授非常瞭解台灣的情形，所以他們才會提出這樣的 

主張" •

其實刑法第三百零二條所規範的妨害自由罪並不是告訴乃論之罪，理論上，你們可以主動進 

行調査，怎麼還需要我們加以控告？儘管我們已經提出控告，但其實你們是可以主動進行諝査的 

，報紙上擁寫得拫清楚*許多電視媒體也都有拍到本席滿嘴是血的盡面•甚至本席邇在這裡播放 

錄影帶給政府官員看，琿不是告訴乃論之罪11

王部長清峰••我知道這並不是告訴乃論。

蔡委貝同榮：既然如此，你”為什麽沒有進行調査？

王部長清峰：到底有沒有進行調査，我 要 去 問 一 下 台 :檢 署 。因為我不是檢察官T也不是檢察總 

長 ，我並不負責個案, 也不自旨負貴-

蔡 委 員 同 榮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據 本 席 所 知 ，美國司法部長都是由總統的親信出任，像 

John.F.Kennedy就任命他的弟弟Robert Kennedy為司法部長，如今歐巴馬當選為美圉練統，所以 

他也要找一個黑人來搛任司法部長，因為這就是行政部門的arm ,它的手 

，以台灣的情況來講•法務部其寅也是行取院的一部分：你們法務部以司法單位自居，但其實 

你們並不是司法單位’而是一個行政部門，你0 是負貴指揮和監督檢察官，但你們把檢察官塑造 

成好像代表上帝一樣，而以司法單位自居，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隸屬於司法院的法官才是真正 

的司法單位，而你們只不過是行政部門的a r m而已。你們在台灣的社會當中塑造一種image，說 

你們也是司法單位，但其實你們並不是司法單位

王部長清峰：我們是法務部’法務部負實司法行政……

蔡委員同榮：法務部隸羼於行政院f而行政院是馬英九在掌控，所以你們等於是行政部門的一環a 

你們根本是在欺騙社會*利 用 public叩i n k m來說你們是司法單位，遣說你H 是獨立、沒有政治 

干預的機關’但其寶並不是這樣，你們只不過是行政部門的aim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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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比較相關的*阿扁遭到羈押，現在和他有關的人都已經遭到釋放，你們不但羁押阿扁* 

甚至還讓他銬上手銬，這是多麽傷害台灣人的自尊心和感情t阿扁身邊有近十名國安局人員看著 

，不可能跑掉，何必給他上手銷呢？你也是台灣人，你也有親戚、朋友，同 學 ，不是嗎？

王部長清峰：要不要霧押陳前緦統並不是我的職責，而是由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聲請，法官同意之後 

才能羈押•至於上手銷，依我個人來看，也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的規定，所以這部分已 

經在檢討^ ■

蔡委員同榮：這不是檢討與否的問題，你可以跟他們說……

王部長清祿：我不能去指揮。他們什麼時候g 請羁押，什麽時候裁定羈押，什麼時候上手铸，我都

不在場，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事情：就算我在場，我也不能說話a我是負責行政工作*而不負責 

實際的偵辦工作•

蔡委員同榮：你好像把自己講得很偉大1

王部長清峰：沒 有 ，我沒有偉大。我是一個平凡人，我只是依照事實和法制來說。

蔡委A 同榮：我要告訴你我一直無法釋懷的幾件事情：第 一 ，連戰在台大政治系早我一期，後來我 

們兩個都去美國留學，也在美國見過面。他回台將近4 0年 ，根據報紙報導，他 有 150億元的財 

產 。如果把 150億元除以4 0年的天數，他大約一天賺100萬元，這對我來睛真是傕何以堪。這 

部分你們卑應該去調査，瞭解他為什麼苛以一天賺〗〇〇萬 元 ；這是怎樣都說不過去的。

王部長清峰：連戰先生不是法務部的同仁，我沒有權力去調査他 

蔡委貝同榮：我的意思是|他只不過是做官，有辦法一天！

:賙宜他。

廉U O O 萬元嗎？錢從哪裡來？實在有必要

調査备

第二•江丙坤的兒子在大陸做生意*這黏也是他自己承認的，可是其中到底有沒有官商勾結

?這件事實在很令人痛心，因為你也知道我在立法院從來不亂搞。他對中國的政策是不是為了掩 

護自己兒子的商業利益？這點也必須顬査，因為這牽涉到利益衝突。如果有的話，實在無法令人

心服。

蔣介石時代有四大家族在侵蝕中國的利益，如果不是毛潭東起來革命，推翻蔣介石，中國不 

曉得還要被四大家族踐踏幾+年？現在江丙坤家族也是在踐踏台灣人的經濟利益’所以也應該調 

查 ，不然台灣人會很「醫卒」 a

總 之 ，我在此正式要求，第 一 ，你一定要去調査連戰，為什麼他一輩子做官，可以一天賺 J〇〇 

萬元？第二，江两坤的兒子在中國大陸經商，而江两坤在決定中國政策，這樣是不是有利益衝突 

? 謝謝'•

王部長清峰：謝謝委員•在我權責內可以做的事情，我會盡力去做。

主席：登記詣答垄貝均已詢答完畢•請問各位，是否省略大醴討論*直接進行逐條討論？ 

因為在場委員人數不足，現在先休息。

休息

嫌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績開會，進行逐條討論。先一併把各版本的條文唸過一遍，苒休息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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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委員鴻泰等提案條文： 『

第 四 條  製造 '蓮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

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畺幣八百萬元 

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未成年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製造、運输、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六項之未遂犯罰之。 ，

費委員鴻泰等提案條文：

第 丁 條  施用第…級毒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施用第二級毐品者、處六月以 h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行政院草案條文：

第 十 一 條  持有第一級造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疫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摹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二+ 公克以上者1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罸金。

_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S 幣一萬元以下莉金。

費委員鴻泰等提案條文：

第 +  — 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D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S •幣七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甩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i 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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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蠤郡等提案條文：

第 十 一 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五萬元以下罰金D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二+ 公克以上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六/I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草案條文：

第 +—條 之 一 第 三 級 、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揸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時 機 ，時數 、執行單位等事 

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張委員顔嫌等提案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第三 '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考，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持 

有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情形，並應限期备施用或持有者接受藥物衛生安全講習。講習之方式 '內 

容 、時數、執行單位等辦法，由行政院衛生署定之，但應包括粟物'法規與心理辅 

導課程•

第二項裁罰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張委員嘉郡等提案條文：

第+ —條之一 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瀘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罸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也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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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裁罰基準、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時 機 、時 數 、執行車位等辦法 

’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跨部會協定之口

行 政 院 草 案 蚊 ：

第 十 七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 十 條 或 第 條 之 罪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査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 > 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査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行政院草案條文：

第 十 九 條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 +二 條 、第+ 三條或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 

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徴其價額或以 

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徴或以財產抵償，得於必要範_ 內扣押其財產-

犯 第 四 條 之 罪 ^用 之 水 ，陸 、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犯第一項之罪者，於犯罪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內取得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之 

財產，推定為因該犯罪所得。

费委員满泰等提案條文：

第 二 十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I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 

裁 定 ’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班所観察、勒 戒 ，其期間不得逾二月。

觀 察 、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晓少年法庭）依#勒戒處所之陳報， 

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鞸放，並為不起訴之鼴分或不付審理 

之裁定；認受観察、勒戒人有繼鐮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 

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 

雄績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 

*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受覿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後於觀察、勒戒期滿，由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辅導就業。

賢委貝鴻泰等提案條文：

第二+ 條之一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準用第二十條之規定。

前項勒戒之規定，如持有B 師處方纸者，不在此限。

费委負满泰等提案條文：

第二+條之二 觀 察 、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認為應不施以觀察'勒 

戒或強制戒治者，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 ，或 

檢察官得以書狀敘述理由，聲請原裁定確定法院重新審理：

一 、 逋用法規顯有錯誤，並足以彭響裁定之結果者

二 、 原裁定所憑之證物已證明為偽造或變造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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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裁定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a

四 1參與原裁定之法官，或參與聲請之檢察宫，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 

明者

五 、 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應不施以観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者。

六 、 受観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

聲請重新審理，應於裁定確定後三+ 曰內提起 °但聲請之事由，知悉在後者， 

自知悉之曰起算&

聲請重新審理，無停止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之效力。但原裁定確定法院 

認為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人之聲請，停止執行之。

法院認為無重新審理之理由*或程序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駿回之：認為有理由 

者 ，應重新審理，更為裁定=法院認為無理由裁定駁回聲請者，不得更以同一原因 

>聲請重新審理0

重新審理之聲請，於裁定前得撤回之9撤回重新審理之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 

1聲請重新審理g 

行政院草案條文：

第二十五條 犯第十條之罪而付保護管束者，或因施用第一級毒品或第二級毒品經裁定交付保護

管束之少年 *於保譎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賁可疑 

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得報請檢察 

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許 可 ，強制採驗。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 

意思強制採驗，於採驗後，應即時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補發 

許可書 a

依第二+ 條第二項前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 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或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護 

處分之裁定，或犯第+條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二年內*警察機關得適用 

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依第一項規定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時，應併為通知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

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

細_開會

主席：現在繼縯開會"

現在進行處理，第四條部分由於費委員不在場*本席建議保留，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無

) 無異議，通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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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各位•對第+ 條保留有無異議？ （無 ）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一條保留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 |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一條之一保留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七條保留有無異議？ 〔無 ）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1對第十九條保留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 |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二+條保留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 I 對第二 i 條之一保留有無異議9 (無）無異議，通 過 =

請問各位，對第二十條之二保留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二+五條保留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 過 。

主 席 ：現有一決議如下：

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規定，組成毒品審議委員會*應廣泛聽 

取各界意見，並尊重國會監督行政之職權，應邀請立法院招派代表參加。

提案人：謝國樑 呂學樟 費鴻泰 林益世 李復興 

主 席 ：諳問各位，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 過 。

修IE案已處理完畢 *請幕潦擬具審査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並請法務部會同司法院就需要修正 

之處儘快擬妥適合條文，另定期協商。

本次會議有謝委員國樑、徐委員醒哲、蘇委員震清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刊登公報。委 

員要求辦理事項*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復。

謝委員國棵軎面意見：

— 、據報載：「政府發行消費券的美意可能要打折扣了！最近北縣蒈方查獲毒蟲發現*竟有 

毒蟲盛傳將來拿到這些免費的消費券，打算拿去換購毒品，而且兌換的方式還分成「以物易物」 

及 「現金兌換」兩 種 ，這樣的說法讓員警也傻眼，直呼太超過" 」政府發放等同現金之消費券 

36 0 0元 ，不僅讓一般民眾受恵，也讓毒蟲有機會採取「以物易物」或 「現金兌換」的方式，取 

得毒品，原是刺激經濟活化市場的美意，卻被有毒癱之人濫行利用，請警政署就發放消費券造成 

毒品更加氾濫如何防範提出相關報告。 「

二 、 鑒於三級毒品K 他命氾濫嚴重，％ 年司法委員會曾決議要求法務部應將其改列二級毒品 

，以期有效管制，遏 止 K 他命濫用情形，於 9 7年 1 0月 1 5日在審查法務部9 8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時，亦建請法務部應於毒品審議委員會召開時，將 K 他命列為二級毒品，以遏止 K 他命持 

續汜濫及戕害國人身心健康，雖然本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5將吸食三、四級毒品處以行政罰

，但 K 他命便宜容易取得之特性，如能列為二級毒品，才能有效遏止氾濫情形，請法務部說明 

將 K 他命列為二級毒品目前進度為何？

三 、 針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中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於觀察、勒戒期 

滿 ，由勞委會職訓局輔導就業，使戒除毒癟之人回歸正常生活之軌道，請法務部説明觀察、勒戒 

期滿後如何認定受觀察、勒戒人已無施用毒品傾向？請法務部說明目前對於観察、勒戒人在觀察 

、勒戒期滿之後，有無相關輔導措施，使其回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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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委員醒哲軎面意見： 1

K 用毒是病患不是罪犯：徹底消除毒枭的暴利 > 才能減少促銷的機制，才能減少毒品的使用 

，也才能降低愛滋病疫情的惡化s

2. 毒品危害防治法的立法基礎是將施用人視為病犯，但實際上僅施以自由刑1單純生理脫癱 

方式只把他們當犯人j無視於成癥是病不是罪《

3. 毒品案件越抓越多，毒品累犯佔86.8%，可見囚禁根本無助於解決毒癱問題，今天處理的各 

版本都是加重刑期，還是惡性循環，應該正視「身瘍易除，心癍難除」這個現實，讓施用者接受 

治療，輔導就業=

4. 三 、四級毒品的犯罪越來越多，9 7 年 9 月少年兒童的毒品犯罪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幅為 

205,56%，三 、四級毒品也是施用毒品的進入門檻，法務部針對少年兒童的毒品問題如何解決？

5. 現行毐品危害防治法第2 4 條的戒癍治療僅限於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 

品 者 ，既然戒癍計畫遢包括心理治療*難道其他等級的成癱者就不需要_被治療嗎？這樣是不是鼓 

勵二、三•四級毒品的使用者要用更強的藥才有機會被緩起訴治療？

附件 〗 ：近年來因減害療法，靜脈毒瘙H I V 人數有大幅度減少。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毒品起訴人數 57081 69120 S S216 77609 86425

靜脈毒癱H I V 感染數 78 612 2371 1748 702

勝 員 莫清•面意見：

一 、「官官相誤j 法務部默許檢察官對外釋露案情？

本席要求提供的「偵査不公開」調査處分之法令規範及其結果|貴部遲遲無法提供*迄今將 

近一個月。另外 *司法委員會舉辦「司法機關於偵査中實施捜索'扣押'羈押等相關強制處分作 

.為時，如何兼顧公平正義與人權保障4 之專案報告，法務部亦未提供書面質詢。

偵査不公開的辦案原則，刑事訴訟法中法有明訂，且法務部曾於9 1年 6 月 2 8 日公布「檢察 

、警察暨調機關偵査刑事案件新聞處理要點」明文要求新聞處理符合偵査不公S  ,依據甚明，法 

務部卻仍然遲遲無法提出資料及報告，不是滋視立法院、立法權’即是官官相護，根本未落實執 

行相關處分作為-

二 ，司法系統為r權貴」服務，充滿心證’「司法獨立」原則蕩然無存？

■ 本周…本委員會安排「司法機關於偵査中實施捜索、扣 押 、羈押等相關強制處分作為時，如 

何兼顧公平正義與人權保障」之專案報告，邀請社會人士聯電董事曹興誠與會，法務部不能提供 

專案報告之書面報告；卻是主動提供「葉盛茂 '洪威華、陳宏兆於和鑑案偵辦期間有無誤導曹興 

誠巴結植貴以干預司法等情事」的調査報告，此一現象，要不是法務部公開表示向大企業家、向 

立法院千預司法獨立「彎腰」 ，就是法務部刻蕙模糊焦點，要讓外界誤認為，立法院為曹興誠之 

個案向法務部施壓*陷司法委員會立委不義。 、

但本席認為，這是司法系統為7■權貴」服 務 ，自我放棄司法獨立的再次明證。舉其最近事例- 

證 明 ：一 、貴部次長黃 ®g於受訪時公開表示，政黑輪替檢調單位査緝前朝政府官員是正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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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來司法機關是以政黨輪替，現在是誰當家作主，做為辦案的依據，而不是以犯罪事證為依 

據？二 、檢方「辦綠不辦藍」，且 「程序不當j  ，對現任的縣長、甫下台的前任總統濫權羈押， 

卻縱放通緝犯辜仲諒；三 、特偵組檢察官越方如親赴日本「敦請』通緝犯辜仲諒返台接受偵訊， 

且未立如_押已逃亡兩年的通緝犯。對待下野的總統、以及財團少主的態度完全不同。

三 、 「人權律師」成為法務部長無法約束檢調，自砸招牌

王部長在民間擔任律師、推動社會公益活動時•有人權律師之封號，但是所領導法務部卻是 

完完全全無學於1"人權至上」的原則，依前述，如果連司法系統處理人權都有多重標準，人民何 

所適從？ =

外界對於曾是人權律師的法務部長，上台之後，上電視談個案無視於「無罪榫定原則之犯 

罪人權，對 1106警察打民眾的情形不發一語，對野草莓學生推動的集會遊行法修正末向行政院 

積極進言，要求迅速修法*未食&有效約束檢調系統所靥 > 謹守分際，維謖司法獨立，令人遺憾* 

王部長的表現已經自己砸掉了自己的招牌a

四 、 過去辦理藝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時 ，亦曾出現檢、窨違反偵査不公開、濫權羈 

押等情形，以及一般民眾與知名藝人差別待遇等等情形，前述根本問題如不改善，國人對司法的 

信賴將蕩然無存。

主 席 ：現在散會。

散 會 分 ）

49



0273

立法院第7屆第 3 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收文編號：0970005963 

議案編號：0971203070300200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战 |麗 錯 错 错 黯

11392

院 總 第 3 0 8 號 提 案 第 號 之 1

84 4 5

案 由 ：本院可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費鴻泰等2 9 人擬具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顯耀等 34 

人 擬 具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H-—條之—條文修正草案」及 

委員張嘉郡等 3 1 人 擬 具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 

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民國9 7年 12月 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0974300339號 

速 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主 旨 ：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費鴻泰等29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顯耀等 3 4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 委 員 張 嘉 郡 等 人 擬 具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 

及第+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業經審査完竣，復請査照，提 報 院 會 公 決 。

說 明 ：

一  ' 復 貴 處 中 華 民 國 9 7 年 5 月 M 日台立議字第097〇70〖2的 號 、6 月 M 曰台立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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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701787號 ，10月 1 5日台立議字第0970702472號及 11月 5 日台立議字第097〇702735 

號函 -

二 、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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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委員費鴻泰等2 9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委員張顯耀等3 4人 擬 具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嘉郡等3 1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i — 條及第H—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寰 、本院司法及法ftf委員會於民國9 7年 11月 2 7 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査行政院函請審議「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費鴻泰等2 9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委貝張顯餾等3 4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 

員張嘉郡等 3 1 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條及第+ —條之一條文修正箪案」案 ，由召 

集委貝謝國樑擔任主席。除遨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行政院及司法院亦應邀指派代表 

列 席 ，提出報告並答覆委員詢問。

贰 、提案委員說明 ，

(壹）费委員鴻泰（參閱關係文軎資料）

本席等 2 9 位委員，針對我國毒品氾濫情形日趨嚴重，為有效遏止毒品案件之氾濫 

，提 出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_!部分條文條正草案，擬調高刑實，茲說明如下：

一 、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文認為，製 造 、運輸、販 為 乃 煙 毒 禍 害 之 源  

*其源不斷，則流毒所及，非僅多數人之_生命、身體受其侵害，社 會 、國家之法

益亦不能免，為害之鉅，當非個人一已之生命、身體法益所可比擬。對於此等行 

為之以特別立法嚴厲規範，當已符合比例原則；抑且製造、運 輸 、販賣煙毒之行 

為 *除有上述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趙僥倖 

，若僅僅由長斯自由刑措置I而欲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難期，亦有 

悖於公平與正義。

二 、 當行為人去販賣毒品時，並不能完全操控毒品的流向，尤其當毒品被重複轉手販 

賣而流入市場後，很有可能是被未成年人所取得，而未成年人在心智並未成熟的 

情形下施用毒品，在身心方面可能沒有辦法承受其後果，而造成嚴重的傷害，因 

此 ，販寶毒品之行為，由於行為人本身無法控制毒品所可能造成的損害程度與範 

困 ，故有處罰之必要性。

三 、 依據德國的麻醉藥品之規定1考量行為人販寶或轉讓毒品之對象•在範圍上是否 

可得確定，作為科刑輕重之華準°畢竟將毒品販贾給特定範圍之人施用I或將毒 

品漫無範圍的販賣給非特定之人1所造成法益之侵害絕對不同，惟現行法竟不予

立法院第7 屆第3 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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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而一概給予相同之處罸，是不符比例原則3 因此應該以行為人移轉毒品的 

對象為成年入或未成年人，作為法定刑設計之依據，方符罪刑均衡的原則。爰於 

本法第四條第五項明定對於未成年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規定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以資明確》

四 、 受觀察、勒 戒 、強制勒治之人1可能由於受處分期間與社會脫離，觀 察 、勒戒期 

. 滿無法與社會連結，或遭社會歧視而自暴自棄，故於本法特定由勞委會職訓局輔

導受觀察或受治人就業事宜，以期有毒瘸者戒毒成功後’能順利與社會接軌，重 

展人生。

五 、 因原本針對持有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刑度過低，無法達嚇阻成效，爰於第+  

條條文內容修正加重其刑"

六■■執法單位指出，由於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毒品都沒有刑責，且只要施用質量提 

高 *也可達到類似M D M A 搖頭丸的效果，因此目前第三，四級毒品已經成為第二 

級毒品MDMA搖頭丸的替代毐品□蓋第三'四級毒品價格便宜，攜帶使用方便， 

尤 其 K 他命白色粉末*外觀像海洛因，吸食持有無刑貴•即使製造、運輪、販賣 

刑期也較低，因此大受歡迎&雖然這些入門級的毒品，其成嫌性及對身髖的危害 

性不高，但一旦施用成嫌，曰後為追求更強烈的欣快感*極可能成為第一、二級 

毒品_(海洛因、嗎啡、罂粟、大麻、安非他命等）的施用者。然目前本法對製造 

•運輸、販贾第三、四級毒品有刑資規定，對施用或持有者則無，但有上瘅者恐 

因缺錢購買而對社會治安有造成危害之虞，故於第二+條後增修第二十之一條， 

施以勒戒之治，以恢復施用者之健康狀態，確保社會安全。

(贰）張委員顯耀（書面提案説明）

---現況分析：

(―)依照法務部統計資料，自 9 3 年度至今，各類毒品査獲量中，第三、第四級毒 

品已成為大宗° 9 3年度只佔 13.2%，9 4年度成長到57.58% >到了 9 5、9 6年 

度則大幅嗓破了七成，而 9 7年度 1 至 9 月份統計，第三、第四級毒品更佔査 

獲各類毒品比例趙近九成，可見第三1第四級毒品的氾濫問題*確賁必須更 

加重視。

立法院第 7 屆 第 3 會 期 第 1 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各類毒品査獏置（單位：公斤） 第三級、第四級 

毒品佔査獏總量

之比例（％)
年 度 別

第 一 級  

毒 品

第 二 級  

毒 品

第 三 級  

赛 品

第 四 級  

毒 品
合 計

93年度 650.5 6/769.1 625.0 503.4 8,548.0 13.20

94年度 341.9 5,229.0 443.7 7,118.8 13,133.4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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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年度 204.4 214.1 1046.2 52S.0 1,992.7 79.00'

9 6年度 139,0 262.3 810.2 423.2 1,634.7 75.45

9 7年度 1-9月 117.0 30,3 540.5 768.1 1,455.9 89.88

資料來源：9 7年毒品案件統計【法務部網站】

(二)第三第四級毒品雖成嫌性較低，惟由於價格較低廉，取得相對容易，常成 

為初期嘗試毒品者、尤其是青少年的「入門 j 毒品■•據教育部軍訓處統計資 

料 ，從 9 3年度至9 6年度，學生濫用第三級毒品的人數從3 9人增加到193人 

，成長了五倚，濫用第四級毒品人數也從9 人增加到4 0 人 ，成長了四倍有餘 

。惟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並未訂定第三、四級毒品濫用之處翳規定， 

形同留下毒品防制之漏洞•讓施用毒品者有恃無恐，待毒癀稹重難返，必須 

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方能滿足其毒嫌後，才給予重罰與戒治，效果往往有 

限 ’因此應於初次接皤毒品前先給予程度之嚇阻與教育。

學生濫用薬物一覽義(I 位 ：人)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 三 級 _ 品 第四級毒品 合 計

9 3年度 2 85 39 9 135

9 4年度 8 88 26 8 137

9 5年度 2 98 104 26 231

9 6年度 4 55 195 40 294

資料來源：教育部軍訓處

二 、修法重點：

C一 )增訂無正當理由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毒品者，處以罰鍰：

現行法規對第三、四級毒品之施用持有並無處罰規定•然而儘管此類毒品之 

成嫌性通常較低，但對身心仍有一定危害’尤其常為青少年或初期嘗試毒品 

者 r 入門」的毒品，因此應訂相當處罰，以免留下毒品防.制之漏洞，導致毒 

癱積重難返。爰增訂施用、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罰贾。

(二)無正當理由施用或持有第三、四級毒品者，應接受藥物安全講習：

為了讓施用與持有者認知毒害，從心理上遠離毒品’對於強制第三、四級毒 

品之施用與持有者須接受藥物衛生安全睛習1以衛生教育、法治教育與心理 

輔導的方式，使其了解毒品對身心的危害、法律對施用與持有毒的處罰，並 

帑助其建立起在遇到挫折或壓力時的正確態度，使其不致沉迷在藥物中逃避 

現寅’以期更完整地防制毒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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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物衛生安全講習辦法，由行政院衛生署定之，但應包括藥物、法規與心理 

輔導課程：

1. 衛生安全講習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此 觀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防治級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j 第二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衛生署…」 *復觀同法第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人類 

免疫缺乏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自明。因此藥物衛生安全講習之主 

管機關自應為衛生署，相關辦法如講習之方式，+內容 '時數、執行單位等

，由衛生署定之。

2. 為 使 「教育為主，處罰為輔」的作法收到成效，講習內容應教導施用毒品 

者明瞭毒品對身心健康的危害，與法規對於濫用、持有毒品之處罰；另外

，所 謂 「身嫌易戒，心癱難除 j ，因此應將心理輔導納入講習課程中*幫 

助施用毒品者建立正確心態，擺脫薬物，而非沉迷其中追求快感。故規定 

講習課程必須包括樂物'法規與心理輔導，其餘部分則由衛生署因時制宜 

訂定之。

(四) 施用、持有第三、四級毒品的罰鍰裁罰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罰鍰栽罰基準之訂定，觀社會秩序維護法自第六十三條至第九+ —條 *均為 

各類違反社會秩序行為之罰鍰與其他行政罰規定。社會秩序維謨法第五十條 

: 「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相關罰緩之裁罰基準自應由替政署之 

上級機關內政部負責定之。

(參）張委員嘉郡（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本席與劉餘忠 '黃昭顒、黃志雄等3 1 位委員’銨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超過五年未 

修正，目俞社會毒品危害青少年事件層出不窮，加上社會對於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呈 

現日益氾濫的現象，均亟待解決，爰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建議增列毒品洪應者的嚴刑重責，刻以嚇阻：另針對施打第三'四級毒品者，從未明 

訂罰則，建議增列對持有或施用者處以行政罰，並要求參加毒品危害講習，維護國民 

健康。

— 、目前國內毒品汜濫情形+ 分嚴重，九 +七 年 1-3月的起訴數為56,370件' 定罪數 

為 49,223件 ，與去年同月份相比其增加幅度為6 4 % ，成長幅度相當驚人。加上毒 

' 品供應的遏止，必然有賴於警方加強 +査緝毒，同時應該針對非供自己施打品者， 

有就是俗稱毒品供應者 > 政府應該以嚴厲的刑則，作為嚇阻力道•故參考其他國 

家立法意旨、體例，對持有毒品量遠超過自己施用所需者，予以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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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由於社會上對於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並未明訂相關前則，成為毒品防制漏 

洞•鑑於該等毒品易成觴性較低，加上其濫用情形多屬青少年誤觸施用，故較無 

施以觀察、勒戒之必要，唯為維護社會治安，建議增列對持有或施用者處以荇政 

罰 ’並要求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以珍惜青少年生命、青 春 。

參 、機關代表說明

(登）法務部部長王清峰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九+二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以來已逾五年•期間僅九十七年 

四月兰十日修正第二十四條，為毒品減害計塞提供法源之依據。落實反毒政策，有效 

阻絕毒品來源，減少施用人口，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目前，因法有漏洞，致使持 

有 、販賣毒品者得以歸避刑貴。另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日益犯濫，施用者有年輕化趙 

勢 ，然並無何罰則；凡此均亟待解決'■爱經檢討實務需求，擬 具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箪案，其修正要黏如下：

'一、毒品供應之遏止，有賴於加強緝毒，對持有非供自己施用毒品者，即毒品之供應 

者 ，應貫徹嚴厲之刑事政策，對於持有毒品量已達一定數量，遠超過自己施用所 

需 者 ，予以重罰。爰依據毒品之價格及必要性或生理機能短時閬施用毒品之容許 

性 ，並參酌轚學文瞰、他國立法例及我國實務吠況，對持有毒品一定數量以上者 

加重其刑實 *以免實際上有販贾毒品意圖之僥厗之徒狡飾卸貴*而有散布毒品之 

虞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一 條 ） "

二 、 目前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在法律上未規定罰則•成為毒品防制漏洞•惟鑑於 

此等毒品，本身成瘍性較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為低，兼以其澄用情形多腰娛樂暫 

時施用，並無予以犯罪化及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戒斷毒嫌保安處分之必要 

，爰增列對其持有或施用者處以行政罰，並令其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 條之一）

三 、 為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1販 资 、運輸毒品組練，鼓勵毒販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1 

有效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查獲之毒販，供出幸品來源，因而破獲者，修 

正為應減輕其刑或免除其刑。又為使製造、販實或運輸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 

儘早確定，鼓勵被告自白認罪，開啟其自新之路，對製造，販 賣 、運輸毒品罪之 

被告於偵査及審判中均自白者，增列應減輕其刑之規定，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

(修正條文第+ 七條）

四 、 斜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之財產，是打擊毒品交易犯罪之最佳途徑，基於毒販因犯 

罪所得之財產本身均會透過洗錢轉化，欲沒收因販毒所得之財產*於査證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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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吏服之困難；而基於公平原則之要求，若特定人較他造更能支配挎證事實之 

讀據時 *該待證事實之舉證责任應由該特定當事人負擔檢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 

產屬_ 販於犯罪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內取得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之財產，善 

盡刑事訴訟法之舉證貴任後，法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販毒所得*以有效打擊販 

「毒 。此僅是就財產沒收事項舉證資任之轉換，並未違背刑事訴訟法之無罪推定原 

則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五 、基於尿液檢驗之時效性*對於應採驗尿液之列管施用毒品人口到場而拒絕採驗者 

，應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爰賦予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得對之先予強制 

採驗之楢，事後再即時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補發許可畜；又餐察機關或執行保 

護管束者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時，為保護少年權益，應同時通知少年之法定代 

理人，以貫徹保護少年意旨。（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贰）司法院刑事巋調辦事法官蘇素娥

茲將本院葑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大院费委員鴻泰、張委員顯耀'張委員嘉郡等所擬 

■具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j 等提案，說明意見如下’敬請參酌。

— 、修正條文第4 條第 5 項部分（费委員鴻泰版本）

修正修文第4 條 第 5 項增訂對於「未成年人」_ 造 、運 輸 、販賣第一級'第二 

級 、第三級及第四級赛品，須依各該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 分 之 1 之規定，本院原 

則上货‘同委貝提案保護未成年人之修法方向，惟観諸本法第9 條已明定「歲年人 

' 對未成年人犯前3 條之罪者 *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 分之 1」 ，對於本法第

6 條強迫或欺瞞使人施用毒品'第7 條引誘他人施用毒品、第 S 條轉讓毒品等罪， 

設有加重其刑之規定。本法歴經多次修正，有關第 9 條部分並無變更衡諸，上 

開 第 6 條 、第 7 條 、第 S 條之犯罪行為均有「相對人」 ，學恐成年人以未成年人 

為 「相對人 j ，對未成年人犯該等罪行，而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今 ，修正條文 

第 4 條擬增pT對未成年人「製造 J 、「運輸」 ，「販資J 各級毒品之罪，立法時 

宜考量上時各類犯罪是否有以未成年人為「相對人」之性質及體例上是否與第9 

烽併為規範較為適宜。再 者 ，兒童及少年羈利法第7 0 條對於故意對兒蓳及少年犯 

罪者，已有加重其刑至2 分 之 1 之規定，且該法對於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 

童及少年3G罪或與之共同犯罪，均有加i [其刑至2 之 1 之規定，其逋用之態樣較 

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規範之態樣多，對於兒童及少年之保護更周全’是 

有無必要於此重複為加i 其刑之規定，非無審酌空間。

二 、修正條文第10條 （‘费委員鴻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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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修正條文第10條之立法理由，為預防第H 級及第四級毒品濫用，爰增訂第3 項 

及第 4 項對於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者，予以處罰，惟修正條文欄內並無增訂 

之第 3 項及第4.項內容，立法理由與修正條文內容未键吻合，或有疏漏。再者， 

修正條文第10條第1 項及第2 項對於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刑度均予 

提高，關於法定刑部分，本院原則上尊重大院意見，惟宜注意本條例各項條文所 

保護之法益與法定刑之高低，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且 ，衡諸刑法修正 

後已廢除連縝犯之規定，關於施用毒品案件寊務上現採1 罪一罰，已大幅提高施 

用毒品者所科之刑度，是否有再予調高法定刑之必要|亦請斟酌。 _

三 、修正條文第11條第3 項至第6 項部分（行政院版本、費委員鴻泰版本、張委員嘉 

郡版本） __

修正草案將原第l i 條第4 項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量者 > 加重其刑至2 分之1 ■其 

標準由行政院定之。」之規定刪除，另增列第3 項至第6 項 ，針對持有各級毒品 

達一定數量以上者科以重刑之規定，係為落實抑遏毒品犯罪之刑事政策，有關立 

法政策部分，本院尊重提案機關及大院的意見，惟為求體例声備1認仍有下列允 

宜斟酌之處：

(一)與其他條文相較’修正草案第1 1條第 3 項至第 6 項之法定刑有輕重失衡之處 

按單純持有毒品者，並無證據證明有將毒品散布之行為•其惡性自亞於轉讓 

毒品者，然修正草案第11條第 3 項至第 6 項之持有各級毒品之法定刑，竟遠 

高於可實性故意之該法第8 條.轉讓各級毒品之法定刑’是否有輕重失衡之處 

，甚有疑問。學例而言 *被告轉讓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1公 克 ，依 第 8 條 

第 1 項之規定，可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依學說及寅務通說，持 

有棄品之低度行為經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然 而 ，此時法定刑 

較高之持有毒品犯行竟為法定刑較低之榑讓毒品犯行所吸收，體系紊亂，實 

務上恐茲疑義。另被告單純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2 1 公 克 ，因無證撺證明 

被告已將毒品轉讓，而僅以修正草案.第1 1條 第 3 項之持有薄一 ^毒品罪，反 

而可處以更重之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如 此 ，則有證據證明有轉譲毒品犯行者 

，處以較輕之刑，無證據證明有轉謫毒品犯行，而僅論以單純持有毒品犯行 

者 *反處以較重之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允宜再酌、此 外 *轉 

雜第一紙毒品絲質淨2 0公克以上，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0 1條 】項 第 3 款 

之重罪羈押之要件，然而單純持有第一級毒品質淨重2 0 公克以上者，依修正 

條文之規定，反而符合重罪羈押之要件，亦難謂平。

立 法 院 第 7 屆 第 3 會 期 第 1 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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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純質淨重」之認定有困難_

「純質淨重」若 干 ，需以精密儀器檢測，現今寅務上多以抽樣鑑定為之。若 

依修E 條文規定以「純質淨重」做為是否科以較重刑度之標準1則鑑定程序 

，結 果 ，將成為將來法庭上攻擊防禦的重點。現行國內之鑑定單位均屬司法 

警察機關，如何建立可信任的鑑定程序，操作上有無實際之困難，應先予考 

量 。倘査獲毒品數量甚大，需一一檢驗成分，恐大幅增加鑑驗單位之負擔， 

及不必要之時間、費用支出。且現今實務上，一毒品內同時摻雜數級毒品之 

情 形 ，甚為常見，是否需逐一認定其「純質淨重」？是否需合併計算或分別 

計算該等毒品之「純質淨重」？亦有疑義。

(三〕修正條文第11條 第 〖 項 、2 項就持用第一級没第二級毒品所科罰金數額予以 

提高之規定，本院原則上尊璽大院意見，惟仍請注意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 

等原則。

四 '修正條文第19條第4 項部分（行政院版本）

按 「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之範圍及內容 *係犯罪相關事實之一部 

分 *依刑事訴訟被告無罪推定原則及檢察官就犯罪事賁負舉證責任之規定，應由 

檢察官負奉證實任*並由法院依證據資料針對具11個案認定之。再 者 *依沒收之 

從刑本質而言 *只有法院具體認定之犯罪事實所得之財產，始能認係該罪所得， 

而宣告從刑沒收之；任何未經認定為犯罪事實者|均無推定其犯罪所得，而遽為 

沒收從刑宣告之餘地。修正草案第19條第4 項擬制推定所得恐生以下疑義：

(~)條文用語允宜斟酌

第 1 9條 第 1 項並非關於犯罪行為態樣之規定，修正草案第19條 第 4 項 請 「 

犯 第 1 項之罪」 ，語意未明，是否係指觸犯第19*■條第1 項所列舉之各罪？恐 

生誤解。

(二) 似與主從刑不可分原則未盡相符

依主從不可分原則，法院諭知沒收，須踉隨主刑，否則即驅違法，亦即法院 

諭知沒收，須明確認定沒收之物與何一罪有關，不可搬統含混為之。依修正 

草案之內容 *可能發生無犯罪事實之認定，卻將被告某一段時間內之財產推 

定為罪所得之情形■且被告若同時觸犯第1 9條 第 1 項列舉之數罪，斑J何認 

定取得之財産為何一犯罪所得，顯有困難，如何諭知沒收，不無疑問。

(三) 構成要件有欠明確

修正草案所謂「犯罪時」 ' 「前 、後六個月」 、「身 分 、收入顯不相當」均

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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屣不確定之法律概念1有欠明確1增加實務認定之困難。例 如 ，被告自國外 

運輸毒品至國內，再陸續為多次販賣、轉讓行為，則 「犯罪時」 ，「前 、後， 

六個月」應如何認定？實務上滋生疑義。

五 、修正條文第20條之 1部 分 （費鴻泰委員版本）

因修正條文第10條 第 3 項 '第 4 項尚無增訂施用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罪，是於 

第 2 0 條 之 1 增訂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準用第2 0 條應觀察勒戒之規定，似前 

後不符，無所依憑，謹請再酌。

肆 、 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委員與機關代表說明後，隨即進行詢答，並逕行進入逐條審査：嗣經審慎

硏 商 ，獲致以下共識:’ • ^

「草案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 二 +條 、第二 

十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及第二十五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

伍 、 爰經決議： _

一 、本案需交由黨圍協商。

二 1本案舂査完竣，擬具審査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謝國搮說明

癀

三 ，附帶決議：「法務部會商行政院衛生署依番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規定組成毒品審議委_ 

員 會 ，應廣泛聽取各界意見，並尊重國會監督行政之職權，應邀請立法院指派代表參加

O J 〇

陸 ，檢 附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條文對照表乙份。

立 法 院 第 7 屆 第 3 會 期 第 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討 119



委員簧鴻泰等29人提案：

第 四 條 製 造 、運 輪 、販 

寶第一級毒品者 *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 

徒 刑 者 ，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 造 、運 輪 ，販資 

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 

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 

萬元以下罰金。

製 造 、運 輸 *販寶. 

第三級毒品者，處立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么百萬元以下罰 

金 、

製 造 '運 輪 、販賣 

第四級毒品者，處互年 

以上+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未成年人犯前 

四項之匪者》依备器項

第 四 條 製 造 、運 輪 、販 

寳第一級毒品者，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 

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千萬元以下罰金- , 

製 造 、運 输 、販寶 

第二級毒品者 *處無期 

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得併科新臺幣t?百 

萬元以下罰金0

製 造 、運 輸 、販賈 

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

製 造 、運 输 、販賣 

第四級毒品者 *處三年 

以上+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製 造 、運 输 、販貰 

專供製造或施兩毒品之 

器具者，赓一年以上七

委貝费鴻泰等29人提案 r

我國毒品氾濫情形日趙嚴 

重•今年判決有罪確定之 

人數極可能創高峰|為有 

效遏止毒品案件之氾濫* 

爰調高本法第四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之刑度。

畢竟將毒品販資給特定範 

圖之人施用，或將毒品漫 

無範圍的販M給非特定之 

人 *所造成法益之侵害絕 

對不同，惟現行法竟不予 

區 分 ，而一概給予相同之 

處 罰 ，是不符比例威則。 

因此應該以行為人移轉毒 

品的對象為成年人或未成 

年 人 ，作為法定刑設計之 

依 據 ，方符罪刑均衡的原 

則爰於本法第四條第五  

項明定對於未成年人犯前 

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規 

定加重某刑至二分之一， 

以玆明確。

(雖•送院會處理)

審 查 會 通 過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委員提案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法

審 査 會 通 過 條 文 | 行 政 ~ 院 提 案丨委 I i mTm n 法 I說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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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 *

製 造 、運 輪 ，販賣 

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 

器 具 者 ，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前衣項之未遂犯罰 

之 。

(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 賊 鴻泰等29人提案：

第十條施用第一級毒品 

者 * 成一年以上七年以 

工 挪 麵 -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 

* 廉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

有期徒刑。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a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 

之 6

第十條施用第一級毒品 

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 

，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貝簧鴻泰等29人提案：

由於施用或持有第三、四 

級毒品都沒有刑寊，旦只 

要施用質量提高 *也可達 

到 類 似 M D M A 搖頭丸的 

效果•因此目前第三、•四 

級毒品Q 經成為第二級毒 

品 M D M A 搖頭丸的替代 

毒品*■蓋第三、四級毒品 

價格便宜，攜帶使用方便 

，尤 其 K 他命白色粉未， 

外觀像海洛因，吸食持有 

無刑 貴 1即使製造、運輸 

、販寶刑期也較低，因此 

大受歡迎。雖然這些入門 

級的毒品，其成癮性及®  

身髅的危害性不高，但一 

旦施用成癱，日後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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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 

品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躉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罸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盹 

置淨重二+ 公克以上者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喜幣五百蠤 

元以下罰金-

委員费鴻泰等29人提案：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 

品 者 .處 五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g 幣 +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躉幣七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 

具 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一

更強烈的欣快感•極可能 

成為第一、二級毒品（海 

洛 因 * 嗎 啡 、罂 粟 、大麻 

、安非他命等）的施用者 

» 雖目前本法對製造、運 

輪 、販W 第 三 、四級毒品 

有刑貴規定，但對施用或 

持有者則無 T爰於第十條 

及第十一條增訂第三、四 

項 。且因原本針對持有或 

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刑 

度過低，無法達嚇阻成效 

*爰一併修正加重其刑 - 

審査會：

保留士送院會處理》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 

品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 

用第一 '二級毒品之器 

具 者 T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一 

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院提案：

一 、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 、 增列第三項至第六項 

*針對持有各級毒品達 

一定數量以上者科以重 

刑 ，並配合刪除現行條 

文第四項，其理由如下

(一）毒品供應之遏止， 

有賴加強緝毒•而 

為貫徹對交易毒品 

者採行嚴格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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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第二級毒品純 

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 

，處三年以上+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 

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 

皙淨韋一百公克以上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 

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 

萬元以下罰金。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 

量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其標準由行政院 

定之。

委員張嘉郡等31人提案：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 

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土 

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皋幣+ 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 

質淨重二+ 公克以上者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 

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 

，處三年以上+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 

霣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裹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 

量 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 一 ，其標準由行政院 

定之。

政 策 ，對於持有毒 

品之數量，已達顯 

非自己施用所需者 

，有予以童罰必要

鲁

(二) 國外之立法例，不 

乏依據毒品之價格 

及必要性或生理機 j 

能短時間施用毒品

‘之容許性，就持有 

毒品在一定數量以 

上 者 ，予以不同評 

價 例 如 在 泰 國 持  

有第一級毒品二十 

公克以上，第二級 

毒品一百公克以上 

者 ，均輯為販寶； 

新 加 坡 「泰品濫用 

法 j 第十七條亦明 

文規定持有一定數 

量毒品者•推定有 

販贾意圖■另韓國 

、南 非 、美 國 '荷  

蘭 、菲律賓、澳洲 

之立法例•均對持 

有一定數量毒品者 

，施以重刑。

(三) 為落實抑遏毒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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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窠四級毒品純

質淨重一百公克以上者

，虛六月以 h 7f_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罴 

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 

用第一 '二級毒品之器 

具 者 ，處兰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蠆幣+

萬元以下罰金。

罪之刑事政策1避 

免僥倖之徒狡飾卸 

貴 ，對於持有毒品 

達…定數量情形， 

顯然遠超出個人施 

用所需者（姑不論 

規定之重跫為純值 

淨重，如每次施用 

海洛因之單一劑量 

為二+ 毫克，二 + 

公克可施用…千次 

:每0 施m 之安非 

他命為0.5毫克 * 

一百公克可施用二 

百日），實可合理 

推論其係意圖販寶 

而持有，爰予重罰 

■■惟此等情形究與 

有確切.證據證明有 

販賈意圖情形有間 

>刑度亦有所緩和

(四）修正條文第三項至 

第六項已就持有毒 

品在一定數M 上者 

，科 以 重 刑 ，現行 

條文第四項即無規 

定 必 要 ，爱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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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行條文第三項項次 

移列為第七項，內容未 

修正 a

委員費鴻泰等29人提案：

同第十條說明。

委員張嘉郡等3彳人提案：

一 、 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 

罰則 °

二 、 增列第三項至第六項 

■針對持有各級毒品達

一定數量以上者科以重 

刑 ，並配合刪除現行條 

文窠四項 _其理由如下

(1) 毒品供應的遏止 '必 

然有賴於酱方加強查 

緝 毒 ，同時應該針對 

非供自己施打品者， 

有就是俗稱毒品供應 

者 ，政府應該以嚴厲 

的刑則，最為嚇組力 

道 、

(2) 故參考其他國家立法 

意 g ，體 例 ，對持有 

毒品 f i 遠超過0 己施 

用所需者，予以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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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H— 條 之 一 第 三 級 ' 

墓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 

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 

理由，不得擅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 

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棄 

品 者 ，處新勗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 

品危害講習。

委員張顯耀等34人提案：

第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三 、四 

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 

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 

，不得擅自持有。

無正常理由施用第 

三 、四級毒品者，.處新 

昱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持有者•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23:
1
26

第 + —條 之 一 第 二 、四 

.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 

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 

，不得擅自持有。

(3)國外之立法伊、不乏 

依據毒品之價格及必 

要性或生埋機能短時 

間施用毒品的容許性 

，就持有毒品在一定 

數量以者•予以不 

同評債。

二 '修正條文第三項至第 

六項就持有毒品在一定 

數量上者，科以重刑， 

現行條文第四項即無規 

定必要，爰予刪除 /

四 、現行條文第三項項次 

配合移列，修正罰則內 

容 d

審查會：

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提案：

― 、現行條文酌作文字修 

正 ，列為第一項。

二 、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造 

、運 輸 i 販資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者科以刑罰

，對施用者並無任何罰 

則 ，致第三級或第四級 

毒品氾濫，法制上產生 

漏洞。

三 、 鑑於第三級或第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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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施用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 

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 

適用前_ 規定。

前項情形1並應限 

期今施用或持有者接受 

藥物衛生安全講習。講 

習之方式、內容、時數

第二項裁罰之基準 、執行單位等辦法，由

及啬品危害講習之方式 

、內容、時機 *時數、

行政院衛生署定之，但 

應包括藥物、法規與心

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 理輔導課程。

*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第二項裁罰基準由 

內政部定之。

委員張嘉郡等31人提案：

第 +—條之一第三& 、 

里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 

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 

理由，不得擅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 

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 

品者1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羅 臓 令 其 遞 .哩 止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盡 

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 

年専件處珲法處珲*不 

適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裁罰某準、 

毒品危害請習之方式、

o
C O
C D

毒品之成擄性較第--級 

'第一級毒品為低，兼 

以多屣娛樂暫時施用， 

並無科以刑罰或施以觀 

察 、勒戒、強制戒治之 

必要，且根據國際麻醉 

藥物管制局二〇〇六年 

之年度報告，歐洲減少 

對個人使用毒品行為的 

刑事制裁並贊成行政處 

罰 。為使持有或施用奢 

W所懲儆，宜科以罰鍰 

並施以毒品危害講習， 

使施用此類毒品者了解 

毒品之危害，並正確認 

識用藥之安全衛生，爰 

增列第二項規定。

四 、惟少年施用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為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之少年保護事件， 

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 

程序處理，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u
委員張顯耀等34人提案：

一 、現行法規第三*四級 

毒品施用、持有無罰责 

，增訂施用、持有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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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時 機 、時數 '執 

行單位等辦法 I 由法務 

部會同內政部、行政烷 

衛生署跨部會協定之。

2̂
1
28

、四級毒品之罰責。

二 、第 三 、四級毒品成癍 

性較低，然而畢竟「身 

癍易戒，心癱難除」 ， 

因此強制施用者接受藥 

物衛生安全講習 *使施 

用者認知毒害，從心理 

上根本地遠離毒品《 

委員張嘉郡等3 1人提案： 

現行條文酌作文字修 

正 ，列為第一項。

二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造 

、運 輸 、販賣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者科以刑罰 

，對施用者並無任何罰 

則 ，致第三級或第四級 

毒品氾濫，法制上產生 

漏 洞 •

三 1鑑於第三級或第四級 

毒品之成痗性較低，兼 

以多羼娛樂暫時施用， 

並無科以刑罰或施以観 

，察 、勒戒之必要。

四•根據國際麻醉藥物管 

制局2006年度報告，歐 

洲採取對個人使甩毒品 

行為的行政處罰■=為對 

持有或施用者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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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至第

八條、第十條或第+— 

條之罪 I 洪出毒品來源 

，因而査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1減輕或免除其 

刑 。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 

之罪於偵査及審判中均

自白者t 減輕其刑1

3129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第一 

項罕第四項，第五條第 

一項辛第四項前段、第 

六條第一項至患厘逼' 

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四 

皇 、第十條或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 

獏者，得減輕其刑。

，宜科以罰鍰並施以毒 

品危害講習•正確認識 

用藥安全衛生B
五 、惟少年施用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乃依少年 

事件處理法相關規定處 

理 。

審査會：

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提案:

― 、依學者研究及實務運 

作顯示，過度重刑化之 

嚴刑睃法刑事政策並不 

足以遏阻犯罪，抗制犯 

罪最有效之方法乃在有 

效之追訴犯罪及儘速判 

決確定。基於有效破狸 

上游之製造、販 賈 、運 

输毒品組織，鼓勵毒販 

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 

有效推展斷絕供給之緝 

毒工作•對査獲之毒販 

*願意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 

犯 者 ，採行寬厚之刑事 

政策 ，爰修正現行條文 

|擴大適用範圍並規定 

得免除其刑•列k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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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1送院會處理）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第 

九 條 ' 第 + 二 條 1第+  

三條或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罪者，其供 

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 

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 

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 

追徵或以財產抵償，得 

於必要範圍內扣押其財 

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 

用之水、陸 ，空交通丄

，
130

第 +九條 犯 第 四 條 至 第  

九 條 、第十二條1 第 +  

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罪者，其供 

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 

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 

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 

追徵或以財產抵償，得 

於必要範圍內扣押其財 

產 。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 

用之水、陸 、空交通工

項"

二 '又為使製造、販賣或 

蓮輸毒品案件之刑事訴 

訟程序儘早確定•並鼓 

勵被告0 白認罪，以開 

啟其自新之路，爰對製 

造 、販 賣 1運輸毒品者 

>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 

白 時 ，亦採行寬厚之刑 

事 政 策 ，爰增列第二項 

規定

審查會：

保留 *送院會處理。

行政院提案：

一 、 現行條文未修正，分 

列為第…項至第三項》

二 、 增列第四項犯罪所得 

推定規定=

( _ )剝奪毒販因犯罪所 

取得之財產，是打 

擊毒品交易犯罪之 

最 佳途徑，基於毒 

販因犯罪所得之財 

產本身均會透過洗 

錢 轉 化 ，欲沒收因 

販毒所得之財產> 

於查證面存在不可 

克服之困難；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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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沒收之。

犯第一項之罪者， 

於犯罪時及其前、後六 

個月內取得與其身分t 
收入顯不相當之財產t 

推定為因該犯罪所得-

具沒收之 於公平原則之要求 

，若特定人較他造 

更能支配待證事實 

之證據時，該待證 

事實之舉證責任應 

由該特定當事人負 

擔 。毒販因販毒所 

得之財產即屬上述 

之情況。

(二) 檢察官如先對扣押 

之財產屬毒販於犯 

罪時取得與其身分 

、收入顯不相當之 

財產，善盡刑事訴 

訟法之舉證貴任後

，法律即推定該財 

產為被告販毒所得 

，以有效打擊販毒 

。此僅是就財產沒 

收事項舉誇責任之 

轉換1並未違背刑 

事訴訟法之無罪推 

定原則。

(三) 又販寶毒品通常屬 

於營利行為=具有 

重複犯罪之特性• 

實務上亦常見在犯 

罪前1後之毒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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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易所得無法査扣之 

情形•為期平衡有 

效査扣其犯罪所得 

及保障犯罪者之財 

產 權 ，其追査扣押 

之財產期間，明文 

規定以犯罪時及其 

前 、後六個月內之- 

所得財產為限。

(四）於比钕法上有相關 

前例可供參考，例 

如聯合國禁止非法 

販運麻醉藥品和精 

神藥物公約第五條 

第七項規定：「可 

考應確保關於販毒 

所得的收益或應予 

沒收的其他財產的 

合法來源的舉證黄 

任可予顛倒•但這 

種行動應符合其國 

內法的原則和司法 

及其他程式的性質 

。」日本麻藥特例 

法第十四條：「犯 

本 法 （常業販JS等 

罪 ）所列各款之罪 

之 行 為 人 ，於其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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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貝黌鴻泰等29人提案：

第 二 +條 犯 第 十 條 之 罪  

者 I檢察官應聲請法院 

裁 定 ，或少年法院（地 

方珐院少年法庭）應先 

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 

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 ， 

其 期 鞭 月 - , 

觀 察 、勒 戒 後 * 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 C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 

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

常業之期間內取得 

之財產對照該期間 

內犯罪者之勞動或 

基於法令所受給付 

狀 況 ，足認為有顯 

不相當的差額時 * 

推定該差額為有關 

.該罪之藥物犯罪收 

益 。J

(五)至於第三人主張沒 

收之財產為其所有 

者 *得依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七十三條 

, 規 定 ， 請發還" 

饔査曹__

保 留 ’送院會處理。

第二十條犯第十條之罪 

者 *檢察官應聲請法院 

裁 定 ，或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 

裁 定 I令被告或少年入 

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 * 

其期閬不爾二月 - 

觀 察 、勒 戒 後 ，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 

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 

察 、勒戒人無繼嫌施用

委貝費鴻泰等四人捅案：

由勞委會職訓局輔導受観 

察或受治人就業 *宜•以 

期有毒癥者戒毒成功後—

能順利與社會接軌•重展 

°

.審査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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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送院會處理）

察 1勒戒人無繼績施用 

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 

，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 

不付舂理之裁定：認受 

觀 察 、勒戒人有繼纘施 

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 

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 

年 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 

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 

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 

六個月以上，至無繼嫌 

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 

但最長不得逾一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 

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 

犯第+ 條之罪者，適用 

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受醢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處分之人，後於 

観 察 、勒戒期滿，由勞 

工委麗會職業訓練局辅 

導就業。______________

委I I 費鴻泰等四人提案：

第二十條之一施用第三 

鈒成第四級啬品者*雄 

用第二+ 條之規定>

前項勒戒之規定*

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 

，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 

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 

靦 察 、勒戒人有繼績施 

用毒品傾向者 /檢察官 

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 

年 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 

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 

所強制戒治 *其期間為 

六個月以上，至無繼嫌 

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 

但i 長不得逾一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 

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 

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 

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委員费鴻泰等29人提案：

… 本條新增：

二 、於第二+铎後增修第 

二十之一條，施以勒戒 

之 治 *以恢復施用者之

^J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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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持有 ®師處方籤者1

不在此跟

健康狀態•確保社會安 

全 -

審查會：

保 留 ，送院會處理。

(保留 *送院會處理） 委&資鴻泰等29人提案： 第 二 十 條 之 一 觀 察 、勒 委貝fi鴻泰等29人提案：

第二+ 條 之 二 觀 察 、勒 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確 條次變更。

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確 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審査會：

定 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 ，認為應不施以觀察、 保 留 ，送院會處理。

■認為應不施以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者，受

勒戒或強制戒治者•受 觀 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

觀 察 、勒戒或強制戒抬 處分之人，或其法定代

處分之人，或其法定代 理 人 、配 偶 *或檢察官

理 人 、配 偁 ，或檢察官 得以書狀敘述理由 *聲

得以書狀敘述理由，聲 請原裁定確定法院重新

請原裁定確定法院重新 審理：

審理■: — ' 適用法規潁有錯誤

—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並足以影響裁定之

*並足以釤響裁定之 結果者。

結果者■ 二 、原裁定所憑之證物

二 、原裁定所憑之證物 已證明為偽造或變造

已證明為偽造或變造 者 。

者 。 . 三 、原裁定所憑之證言

三 、原裁定所憑之證言 、鑑定或通譯已證明

、鑑定或通譯已證明 其為虛偽者》

其 為 虛 赌 。 四 、參舆原裁定之.法官

西 ，參與原裁定之法官 ，或參與聲請之檢寒

*或參與聲請之檢察 官 ，因該案件犯職務

官 *因該案件犯職務 上 之 罪 *已經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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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之 罪 1已經證明者

五 、 因發現確實之新證 

據足認受觀察、勒戒 

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

•應不施以觀察、勒 

戒或強制戒治者。

六 、 受観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處分之人，已 

證明其係被誣告者。

聲請重新審理 *應 

於裁定確定後三+曰內 

提 起 。但聲請之事由， 

知悉在後者，自知悉之 

曰起算。

聲請重新審理，無 

停止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執行之效力。但原 

裁定確定法院認為有停 

止執行之必要者，得依 

職權或依聲請人之聲請 

•停止執行之0

法院認為無重新審 

理之理由，或程序不合 

法 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 

;認為有理由者，蹑重 

新審理 *更為裁定。法 

院認為無理由裁定駁回

驟
1
3
6

D

五 、 因發現確實之新證 

據足認受觀察、勒戒 

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

，應不施以親察、■勒 

戒或強制戒治者。

六 、 受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應分之人 *已 

證明其係被誣告者•

聲請重新審理，應 

於裁定確定後三+曰內 

提 起 ，但聲請之事由， 

知悉在後者1 自知悉之 

曰起算。

聲請重新審理，無

停止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執行之效力•但原 

裁定確定法院認為有停 

止執行之必要者，得依 

職權或依聲請人之聲請 

'停止執行之•

法院認為無重新審 

理之理由，或程序不合 

法 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 

:認為有理由者，應重 

新審理，■更為裁定。法 

院認為無理由裁定駁回 

聲請者，不得更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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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者，不得更以同一 

原因•聲請重新審理。

重新審理之聲請， 

於裁定前得撤回之9 撤 

回重新審理之人，不得 

更以同一原因，聲請重 

新審理 -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二十五條犯第十條之 

罪而付保謨管束者，盞 

因施用第一鈒審品或第 

二級泰品經栽定交付保 

臃管束之少年，於保護 

管束期間，餐察機關或 

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定期 

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 

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 

1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得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 

院 （埤方法院少年法庭 

) 許 可 ，強制採驗。11 

堪而拒絕採驗者 *得違 

反萁童思強制採驗 *於 

採 驗 後 *應即時報讅撿 

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陳少年法庭）篇發許 

可軎。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原因'聲請重新審理- 

重新審理之聲請， 

於裁定前得撤回之。撤 

回重新審理之人1不得 

更以同一原因，聲請重 

新 麵 -

第 二 +五 條 犯 第 十 條 之  

罪而付保謨管束者，於 

保譁管束期間，警察機 

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應 

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 

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 

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 

尿 液 ，無正當理由不到 

場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 

，得報請檢察官或少年 

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 

庭）許 可 ，強制採驗，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前 段 、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為不起訴之處分或 

不付審理之裁定，或依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 

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 

或犯第十寐之罪經執行

行政院提案：

― 、第一項酌作修正，其

理由如下：

( - 0建構對毒品犯有效 

•綿密之監管、輔 

導機制與毒癱治療 

_問題息息相關，為 

避免其再度施用毒 

品•對施用毒品人 

, 口於一定期間內採 

驗 尿 液 ，確有其必 

要 t

(二) 現行規定於強制採 

驗尿液規範對象》 

在解釋上本應包括 

因施用毒品經裁定 

交付保護管束之少 

年 ，惟為免爭議 I 

爰予明定，

(三) 基於尿液檢驗之時 

效 性 *對於應採驗

0
3
0
1



前 段 、第二十一條第二 刑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 诚液之列管施用毒

項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二年內，瞥察機關得適 品人 a 到場而拒絕

規定為不起訴之處分或 用前項之規定探驗尿液 採 驗 者 、應得違反

不付審理之裁定，或依 ° 其意思強制採驗*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前二項人M 採驗尿 爰賦予警察機關或

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 液實施辦法1 由行政院 執行保護管束者得

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 定之。 . 對之先予強制採驗

或犯第十條之罪經執行 之 權 ，事後再即時

刑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 報請檢察官或少年

二 年 內 1箬察機關得適 法院補發許可書，

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 此乃基於採驗尿液

及時性之客觀事寅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 所 必 須 T 亦符合程

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 序經濟要求，無違

定之。 正當法律程序。

餐察機關或執行保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謹管東者依第一項規定 正 。

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 三 、螫察機關或執行保護

時•應併為通知少年之 管束者通知少年到場採

法定代埋人 a ： 驗尿液時•為保護少年 

權 益 ，應同時通知少年 

之法定代理人，以貫徹 

保護少年意旨，爰增列 

第四項規定。

審查會：

保 留 ，送院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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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靜芳

S 件者：

« 件日期:

收件者： 
副本：

主旨：

陳

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上午10:21 

candace@ judicial.gov.tw

有關1090310 < 108憲三22 )爾子郵件來詢毒品分類

您 好 ！

g 部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主管機關，有 關 該 條 例 第 2 條 第 2 項列管之毒品品項以行政院公

告之附表為準。

至貴院來詢列管毒品中「哪些由植物製成？哪些化學合成？」之疑義■因涉專業，另請 

教調查局同仁，

其建議以植物類、植物萃取成分、植物萃取成分再經人工化學合成、人工化學合成作分 

類 * 分類情形如下：

1 . 植 物 類 毒 品 ：

穿 一 級 ： （無}

杗 二 級 ：2 4 、3 1 、3 2 、1 2 1、1 3 3、1 4 2、184 項

第 三 級 ：6 0項 

第 四 級 •+ (無）

第四級先驅原料：（無1 

1  植物萃取成分：

第 一 級 ：2 、8 、9 項

第 二 級 ：2 5 、2 6 、2 7 、3 3 、37 ' 5 1 ' 6 0 、6 1 、8 5 、1 2 5、1 4 6、1 4 7、1 5 5、1 5 7，177 項

第 三 級 ：1 6 、6 5項 

第 四 級 ：1 6 、4 7項

第四級先驅原料：1 、2 ' 3 ' 4 、5 、6 、7項

3 .  植物萃取成分再經人工化學合成：

第 一 級 ：3 、4 項

第 二 級 ：2 ' 3 4 、3 5 、4 6 、4 7 ' 7 0 、7 1 ' 7 2 、8 1 、9 3 、9 4 、1 0 0、1 0 1，1 0 2、1 0 4、1 1 1、 

1 1 2、1 1 3、1 1 6、1 1 9、1 2 2、123 項 

. 三 級 ：1 0 、2 0項 

第 四 鈒 ：6 6項 

第四級先驅原料：12項

4 .  人工化學合成：（其他項次毒品）

以上僅供參考 |如需正式答復，建議去函專業鑑定單位回復！

敬 祝平安健康
申砵丰本丰幸申爭卑申伞事淖幸孝章本幸參章电本參丰

法務部檢察司

調部辦事檢察事務官陳 敬上

電話：

This message has been analyzed by Deep Discovery Email Inspector

mailto:candace@judicial.gov.tw


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襠 號:

保存年限：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廖敏婷
電 話 ：（02)236卜8577轉 195

受 文 者 ：法務部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 3月1 5曰 

發 文 字 號 ：秘台大二字第1070007375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裝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蕙三字第3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 

事第二庭聲請解釋案，請於函到2 0日内，就釋憲聲請書所述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有違憲疑義部分提供卓見，

並提供說明二所列之相關資料，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明：

t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請提供98年5月20曰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之研修過程全部會議紀錄及行政院審查紀錄。

三 、 檢附旨揭釋憲案之聲請書影本1份供參。

正 本 ：法務部 

副 本 ：

電 子 交 換 ：法務部

第i 頁 共 1冥



法 務 部 函

捕 號 ： 
保存年限：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 

號

承 辦 人 ：洪英慈

電 話 ：〇2-21910189#2323

電 子 信 箱 ：yingtzu@mail.moj.gov. tw

|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装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07月1 3曰 

發 文 字 號 ：法檢字第10704523400號 

!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說明三 ( 5OOOOOOOOFUXOOOOO_AllOOOOOOF_lO7045234OOAOCLATTCHl.pdf)

| 主 旨 ：有關貴秘書長函請本部提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 項是否違憲之意見及相關研修資料乙案，復如說明二，請
]

| 查 照 。

i 說 明 ：

| 一 、復貴秘書長107年3月15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07375號 函 。

} 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7條第2項係98年5月
r

| 2 0日所增訂，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

j 均自白者，例外規定得減輕其刑，以鼓勵被告自白犯罪開

! 啟 自 新 。至於將何種犯罪納入減輕其刑之範圍，應屬刑事

政策可為決定之範疇及立法形成自由，尚與憲法第7條平 

I 等原則無違。

! 三 、檢附本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研修資料乙份。
t

I 正 本 ：司 法 院 秘 書 _________

1 副本=本部檢察句If觸嗓丨

第 L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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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R第，届第2會期第3 次 會 媒 文 ft

， 收 文 脚 ：0970D04632

雄雜鼉  :0970923U70100MO

A i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肆 H f ?雜 费 諸 i  

院 總 第 308號 政 府 提 案 第 11392號

案 由 ：行政底函SS舂 議 r 羃品危窨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疋箪案 j 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曰期：中華民闺97年9 月22 日 

發文字敢：院S 法字第0970090699抽 

速别：《速件

铒等及解密锞件或保密期陧：眘通

附件：枰文

主旨：® 送 「毒品危害昉制條例j 部分嫌文样正箪案.辑査照審》 D 

銳明：

一、 本窠择提本(97>年9 月1S 日本院箄3110次會» 決雄：「通過，送SS立法院赛轧」

二、 檢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箪索妹文费照表（含練说明）】份》

正本：立法院

® 本 ：■法務部（舍酎件）

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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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晾箪7届第2會期第3 次食雄嫌寒M係文替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箄 案 嫌 說 明

. 毒品危軎Rfe網條例於九十二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以來已金五年，期R僅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修正第二十四條* 有鑑於反羃工作為政府施政要項之一，對於握供毒a 者宜採行寅热之刑事政策_.

玖阻断毒品來滅。此外.由於現行法射施用第三鈒v 第四級新興毒品並無任何晶剔，導致社會上第

三級、第四級毒品呈現日益氾％之慵形，均亟待解決，9胜由討寅務再求，搌臬^毒黾危害防制诔

例j 部分條文修SE箪案•其修IE要繊如下：

一、 毒品供慮之9.止 ，有教於加強辑毒，挺抻有非供自B施用，品者，理毒品之供應者F« 貢嫌轚 

K之91事政策，對於持有毒品•已速一定f t量.速通通自己M用斯脣者，予以211«运依據 

毒勗之儷格及必粟性或生埋檄觀s 時n 班用赛品之容許性，並 學 戈 坩 、他ft立法掬及 

我屬貴務狀況，財持有毒品_定數纛以上者加霣其刑K ,以免賁醱上有飯鸞«岛意国之攤倖 

之徒狡飾卸資，而有散布，品 之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 目菌施用第t 級、第四级赛品在法律上朱規定 11|趔，成為毐品防制爾消t 谁 «於此$霉品 f本 

身卑癱性較滄一級、第二级毒品為低，兼以其S 用情形多屬被染替時施用無予以犯霏化

奴《_ 、勒戒束雄« 戒治戒ff毒癟保安處分之必要■ £播列卑其持有或f t用賓麗以行政 

ffl ■笼令其参加毒SJ的Ml罾之規定•（修IE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

三、 為有效破襄上游：ia i^ 板賈、運輪毒品姐雄，知!審阪供出毒品脚^上手/有效推展蟖觚 

供給之由毒工作*» 金藿之毒板，供出毒品來1S[ ■ 因 而 者 ，修正為A滅韆其和或免徐其 

刑•又為使K造、11^途蓮_毒通索件之刑9 第我程序f l年f t定•鼓勵被f t自朗8罪_明啟 

其自斩之路.费製造、霣貫、運轴毒品罪之被吿货懺査及•判中均自白•’增对癱诫輾其M 
之规定，探行寬軍之刑搴政Jit {修疋條文箪十七條>

四、 «|奪毒班两系取轉之财豪，ft打擊毒品交屬珐IP之承佳油隹t 基於毒廉因犯■所访之財董 

本身均* 进通洗錢轉化t 欲班收因板《所得之財窳；於金3面存在不可克雎之困》 :两基& 

公平JR用之要求，若4«定人較他金更HI支R待S 事寬之f t•時T孩持ft亊貪之舉》貴任應由 

孩特定t t事又f t••株•官如先％扣押之財產屬毒板於$雅時& 其 後 六 値 月 內 取 ft奥其 

身分、收入黑不相寓之財衋，薷嫵刑搴醉％法之畢酿實任後，法律再I推定攻財S 為被&联毒 

所ft ,以有效打擊販毒，此儎財麻沒收事項舉 S II任i f !換 ，並未違背刑，拆我法之無 

挪 挪 則 • （《芷條文第十九條）

五、 基於尿液緬(之時效性，対於ft採« t尿液之到冒K用毒品人口萄》而拒捱採& 者 ■ 濉反其 

意 思 金 予 養 行 保 t t管宋者得贫之先予雄制採驗之權，專後再即畤tsnm 
察官或少年法院補發許可書；又■或软行保篇管束者通知少年S3場费明摩液時，為保竇少 

年權益■鹰同南a a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以貫徽保護少年意旨•【修正嫌文第二十五條）

政 14



立法院第7 屆第2 食期第3次食嫌諶案關係文耆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H'—條持有 第 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奎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〇

持有第二级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a 幣三萬元以卞髑金。

持有第一扱毒品純寅淨 

m 二十公克以上者，逛五年 

以i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s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 

重一百公克以上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t祺 

併科新g 幣三百萬元以下前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 

重一百公克以上者■a —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褐 

併科新g 幣一百莴元以t 罰 

金。 ，

持有第四级毒品純質渖 

道一百公克以上者.逛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g 幣五十m 元以下罰

± 7 ~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同第 

一，二級番品之器具者.處 

—年以下有期徙刑、拘役或 

新臺幣一萬元以卞罰金。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a 幣五萬元以下刪金

Q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S 幣三茛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二鈒罨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g 品速一定數量者 

，加E 其刑至二分之一，其 

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項及涛二項未修正》 

：；、增列第三1 至第六項.針 

對持有各級骞品逢一定數量 

以上者科以置刑，並配合刪 

除現行條文第四項，其理由 

如下：

(_)毒品供麂之通•止，有頼 

加強緝毒，而為貫傲對 

交易毒品者採行嚴格之 

政策.對於持有毒 

品i:數量，己連鼉非自 

己施用所需者.有予以 

.重ffl必要9

(二) 圃外之立法例，不芝依 

據毒品之價格及必要性

…或生理福能短時間施用 

毒品之容許性.就持有 

毒品在一定嫩M以上者 

，予以不同鲆傢。例如 

在泰國持有第一級番品 

= 十公支以上、第二級 

毐品一百公克以上者.， 

均 視 為 : 新 加 坡 「 

柰品監用法j第十七條 

亦明文規定持有一定數 

ft毒品者，推定有販賣 

意圚。另辟國、南典、 

美团，荷蔺、.菲律51、 

澳洲之立法例，均對持 

有一定數ft毒品者，施 

以遒刑。

(三) 為落ft抑通毒品犯罪之 

刑事政策，避免僥倖之 

徒狡節卸竟.對於持有 

毒品遢一定數最惰(形_, 

顯然逸超出個人施用所 

黑者（达不論規定之重 

置為拖值淨重f如每次

UHtil'

政 15



立法院第7 屆舉2 會期第3 次會BMMIM保文書

第十一條之一第三g 、里四 

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I 之 

捶具，無正筲理由，不得擠 

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 

第三級或第四級^品^. a  

新g 幣一萬元以上五茛元以 

下罰鍰t並應限期令其接受 

_ 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 

品危害講•習〇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盅 

理法處理.不迪用前項規定 

0
第二項裁奶之基準及g

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 

時雄、時數、執行單位等事 

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 

政部、行政院衛生g 定之。

第十一條之一第三、四&赛 

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 

，無正當理由，不得揎自持 

有。

f t用海洛因之單一_ 置 

為二十臺克k二十公克 

可M用一千次：S 日施 

用之安非他命為0J »  

克 ，一百公克可* 甩二 

百日）•實可合理推論 

其係意H1K賈而特有， 

& 予 里 亂 酿 挪 形  

蝴 有 班 切 有  

販寶意■檣形有矚，荆 

摩亦有所摄和•

(四)修正條文第3 項里縿六 

项己就持有«面在一走 

數JK上者，科以M  • 

現行條文箄西項即鳜规 

定必栗，爱予應餘9

三、現行條文第兰項项次赛荈 

為_ 七项•內容未修正。

■^現行條文酌作文字修正r  
列為第一項。

二、 現行規定只能爵製造、運 

输.販買策三級或第四級赛 

品者科以刑罰.對施用者並 

無任何W 則 ，致第三鈒或第 

四級毒品氾濫，法制上產生 

漏洞。

三、 隹於第三級或第四級f 品 

之成瘾性較第一级、第二級 

毒a為低，兼以多屬娛樂r  
時施用，並無科以刑《或施 

以典察、勒戒、強制戒洽之 

必要，且根據國瞭麻辭藥物 

晉制局二〇〇六年之年度報 

告 ，® 洲滅少對個人使用毒 

品行為的刑亊制裁並贊成行 

政Sffla 為使持'有或施用者 

有所懲儆，宜科以罰鍰並施 

以毒品危害講習，使施用此 

類霉品者了解毒品之危窨， 

並正確謀識用藥之安全衛生

.妥增列第二項規宾•

四、 惟少年施用第主级或第四

政.16



立法院第7 屆第2 會期第3 次曾議m 案關係文書

鈒毒品，為少年蓽件運理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少年保 

籐事件，庳依少年亊件處理 

法之程序處理，爱坩列第三 

項規定。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1 第八條 

、第十條或第十一^之罪，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査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滅® 或免 

塗其刑。

犯第四钱至第八條之罪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第一項至 一、 依莩者研究及實務運作類 

示 ，遄度重荆化之嚴刑峻法 

刑事政策並不足以退租犯罪 

.抗制犯罪最有效之方法乃 

在有效之追訴犯罪及咨速判 

決確定。基於有效破獏上游 

之製造、販賈、運檢毒品耝 

織 ，鼓牖毒販供出毒品來源 

之上手，有效推展斷絕供姶 

之緝毒工作，對査理之毒販 

，取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狍者，採 

行貫》之刑學《箄 ， 正 

鴇行供文，.镰大遍用OT绝

• » 定ft免除其刑，拜為霣一 

项。

二、 又 為 御 随 期 或  

運II毒品案件之刑事麻获隹 

序•早確定.並鼓雌古自 

白 财 肩 财 自 新 之 移  

餐S IM A 、販霣.運 

品者•於1«及饗料中均自 

白時.亦探行癱雕之拥搴政 

策 ■ ft攉 鄉 二

第四項、第五條第一項至第 

四項前段、第六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七蝾第一項至第 

四項、第八條第一項至第四 

里、第十絛或第十一嫌里二 

項、第二項之罪，供出毒品於值查及莕判中均自白者.

減靼其刑。 來源，因而破獏考，得滅輕 

其刑。

第十九條犯簟四條至第九• 

、第十二像％第十三嫌成第 

十四條箪一項、第 霏  

者 t 其供犯n 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财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鮑浼畋時，迫 

教其f t供财其财產抵償之

蠡 •

& 保全苗項值鑌战费 

财財赢抵 f t ,得货必要氧 

• n 內扣押其財裒4

犯第四條之睬所使用之

水、酸、空交通工具浼收之

第十九浲祖箪四條至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成第 

十四條雔一項、»二項之罪 

脅 ，其供犯胙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财犄，均丧收之；-  

全部或一部不路玫收時.追 

徽其價額或以其財邏抵f t之
a

為保全前項儍《(之追徽 

或以財廉抵供，得於必要梅 

国內扣押其財產0

田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 

水、磨、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一、 現行镰文未修正•分到為 

第一項至箄三項。

二、 增到第四《犯肢所得推定 

肢 ：

卜 )M奪毒販因犯罪所取褥 

之財廬■舉打擊霉鼉交 

屬犯罪之ft隹途霭，墓 

於9 販因犯罪所得之財 

窳本身均會进进洗ttlf  
化 ，欲&收因販橐所得 

之財產，於& S 面存在 

不可克服之_ 難 ；面ft 

於公平诹則之要求，若

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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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院版各方反應意見棄整表

9709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建議修正條文 建議修正意見 本 部 回 應 意 見

第二條之一執行防制 一 、本條新增。 k 濟部 經濟部

毒品危害之中央主管 二 、毒品汜濫是全球性 第二條之一 本 條 第 ]項 第 1 款款 毒品防制 工 作 係 全

機關如下： 的問题’毒品不僅妝 (保留意見） 僅規定執行防制毒品 面性考量，有賴中央

一 、防毒工作為行政 害吸秦者的身心健 危害之中央主管機關 各機關橫向聯螫，始

院衛生署及經濟 康 ，造成家庭不幸， 之防毒工作為行政院 能克竟全功。現行有

部- 而且危害社會治安 衛生署及經濟部，並 關毒品、藥物之 輪 入

二 、拒毒工作為教育 至鉅，反毒為政府施 未明確釐清所負责之 及管制監控，分屑經

部及内政部。 政要領之一 > 但過去 工作項目，未來執行 濟 部 、行政院衛生署

三 、緝毒工作為法務 全國各機關反毒經 恐將產生疑義 * 爰建 之 權 責 ，在法條明文

部及内政部。 货預算編列極少，實 請明定防桊工作項 規定其權責機關，使

四 ，戒毒工作為行政 無法達成反毒新策 a ^ 其權责相符。至於防

院衛生署及法務 略所包括之「防毒」 秦細項宜由各機關

部 P X 「拒毒 J  ' 「戒毒 J 在其權責事務範圍

中央政府其他各 及 「緝毒」工作範圍 内分別訂定子法或

機關應在業務執掌上 ，依據目前反秦新策 行政命令執行 * 未來

積極合作從事毒品防 略之執行架構，中央 若 有 其他事項之疑

制工作 - 諸多機關及地方直 義 ，得透過協調方式

執行防制毒品危 轄市、各縣市政府均 為 之 。

害 ，在直轄市之主管 為反秦執行機關，反

機關為直轄市政府； 毒為跨機關共同通

在 縣 （市）為縣（市） 力配合之事務。 研考會 研考會

政 府 。 三 、毒品問題錯综複雜 (建議條 文 ） 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一 一 、此項係將目前各

V



直轄市、縣 （市） 政策之研擬與推展笫二锋之一第四項第四項文字建議修正

主管機關應設番品危

害防制中心 * 辦理下

列事項：

一 '辦理毒品防制教 

育宣導。

二 、 提供施用毒品者 

家庭重整、心理 

輔 導 等 訪 視 輔  

導 •

三 、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品者各項社會 

救 助 、法律服  

務 、就學服務、 

保護安置及危機 

處理服務，並提 

供職業訓練與就 

業服務•

四 、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品者接受戒瘸 

治療以及追蹤辅 

導 。

五 、 依法辦理採驗尿 

液及訪查施用毒 

品者 *

六 、 追蹤及管理轉介 

服務案件。

需全面考量，而有效 

之毒品防制包括防 

毒 、拒 毒 、缉毒、戒 

毒 ，在中央必須各肴 

關機關橫向聨繫全 

面積極推展，始能克 

竟全功：緝毒工作應 

由法務部、内政部等 

所眉司法偵查機關 

與海關共同合作=戒 

秦及施用毒品者刑 

罰之執行工作則應 

由行政院衛生署、法 

務部共同推動；防毒 

工作有賴經濟部、行 

政院衛生署等機關 

監控；而拒毒工作必 

須透過教育部及内  

政部社政機關推展 

I如此才能使臺灣社 

會成為無毒社會，爰 

確立毒品防制各項 

工作之中央主管機 

關-

、整體有效之毒品防 

制工作，需要行政院

主管機關應由專贲

為 「直轄 市 、縣 （市） 

t 辖 市 、蘇（市）主管機關應由專责組 

織辦理下列事項：」， 

以符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五條之規 

定 ，並避免增加地方 

政府之經费負擔

组 镟 辨 理 下 列 事 項 ：

、辦理毒品防制教 

育宜導

、提供施用毒品者 

家庭重整、心理 

輔 導 等 訪 視 輔  

導 。

三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 品 者 各 項 上  

會救助、法律服 

務 、就學服務、 

保 護 安 置 及 危  

機處理服務，並 

提 供 職 業 訓 竦  

與就業菔務。 

、提供或轉介施用 

毒 品 者 接 受 戒  

痛 :治療以及追 

縱輔導。

五 、 依法辦理採驗尿 

液及訪查施用  

毒品者"

六 、 追縱及管理轉介 

月破案件。

*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五條： 

機關組織以法律定之 

者 ，其组織法律定名 

為 法 ，但業務相同而 

轄區不同或權限相同 

而管轄事務不同之機 

關 ，其共同適用之组 

織法律定名為通則。 

機關組織以命令定之 

者 ，其組織命令定名 

為 規 程 。但業務相同 

而轄區不同或權限相 

同而管轄事務不同之 

機 關 ，其共同適用之 

組 織 命 令 定 名 為 準  

則 。

本法施行後，除本法 

及 各 機 關 组 織 法 規  

外 ，不得以作用法或

縣市政府之毒品 

危害防制令心法 

制 化 ，有全國作 

一致性規範 之 必  

要 ，使各縣市政 

府 有 法 律 依 據 ， 

得 據 以 執 行 ，至 

其 成 員 、組織章 

程仍由地方政府 

制 訂 ，並未不違 

背中央行政機關 

组 織 基 準 法 第 5 

條 第 3 項之立法 

精 神 -

、性侵害犯罪防  

治 法 第 6 條 第 1 

項 亦 有 相 同 規  

定 。



七 、其他毒品防制有 

關之事項。

跨機關橫向連結，以k r 、其他毒品防制有 

及中央至縣市政府 關之事項。

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 

組 織 。

前項中心應配置 

杜 工 、警 察 、醫療及 

其他專業人員：其组 

織由直轄市、縣 （市 ） 

政府定之。

地方政府應編列 

預算辦理前項事宜， 

不足由令央主管機關 

編列專款補助》

間之縱向連結。惟有 

中央各機關橫向之 

連結與令央與地方 
縱向之合作，始能有 

效防制毒品汜濫。毒 

品之防制與地方治 

安息息相關*地方政 

府 應 編 列 預 算 辦  

理，中央應予專款補 

助*惟行政院主計處 

建議將第六款之「不 

足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專款補助 j 文字 

刪除，而各縣市政府 

代表則要求必須明 

定;在其他如性侵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六  

條 ，則有相同之立法 
例 〇

五 、財政部以该部所屬 

關稅局亦負有查缉  

毒品走私入境之職 

責 *建議將該部亦納 

入為缉毒機關之主 

政機關。惟具有執行

主計處

基於地方制度法§70 — 

規 定 ，地方政府辦理 

其自治事項》應就其 

自有財涿僅先编列預 

算支應之。另行政院 

第 2 次毒品防制會 

報 ，亦作成地方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長期而 

言應法治化，並由地 

方政府編列預算之決 

議 。是 以 ，地方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相關經 

費仍應由地方政府依 

法編列預算辦理，故 

如於條文中明定不足 

經费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專款補助，恐將 

造成地方政府以財源 

拮拒為由，故意不編 

或短編經費，惟為保 

留中央未來得予補助二 

之 彈 性 ，建議文字修 

正 為 「… ，必 要 時 ，

主计處 

(建議條文）
第二條之一第六項

地 方 政 府 應 編  

列預算擗理前項事  

宜 ，必要時，得由中 

央主管機關视實際  

情形酌予補助。

、毒品危害防制除 

中央各機關橫向 

聯 繫 外 ，尚須中 

央與地方縱向合 

作 ，始能有效防 

制 毒 品 汜 濫 。地 

方政府設置毒品 

危 害 防 制 中 心 ， 

本應編列預算支 

應 ，惟為避免编 

列預算不足以支 

應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之 運 作 ，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 專 款 補 助 。 

且各縣市政府代 

表亦均要求明文 

規 定 ，避免產生 

疑義*

、有關各縣市設置 

之性侵害防治中



司法警察權限者，如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國防部憲兵司令 

部亦屑查緝毒品之 

執行機關，惟鏗於主 

要毒機關仍為法務 

部所厲之檢察、調查 

機關與内政邹所眉 

警察機關為主，爰僅 

列法務部與内政部 
為缉毒工作之主管 

機 關 6

得由中央主管機1W視 

實際情形酌于補助」

*地制法第七十條 

中央费用與地方费用 

之瓱分》應明定由中 

央全期負擔.、中央與 

地方自治團I I分擔以 

及地方自治明饉全额 

負擔之項目* 中央不 

得將應自行負擔之娌 
费 *轉嫁予地方自治 

由饉 *
直轄市、縣 （市） 、 

鄉 （鎮 、市）辦理其 

自治事項•應就其自 

有財源優先編列預箕 

支應之 *
第一項黄用之區分標 

準 ，應於相W法律定

之 •

衛生署 

(建議條文） 

第二條之一

一 、 刪除前三項*

二 、 第六項

衛生署

本條例定位屬特别刑 

法 ，非行政法，爰主 

管搞關即為法務却* 

因此，法務邾所擬具 

本條倒部分條文修正

心 * 性僅害犯罪 

防治法■第& 條第 

3 項规定，亦有相 

同規定•可供參 

考 0

、本條係依據目前 

行政院秦品防制 

會報中反毒各區 

塊之中央主政機



直粍市、躲 〈市〉箪 案 ,將非屬撿調' 

司法體系之機關納為 

本條例之主管單位，

政 府 應編列預算辦 

•理前二項事宜:，不足 

由中央主管機關編並課予贵任是否妥適

列專款補助。 建請審酌：如本條例 

在政策上將朝將朝行 

政法方向調整，則内 

容上似需有更大幅度 

之 調 整 ，或宜重新研 

修 。

關及各縣市地方 

秦品危害防制中 

心之運作予以法 

制 化 9

二 、本條例主管機關 

雖為本部，然未 

來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中 心 法 制 化  

後 ，在各項反毒 

工 作 上 ，有賴各 

芏管事務 之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監  

督或執行，不僅

權賁相符，亦可 

有 效 達 到 反 毒  

政策之設定目  

標 ，

三 、行政法規中有附 

屬 刑 法 規 定 之  

立法例，諸如藥 

事 法 、藥品管制

管理條例等，且 

刑 法 與 行 政 法  

均 展 公 法 範  

圍 > 毒品防制工

作 並 非 單 靠 刑  

事 處 罰 得 以 有



效防範 * 衝須中 

央各行政機翮  
分工合作 *主現 

行毒品危書防  

制條例笫3 1 條 

就 先 f lt化學品  
之工業原料管  

理 •亦明文娓定 

由 炫 濟 嬋 負  

貴 ，故本條例在 

架構上己非單  

鈍 之 特 別 刑  

法 ，且在法律上 

亦未限制不得  

將 其 他 具 有 #  

贵事務之主管  

機關列在同一  

法律中 * 故 第 2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項 ，第 3 項 

仍有规定必要 * 

w 、至於來議膊「地 

方政府j 修正為 

「直 辖 市 、驊 

〈市〉政府」之 

意見S 供參考_



法規會

C保留意觅）

法娓會

一 、有« 釐定中央主 

營機關與直轄

市 、躱 （市）政 

府之 獾 貴 及 分  

工 *其中中央主 

管機M部分可看

同上對各部會之回  

應意見4

出毒品防制分為 

防毒、拒 毒 、缉

毒及戒毒4 大£  

螝 *各该氐塊政

策方向部分似於 

本條例中未 t 提 

及 （例如拒每）， 

有無績于规走以 

為宜示或導引  
者 ，宜請御酌• 

:二、另地方政府粵設 

I 畚品危害防制中

心规定，路係仿 

自性丧窖犯罪防 

沧法第6 條立法 

例 ，椎似肴違作 

用法不规定機M 
鈒織及中央法律 

不规範地方纽識 

之康則 * 宜洽明 

研考會及地方政
7



府 意 見 。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  

毒 品 者 ，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 幣 五 萬 元 以 下 f } 
金 。

持有第二級毒品 
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 

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 
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之器具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 

金 。

持有第一級毒品 

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 

上 者 ，以意图販夤而 

持有第一級毒品論 *

持有第二級毒品 

纯質淨重一百公克以 

上 者 ，以意SI販 t 而 

持有名^一級毒品输•

持有第二級毒品 

纯質洚重一百公务.以 

上者•以意 ®販赍而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  

舂 品 者 ，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五萬元以下罰  

金 0

持有第二級毒品 

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 刑 、拘役或新臺幣 

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 

施用第一、二級毒品 

之 器具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 

金 。

持有毒品達一定 

數 量 者 ，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其標準由 

行政院定之。

一 、毒品供應之遏止， 

有賴加強緝毒，而 

為贯徹對交易毒品 

者採行嚴格之刑事 

政 策 ，故對於非供 

自己施用毒品’而 

持有毒品已違一定 

數 量 者 *應予以重 

罚 ，依據毒品之你 

格及必要性或生理 

機能短時間施用毒 

品之容許性，就持 

有毒品在一定數量 

以 上 者 ，予以不同 

評 價 ，例如在泰國 

持有第一級毒品二 

十 以 上 、第二級毒 

品一百公克以上者 

，均視為販费•為 

落實嚴厲處罰提供 

毒品犯罪之刑事政 

策 ，有效過止毒品 

供 應 ，爰修正持有 

一定數量以上之毒 

品 者 ，以意圖販賣 

而持决毒品論罪。

司法院 

第十一條

(建議維持原條文）

司法院

一 、修正草案將原第 

4 項 之 「持有毒 

品達一定數量 

者 ，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其標 

準由行政院定 

之 」規 定 刪 除 ， 

並新增第4 項至 

第 *7項 规 定 ，分 

別對於持有一定 

數量以上之第

一 > 二 '三 '四

級 毒 品 ，改以意 

圖販賣而持有毒 

品罪論。然修正 

草案不論行為人 

之意 ffi及可能造 

成之危害程度， 

對於超過一定數 

量之毒品持有行 

為 ，一律擬制為 

意圖販賣而持有 

該類毒品之重 

罪 ，將使單純持 

有一定數量以上

一 、 關於擬制為犯罪 

行 為 之 立 法 例 ， 

並無違反證據裁 

判 主 義 、無罪推 

定 原 則 ，此為立 

法形成之自由範 

圍 ，例如刑法第 

3 2 9 條準強盜罪 

或妨害兵投治罪 

條 例 第 】0 條 、第 

U 條均有相同規 

定 。大法官會議 

釋 字 第 6 3 0 號解 

釋亦肯認準強盜 

罪之立法方式並 

未 違 憲 •

二 、 為遏止毒品供給 

面 ，避免毒品散 

布而激增施用毒 

品 人 口 ’間接影 

孪 社 會 治 安 ，對 

於有意為交易及 

散布毒品者採行 

嚴 格 之 刑 事 政  

策 ，故對於非供
8



持有笫三級毒品論• 

持有第四級毒品 

純質淨重一百公克以 

上 者 ，以竞固販奩而 

持有笫四級毒品論。

二 、修正條文第三項己 

就持有毒品在一定 

數量上者，論以意 

囷販賣而持有毒品 

罪 ，則現行條文第 

四項即無規定必 

要 ，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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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之犯罪，其 

法定刑权ra法§7 

?1誘佑人施用毒 

品并及§ 8轉■讓 

毒品痒為重，其 

刑蜀是否輊重失 

衡 ，容有疑問> 

二 、依草索第 4 項 、 

第 5 項规定 *持 

有第一級毒品  

炖質淨重 2 0 公 

克以上者•法定 

刑將提高為無  

期徒刑成 1 0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得併科新台 

彆 7 0 0 萬元以 

下费金（現行法 

§ 1 1 1持有第_  

級毒品罪法定  

刑 為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 

或 新 台 幣 5 萬 

元以下韵金；遠 

5 公克以上者， 

依 第 4 項规定 

加重其刑至二

自己施用秦品 * 

而持有毒品&達  

一定數量者，應 
予w 重 哥 * 依據 

秦品之償格及必 

要性成生理機能 

短時 M 旄用毒品 

之容許性，就持 

有秦品在一定數 

糞以上者 * 本應 

予以不同評積， 

持 有 大 量 毒 品  

者 ，在醫學文獻 

及論理上，不可 

能 單 純 供 己 施  

用 。例如在泰國 

持有笫一級毒品 

2 0 公克以上、第 

二級毒品 ]0 0 公 

克以上者•均梘 

為販賣•且依調 

査 局 提 供 之 資  

料 ，對於持有一 

定毒品數量者， 

世界各 ®立法例  

均 採 行 重 韵 原  

則 ，亦無刑罰失



分之一）；持有 
苐 2 裁毒品純 

質 淨 重 1 0 0 公 

克以上者*法定 

刑牌提高為  

年 《上有期徒  

刑 ，得併科析台 

帑 5 0 0 萬元以 

下f i金 （现行法 

§1111持有第二 

級 秦 品 I I 法定 

刑 為 2 年以下 

有斯徒刑、拘役 

或 新 台 幣 5 *  

元以下册金；達 

1 0 公 克 以 上  

者 *依第 4 項规 

定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又 

持有第三級成  

第 四 級 毒 品  

者 1 依現行规  

定 1不涉本條例 

刑事犯释；然依 

草衆规定*持有 

第三板，第四极 

毒品純質淨重

衡之情形 *

三 ，法院貧務睿判芩 

證據法則適用  

及检理上•舞於 

持有大董秦品  
者 ，往往推論係 

基 於 意 f l 版貴 

而捋有，面輪以 

意 39阪負而持  

有罪（參照臺灣 

高等法院9 1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 6 2 2號刑事判 

決、92年度上诉 

字 第 1765我刑 

事判決、94年度 

上訴字苐402 f t  
刑事判決）•在 

不違反罪刑法  

定及 I I 刑均衡  

之原則下，促進 

法院審判加遑  

進行 *速到訴松 

振濟目的 *使鲁 

品販賣及散布  
者即時入監脈  

刑 ，以断絶毒品

10



1 0 0 公 克 以 上  

者 ，不掄個案情 

節 ，將分別以意 

圖販賣而持有 

笫三級或第四 

級毒品罪論處  

(意圖販賣旰  
持有第三級毒  

品 法 定 刑 為 3 

年以上 1 0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台幣 300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意ffl販賣而 

持有第四級毒  

品 ，法定刑為1 

年 以 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台幣100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是否公平 

妥適，立法效系 

有無失衡，已值 

斟 酌 ；且不論個 

案情形，一律擬 

制為意圖販賣 

而持有毒品犯

嫌續之供應

I
I
V
-
5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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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 

(保留意見）

I I之立法 *與嫌 

揲裁判主義反  

無罪推定康則  

是否相符*亦待 

探 討 *

法规會
一 、將现行條文第4 一 

項疹正調整分列 

為第 4 項至笫7 

項 *规定持有纯 

質重量逮超過自 

行施用所需之各二 

級毒品者，以意 

明皈賣論，避免 

貧務難以當場査 

獲販賢行* ，致 

联 毒 者 心 存 僥

倖 ，惟 ：

1、此處規定純質淨重 

雖屬必要，然未來

必經實驗室檢驗程 

序 ^兔 冷 知 ，相關 

a 序宜先建立梯準

化作業流班，以泽
低上不必要風險及 

糍序双麻 *

、關於梭驗程序建 

立栋準作業鞋

序 後 執 行  

面 之 法 规 作  
業 ，留作參考• 

、參諸罄學竑床研 

究文獻上之報  

告 ，安非他命， 

人類最低致死  

刺 量 每 公 斤 《 

重為1. 3毫 克 ， 

嘏治療而存活  

的個案報告為  

每公斤嬤重邡  

奄克■在臺灣& 

床上有報告發  

現長期澹用者  

每曰吸用約3 公 

克 ，而無明期中

12



2、以_ 定炖質淨重為 
判準時，其律定宜 

有合理之數捸作為 

支榡•否則規疋過 

低將使法律擬制範 

困過於宽泛，太高 

則又缺乏振制實  

致 * 又课搭時是否 

處 理 （例如捋有  

2 5 0克各板毒品， 

惟各該鈒毒品纯質 

淨重皆未造第4 項 

至第 7 項规定）？ 

皆請法務却烊予說 
明 .

__________________ _

毒 的 症 狀 出  

現 ，亦有報告指 

出一次注射1 公 

克而無明顧不  

適 ，其主要因為 

耐 築 性 的 關  

係•每曰吸食若 

超過0 ,5公克以 

上均非常鼉之  

濫用狀況，常發 

生併發症危及  
生命■又依正常 

人 之 人 » 赏 

騎 ，海洛因靜派 

注 射 单 一《 量 

多在 5 至 2 0 毫 

克之W ，有些濫 

用海洛因速十  

五年以上，並具 
有迷讀二年每  

夭靜脈注射海  

洛因之嚴重濫  

用老，接受海洛 

因勢脈法射賁  

驗 ，純品海洛因 

每天旄打劑量  

在 4D0至肪 0 毫



克之間，無明聚 

争秦症狀發生* 

依 上 述 鲁 學 文  

獻報告》持有20 
公 充 海 洛 因  

者 ，每次旱一期  

董 以 2 0 毫克計 

算> 得施打1000 
次 ：安非他命  

100公 克 ，在砟 

常態之標準每  

甘 施 用 0 , 5 公 

克 ，得施用200 
日 -再者，依 

« 外立法例*新 

加 坡 、韓 JB、并 

律寅荨a ，均 a  
重 刑 處 f i 持有 

一定數量秦品  

之行為，JL數量 

均 較 莩 索 為  

低•故萆索规定 

數量螵準离稱  

合理•甚者规定 

棵準遏柢之情  

形 •

三 、至 所 提 「现搭 j

14



部 分 ，建請增訂 

第八項’將同時 

持有 第 一 級 毒  

品至第四級毒  

品數量高於標  
準 時 ，予以論 

罪 ，並論以較重 

之罪刑。

苐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三  

毯 、蓋四級毒品及製 

造或施用毒品之器  

具 ，無正當理由，不 

得揸自持有0

無正當理由桴有 

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級毒品者 *處新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萁元以 

下罰鍰 > 並鹿限期今 

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 

小時以下之衛生妥全 

講 習 。但少年已移送 

少年法院依少年辜件 

處法處理者•不在此

峩罰基準及衛生 

安全講習之方式、内

第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三 、 

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 

用毒品之器具，無正 

當理由，不得揸自持 

有 。

> 、第̂ —項文字修正 6

二 、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 

造 、運輸、販貴第三 

級或第四級毒品者 

科以刑箣，對施用者 

並無任何罰則，致第 

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氾濫•法制上產生漏 

洞 。

三 、 鑑於第三級或第四 

級 丢 品 ，成瘵性不 

高 1多屈青年朋友 

或 學 生 娛 樂 暫 時  

用 藥 ，並無科以刑 

罰或施以觀察、勒 

戒 、強制戒治之必 

要 ，況如該種行為 

科 以 刑 罰 或 施 以

司法院 

(建議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

第 三 級 、第 

四級毒品及製造  

或施用毒品之器  

具 * 無正當理由 

，不得撞自持有

無 正 當理 由  

持 有 或 施用 第三  

級 或 第四 級 毒品  

者 ，處新臺带一萬

元以 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應限期 

令 其 接 受 四 小 時  

以上 八小時以下

司法院

一 、 草 案 增 訂 第 2 

項 、第 3 項無正 

當理由持有或  

施用第三級、第 

四級毒品之罰  

鍰及 限期 令接  

受衛 生安全 講  

習之行政罰，在 

合於比例原則  

的前提下，尊重 

主管機關意見  

及立法院 之決  

定 。

二 、 為維護少年權 

益 ，並避免少年 

於 移 送 少 年 法  

庭前得否另為

草案第11條之 1 第 2 

項但書之規定，在適 

用及解释上，只要少 

年施用第三級、第四 

级毒品案件，依少年 

事件處理法移送少 

年 法 院 （庭 ）4 理 

者 ，即排除本文適 

用 ，故不會有上述疑 

義 。司法院建議留供 

參 考 。

IS

T



3

容 、時 機 、時 數 、執

行單位 箅 事 項之 辦  

法•甴内政部會同行

政院衛生署定之

觀 察 、勒 戒 、強制 

戒 治 ，將標籤化青 

年或學生 *彩单青 

年 、學生工作或學 

業之繼績•根據闺 

際 麻 酹 藥 物 管 制  

局 二 〇〇六年 之年  

度 報 告 ，歐洲減少 

對 個 人 使 用 毒 品  

行 為 的 刑 事 制 裁  

並 赞 成 行 政 處 罰  

。惟為使持有或施 

用者有所懲儆 *宜 

科 以 罰 鍰 並 施 以  

衛 生講習，使施用 

此 類 毒 品 者 有 所  

警 惕 1並正砵認識 

毒 品 危 害 及 用 藥  

之安全衛生。

少年持有或施用第 

三級或第四級鮝品 

，如已移送少年法 

院 （少年法庭）依 

少年事件法處理， 

即無再依修正條文 

第二項前段規定予 

以行政處罰之必要

之衛生安全講習 * 

少年旄用第三 

級 或 第 四 故毒品  

，應依少年事件處 

理法處理者，不適 

用前項規 定 8 

栽A 基準及衛 

生 安全講翌之方  

式 、内容，時 機 、 

時數、執行單也等 

事項之辦法 *由内 

政 部 會 同 行政院  

衛生著定 之 •

法规會 

(建議條文）

第三項

刪除裁罰基準之法

律授權规定

行政裁蜀之疑  

義*建請刪除笫 

2 項位書，另增 

訂 第 3 項明定 

「少年施用第  

三級或第四級  

毒品，應依少年 

事件處理法處  

理者，不適用前 

項规定」•原萆 

索 第 3 項則改 

列 第 4 項 <

法规會

有W埽列笫2 項及第 

3 項 ，说定持有或施 

用第3 級 、第 4 期L毒 

品者之處蜀，可資贄 

同 •惟：

1、第 2 項之艰鍰由何 

機 W A罰•應予定 

明 ？ （依拢明棚  

玉 ，法務部聪為孫 

謇察機酺，内政部 

則反贤；至於安全I

二 '

法規會铱由警察 

糙 W裁费之意  

見•敬表贊同* 

文為使裁蜀權贵 

機關明確，故明 

文规定宜由内  

政部會同衛生  

署定之 *

16



，爰設但書之例外 

規定®

五 、内政部反對警察機 

關將列為罰源之裁 

罚 機 關 ，惟依據警 

察法第二條規定，

衛生媾習，雖法務 
邨於说明棚六認為 

應由衛生署A 責 ， 
惟由第3 項f t之似 

應由内玫部主政、 

衛生署協助•）本

警察任務為依法雉 

持公共秩序，保護 

社會安全，防止一 

切 危 害 ，促進人民 

福 利 。再參照現行 

社會秩序維護第六

十六條已有相類規 I 
定 ，故應由各警察 

機關為罰鍰之裁罰 

主管機關。

五 、行政院衛生署反對 

將衛生機關列為衛 

生安全講習主管機 

關 ，惟有關衛生安内政部

院衛生署主管之「丨項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會m 為由警察機M 
處罰較符合實效， 

亦可避免法律晡孫 

過度廷神•

2 、第 3 項所稱「裁罰 

基竿」性質上無非 

第2 親行政规則 * 

行政機M得本於職 
耀訂定而無待法律 
授 權 ，建議刪除此 

一部分之授稽-

内政部

_ 、本條例主政機M 
為法務部 *本條 

項有關裁罰基準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 裁罰基準及衛  

權益保陳條例」第 生 安 全講皙之方式  

二 條 、第八條 已 設 、内 容 、時 機 、時 

有類似規定。再者 數 '  執行革位等事

及衛生安全講習 

之方式、内容、 

時機 '時數 '執  

行單位等事項之

、有關施用舂品査 

缉衆件來涞以  

内政郃警政署  

為最，為使行政 

裁 莉 效 率 提  

升 ，有效及時抑 

止第三級、第四 

級毒品擴散及

17



精神衛生法第三條 

亦規定藥癇者為精 

神 疾 病 。因 此 ，宜 

將衛生主管機關列 

為衛生安全講習之 

主管機關。

項 之 辦 法 ，由法務

部 會 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定之

一 ，

18

辦法•建議應由 

法務部會同行政 

院衛生署定之， 

以求事權統一。 

本條例為全國各 

司法機關據以查 

緝毒品所一體適 

用 （包括法務部 

調 查 局 、海巡署 

及憲兵單位），非 

如 「社會秩序维 

護法」眉警察之 

專 法 ，自不能據 

以推論第三、四 

級毒品持有及施 

用案件應比照如 

「社會秩序維擭 

法」而由警察機 

關為裁罰之主管 

機 關 ，且目前各 

警察局、分局並 

無鑑驗第三、四 

級毒品之能力、 

設備及經費•如 

由 警 察 機 關 裁  

罰 ，毒品證物之 

鑑驗將形成一大 

問題"

第 三 、四級毒品

施 用 人 口 增  

加 ，由查獲機關 

直 接 進 行 裁  

罰 ，可達事半公 

倍 之 效 •

二 、 依管制藥品管理 

條 例規定，有關 

藥品管理主管 

機關係行政院 

生 署 *且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規 

定公告之各級 

毒 品 ’亦屬管制 

檗 品 。法務部查 

缉毒品僅限於 

犯罪行為即涉 

及刑事處罰部 

分 * 故就第三級 

毒 品 、第四級毒 

品即第三級、第 

四級管制藥品 

之違法使用，係 

行政院衛生署 

權贵事項。

三 、 為使内政部、衛 

生署在裁罰標 

準 、程 序明確， 

明文規定由兩



非警察機關之專 機 W共同訂定。

贵查缛項目，味 TO、行政裁雨之訂定

警察機M外 ，行 及執行舆主管

政院溥巡署及法 法衆機關無
務部調査局、憲 M ，應祝各機M
兵單也亦時有査 組蛾及軌掌事
獲持有及施用第 務而定■
三 、四鈒毒品之 五 、參酌立法要錢張
情形。 顯耀等 3 2人提 

索修正苹衆（第

8221號），亦涊 

裁罰基準應由 

内政部訂之*

衛生署
衛生署

(维 持 妨 條 夂 ） 舂品龙窨防制條例立
— 、同 上 •

刪 除 草 衆 苐 二 項 、
法係廉特別刑法，爰

二 、本條項嬈史铼麥

不宜增爿膊行政雨納_ 酌立法委貝張聚

第三項规定• 入本條例■ 耀等 3 2人提索修 

正草索（第 8221 

號）板 定 *其提 

案理由烬為施用 

第三級、第四級 

毐品因成癱性較 

低 ，且常係青少 

年或初期嘗試秦



20

品者之入門舂 

品 ，因此若未訂 

定15則 ，而留下 

毒品防制渴浦， 

待毒癮積重脒返 

後戒治之進行肼 

更形困難》J ■為 

缞施用及持有者 

依知舂窨 *加致 

心理聪知，味科 

以荀鍰外『尚須 

接受藥物衛生講 

習 ，以衛生教 

1T ，法治教育舆 

心理轜導之方 

式 ，幫助其正埃 

態度•遠離秦 

品 •

三 、若依衛生署意見 

刪除此條文，建 

議在管W藥品管 

理條例螬訂施用 
第三級、第田級 

管制糗品之行政 

裁罰規定 *併送 

请立法院睿議*

丨 以 達 到 防 获施用



第十七條犯笫四條呈 

第八條、第十條或第 

十一條之罪，供出毒 

品來源，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 刑 。

犯笫四條至笫八 

條之罪於俏查及審判 

中均自白老，減輕其 

刑 。

第十七條犯第四條  

一項至第四項、第五 

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前 

段 、笫六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七條第一 

項至笫四項、第八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第 

十條或第十一條第一 
項 、笫二項之 罪 ，供 

出毒品來源，因而破 

獲 者 ，得減輕其刑

一 、  依學者研究及實務 

運作顢示，過度重刑 

化之刑事政策並不 

利於抗制犯罪，嚴刑 

峻法並不足以過阻 

犯罪，抗制犯罪最有 

政之方法乃在有效 

之追訴犯罪及儘速 

判決確定"基於有效 

破獲上層之製造'販 

賣、運輸秦品組織， 

鼓勸毒販供出毒品 

來源之上手，有效推 

展斷絕供給之缉毒 

工作，對查獲之毒販 

，願意供出毒品來源 

I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採行寬厚 

之刑事政策，爰修正 

應減輕或免除其刑。

二 、 又為使製造製造、 

販賣或運輸毒品案 

件之刑事訴訟程序 
儘 早 確 定 》並鼓勵

21

毒品人口增加之 

目的-



被告自白認罪，以 

開啟其自新之路， 

爰對褽造，販 賣 、 

運輸畚品者•於偵 

查及審判中均自白 

時 ，亦採行宽厚之 

刑 事 政 策 ，而增列 

應減輕其刑之規定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 

第九條、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 

第 _ 項 、第二項之罪 

者 ，其供犯罪所用或 

因犯罪所得之財物， 

均沒收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徽其價額或以其財產 

抵償 之 °

為保全前項價額 

之追 微 或 以 財產 抵  

僅 ，得於必要範圍内 

扣押其財產。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 

用之水、陸 、空交通 

工具没收之》

第十九條犯第四條至  

第九條、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 ，其供犯罪所用或 

因犯罪所得之財物， 

均沒收之，如全部或 

—部不能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 

抵 償 之 。

為保全前項價額 

之追徵或以財 產抵  

償 ，得於必要範圍内 

扣押其財產8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 

用之水、陸 、空交通 

工具沒收之。

一 、剝奪毒販因犯罪所 

取得之財產，是打擊 

毒品交易犯罪之最 

佳途徑，基於毒販因 

犯罪所得之財產本 

身均會透過洗錢轉 

化 ，査證存在不可克 

服之困難，没收因販 

毒所得之財產，基於 

公平原則之要求，若 

特定人較他造更能 

支配待證事實之證 

據 ，則該待證事實之 

舉證贵任，應由該特 

定當事人負擔；毒販 

因販毒所得之財產 

即屬上述之情況，檢

司法院 

(保 留 意見）

司法院
按 「供犯雅所用成因 

犯罪所得之物」之範 

園及内容•係犯罪相 

« 事實之一部分，依 

刑事訴松被告無罪推 

定康則及檢察官就犯 

難事實負舉设責任之 

規 定 ，應由檢察官負 

舉抵贵任 * 並由法院 

依嫌據資料釾對具饉 

個索祺定之■再者， 

就沒收之從刑本質雨 

言 ，只有法院美艘铒 

定之犯弗事實所得之 

財產 *始能％係該犯 

罪所得 * 而宣告從刑

一 、基於公平原則之 

要求•對於具有 

公益性事件，若 

特定 人 較 他 迭  

更能支配待镫  

事實之板據，則 

该待雄事實之  

舉證贵任，應由 

特定當事人負  

蟾 *尤其贩毒係 

廣 困 際 萬 國 公  

罪•檢察官在當 

事人進行主義  

下 ，對於畚販者 

在 犯 罪 期 《 内 

之所得，只要设

22



犯第一項之罪 

者•於犯罪期間内取 

徉與其身分、收入瓿 

不相當之財產，推定 

為因該犯罪所得。

察官先對扣押之財 

產係屬於毒販之被 

告於犯罪期間内取 

得與其身分、收入顯 

不相當之財產舉證 

後，法律即推定該財 

產為販毒所得，而予 

以沒收 > 以有效打擊 

販毒。此僅是就財產 

沒收事項舉證貴任 

之轉換，並無違背無 

罪推定之刑事訴訟 

法上之原則。爰增列 

第四項規定。

二 、聯合圉禁止非法販 

運麻醉藥品和精神 

藥物公約第五條第 

七項規定：「可考慮 

確保關於販毒•所得 

的收益或應予没收 

的其他財產的合法 

來源、的舉證責任可 

予 類 倒 ，但這種行 

動應符合其國内法 

的原則和司法及其 

他程式的性質《 J  

日本麻藥特例法第

23

沒收之；任何未經認 

定為犯罪事實者，均 

無推定其犯罪所得， 

而遽為没收從刑宣告 

之 餘 地 。且草案增訂 

第四項所指「於犯罪 

期問内取得與其身  

分 、收入顯不相當之 

財產」*其 「期間」及 

「顯不相當」之意涵 

不 明 確 ，實務恐生爭 

議 ，允宜再酌*

明收 入 顯 不 相  

當 後 即 已 善 盡  

法 定 舉 證 責  

任 。又舉證責任 

倒 置 之 立 法 方  

式 ，係立法政策 

之 選 擇 ，以期有 

效打擊販毒 *並 

無 違 背 無 罪 推  

定原則之問題。

二 、參考聯合國禁止 

非 法 販 運 麻 醉  

藥品 和精 神藥  

物公約第 5 條第 

7 項規定、日本 

麻 藥 特 例 法 第  

14條 ，均有相同 

規 定 。

法規會

有關增訂犯相關罪名 

而於犯罪期間取得顯 

不相當之財產者，推 

定為 犯罪 所得 之 規  

定 ，無非舉證責任之 

轉換或倒置，此種方 

式容易罹致要求被告

同上



十四條：「犯本法（ 

常業販貴等罪）所 

列各款之罪之行為

自證無罪之爭議，建 

議政策上再為斟酌； 

如政策上擬維持此種

人 ，於其為常業之 

期間内取得之財產 

對照該期問内犯罪 

者之勞動或基於法 

令所受姶付狀況， 

足级為有顦不相當 

的差額時，推定該 

差額為有關該罪之 

藥物犯罪收益 。 J  

亦有相同規定 *

三 、至於第三人主張沒 

收之財產其其所有 

，則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七十三條規 

定 ，聲請發還《

規 定 ，則其要件亦宜 
審慎•本條所謂「犯 

罪期間增加與身分、 

收入颟不相當之財  

產 J ，一則仍於解決人 

頭帳 戶問題 無所 助  

益 ；再 者 ，因刑事法 

律已不採連續犯或常 

業犯概念，所 謂 「犯 

罪期間 J 究竟何指？ 

各方見解未必一致； 

第三 、將 「身分」列 

為判斷條件甚為敏感 

且不精確，是否改為 
「平 時 之 經 濟 狀  

況」。

第二 十 五 條 犯第十 條第 二十五 條犯 第十 條一  

之 罪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之 罪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 建 構 對 毒 品 犯 有 司 法 院  

效 、綿密之監管及（建議條文>

司法院

一 、本條所規範「犯 -

者 ，於 保 護 管 束 期 者 * 於保護管束期 輔導機制與毒癮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苐十條之罪而付

間 ，警察機關或執行 

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 

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毒品時，通知其於 

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

間 ，警察機關或執行 

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 

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毒品時，通知其於 

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

治療 問題息息相  

關 *落實監督與輔 

導復歸社會之施用 

毒品人口，避免其 

再度施用毒品’對

犯第十條之罪 

而付保護管束者  

•或因施用笫一級 

或 笫 二級 毒 品經  

裁 定 交 付保 護 管

保護管束者」，是 

否包括依少年保 
護事件程序所裁 

處交付保護管束 

之 少 年 ，自文義

、關 於 苐 一 點 意  

見 ，在解釋上並 

無 疑 義 。且司法 

院 亦 頒 訂 「少年 

法 院 （庭 ）辦理 

少年尿液採驗應 

行注意事項 J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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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液 ，無正當理由不 

到 場 ，得報請檢察官 

或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許 可 ， 

強制採敕。到場而拒 

絕採驗者，得違反其 

意思強制採驗，於採 

驗 後 I 應即時報請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C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補 

發許可書 •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前 段 、第二十一條第 

二 項 、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 

定 * 或依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 

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 

護處分之裁定 * 或犯 

第十條之罪經執行刑 

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 

二 年 内 ，警察機關得 

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 

尿 液 。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 

液實施辦法，由行政

屎 液 ，無正當理由不 

到場或到場而拒絕採 

驗 者 ，得報請檢察官 

或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許 可 ， 

強制採驗。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前 段 、第二十一條第 

二 項 、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 

定 ，或依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 

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 

護處分之裁定，或犯 

第十條之罪經執行刑 

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 

二年 内 ，警察機關得 

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 

尿 液 。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 

液實施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 *

施 用 毒 品 人 口 於 一  

定 期 間 内 採 驗 尿  

液 ，確有必要。

二 、基於尿液檢驗有其 

時效性，因 此 ，對 

於列管施用毒品人 

口到場而拒絕採驗 

者 *應得違反其意 

思強制採驗。再由1 

於受採驗之人係犯 I 

第十條之罪而付保 

護 管 束 ，於保護管 

束 期 間 ，宜赋予司 

法警察得對之先予 

強制採驗之權，事 

後立即報請檢察官 

或少年法院補發許 

可 書 ，此乃基於採 

驗尿液及時性之客 

觀事實所必須，無 

遠正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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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朿期間，警察機 

關或執行保護管  

束者 應定 期或 於  

其有事實可疑為  

施用毒品時，通知 

其於指定之時間  

到場採驗尿液，無 

正當 理由 不 到場  

或到 場而拒絕採  

驗 者 ，得報靖檢察 

宮或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 

許 可 ，強 制 採 驗 。二

及 本 條 文  

92.7.9.修正理  

由觀之，非無疑 

義•為杜爭議 * 

建請就適用對象 

於 「犯第十條之 

罪而付保護管束 

者 j 外 * 明文増 

订 「或因施用第 

一級或第二級毒 

品經裁定交付保 

護 管 束 之 少  

年」•以求明確。

、第 1 項 規 定 「無 

正當理由不到 

場」者 ，須報經 

許可始得強制採 

驗 ：然 對 於 「到 

場而拒絕採驗」 

之 人 ，反得退行 

遠反其意思強制 

採 驗 ，是否有違 

比例原則，並非 

無 疑 。

、為保護少年權  

益 ，建請增訂對 

少 年 強 制 採 驗

為遵循規範■■至 

司法院意見可作 

為修法參考。

二 、關於 第 二 點 意  

見 ，不論係（1)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 或 （2 )到場而 

拒 絕 採 驗 者 ，其 

前 提 必 須 有 「定 

期 」採驗必要之 

用毒列管人 口 或  

有事實可疑為施 

用 毒 品 者 * 始有 

強制採集尿液之 

法 律 上 義 務 。對 

於到場而拒絕採 

驗 人 口 ，因 違 反  

法 定 義 務 ，且時 

間 上 具 有 急 迫  

性 ，若由其逕行 

離 去 ，顯然無法 

達到立 法目 的 》 

故由法律上授權 

執行機關得先行 

強 制 尿 液 * 事後 

再即時報請檢察 

官或少年法院補



院定之 時•應通知其法 

定代理人或現在 

保護少年之人等 

相 關 規 定 ，以貫 

徹 保 護 少 年 之  

旨 1̂

發許可書進行審 

查 ，其 在 目 的 、 

手 段 、程 序 上 ， 

均 屬 適 當 ，並無 

違反比例原則之 

虡 。
關 於 第 三 點 意  

見 ，可作為修法 

參 考 ，明 文 增  

訂 0

内政部 内政部

C建議條文） 對於無正當理由不到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場 接 受 採 驗 者 ，往往

後段

建 議 修 正 為 ：

到墦而拒絕採  

驗 者 ，得遠反其意 

思 強 制 採 驗 I 於揼 

驗 後 ，應立即讓其  

離 去 。

成為脫驗人口，形成 

治安隱憂，縱於臨檢 

或執行其他警察勤務 

查 獲 ，因警察人員並 

無帶往謦察機關採驗 

尿液或留置之權力， 

可能使上開人員再度 

失 聯 * 無從定期採驗 

預 防再犯，惟有賦予

警察人貝逕予採驗尿 

液之權力，方能有效 

管控 應 受 尿 液 採 驗

人 ，有效預防再犯，

、基於刑事訴訟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 要 求 ，對於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 ，必須經報請 

檢察官或少年法 

院 （庭 ）許 可 後 ， 

始得強制到場採 

驗 尿 液 ：對於到 

場 而 拒 絕 採 驗  

者 ，在此原則要 

求 下 ，亦必須有 

事 後 審 查 機 制 ， 

否則有違正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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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考警察職權行使 
法§711之规定，於修 

正莩索S2 5 項職予警 

察機關理行搮狭之種 

力•另外 *對於到場 

而拒绝採驗者* 因其 

屬於法律规定應予採 
驗展液之管制人口， 

該尊管制人口即負有 

應受尿液探驗之法律 

上義葙，螯察人R基 
於犯罪領防之立場， 

應K 予警察人貝得違 

反其意思珐制採粉之 

罐 力 ，而無縻報請補 

發許可書 *

*警職法§711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 

款之方法顙然無法査 

板身分時，警察得將 

該人民蒂彺勤務處所 

査證；警往時非遇抗 

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且其時閟自棚停起， 

不得ift三小時 *並應 

即向该管警察勤務指 

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

律租序原則 *
二、刑事坼訟法w於 

艦定 事 項 ，對於 

嫿定人有採集尿 
液必要時，均要 

求饉定人必須經 

法院睿判長、受 

命法官或棣察官 

之 許 可 ，始得為 

之 （刑事诉松法 

第205條之1 第1 

項）*此即對於有 

锼害人雄採後畴 

必須符合正當秦 

序之審査钱制• 

至警察碱獾行使 

法第 7 條 第 2 項 

值限於對身分査 

證時得使用強制 

力•其對人嬤自 

由拘束之侵害校 

為輕微 * 尚不涉 

及從人之身敁採 

證之侵害，又本 

條採集尿液之採 

燈 租 序 ，涉及刑 

事訴轮程序之令



>

相定之親友或律師 狀 原 則 ，其立法 

目的及租序不得 

比附爰引警黎職 

權 行 使 法 之 规  

定 ■

第 二 十 七 條 勒 戒 處  

所 ，由法務部、國防 

部 於 （軍事）戒治處 

冱 、看守所、少年觀 

護所或所屑醫院内  

附 設 ，或委託行政院 

國軍退除投官兵輔 

導委員會、行政院衛 

生 署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指定之错 

院内附設。

受觀察、勒成人 

另因他案依法應予 

羈 押 、留置或收容 

者 ，其觀察勒戒應於 
(軍事）看守所或少 

年觀護所附設之勒  

戒處所執行。

(軍事）成治處 

啟 、看守所或少年觀 

護所附設之勒戒處

第二十 七 條 勒戒處 

所 ，由法務部、國防 

部 於 （軍 事 ）看守 

所 、少年觀護所或所 

眉醫院内附設，或委 

託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行政院衛生署、 

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指定之桩院内附  

設-

受觀察、勒戒人 

另因他案依法應予 

羈 押 、留置或收容 

者 ，其觀察勒戒應於 

(軍事）看守所成少 

年觀護所附設之勒 

戒處所執行。

(軍事）看守所 

或少年觀護所附設  

之勒戒灰所，由固防

一 、目前勒成處所附設 

於看守所内，並無獨 

立編制之專業人員 

從事勒戒業務•加上 

法務部業於九十五 

年 度 成 立 北 、中 、 

南、東四所獨立戒治 

所，其專業人力相對 

較為充足，若戒治處 

所亦得附設勒戒處 

所 ，則觀察勒戒處所 

可運用戒治處所之 

專業人力，提昇觀察 

勒戒業務效能•又對 

於觀察勒戒後因有 

嫌靖吸食傾向而經 

裁定強制戒治者*得 

直接績留於戒治處 

所執行強制戒治，節 

省移所之人力、經費 

及作業時間，爰修正

法規會 

(無意見）

主計處 

(保留意見）

法规會

有籣戒治所需之醫療 

费用由法務部及ffi防 

部改為衛生署編列一 

節 ，尚不涉及法制問 

题•本會無意見•

主计 *

對 於 苹 案 第 2 7 、28 

條，擬將現行規定(1) 

勒戒處所由國防部， 

行政院a 軍退汾投官 

兵補導委負會、衛生 
署或地方政府指定之 

螫療機構負贵其瞀療 
業務，修正為由衛生 

署指定之I I療機構負 

責其醫療業務，並编 

列預算支應;（2)受委 

託瞢院附抆之勒戒處 

所 *所需相M醫療經

一 、由於觀察勒戒、 

強制成治等成毒 

工作•係屬醫療 

行 為 ，且依行政 

院毒品危窖防制 

會報與國家機M 
反毒策略分工及 

組織分工，毒品 

戒毒之主政钱鼷 

是行政院衛生 

署•在戒護工作 

由本部負贵*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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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由行政院衛生署 

指定帑療機構負賁  

其酱療業務，並編列 

預算支應。

第 一項受委託  

發院附設之勒戒處 

所 ，其戒護業務由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負  

責 ，並編列預算支 

應 ;其咎療業務由行 

政院衛生署負贵 >並 

編列5 算支應。

第 一 項 之 委 託  

辦 法 ，由法務部會同 

國防部、行政院國軍 

退除投官兵輔導委  

貝會、行政院衛生署 

定 之 B

部 、行政院固運退徐 

役 宫 兵 辅 導 委 g 
會 、行政院衛生署或 

直轄市戍縣（•市）政 

座_指定左醫療機構 

負責其醫療業務。

第 一 項 受 委 託 醫  

院 附 設 之 勒 戒  

處 所 ，其 戒 護  

業 務 由 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負  

責 ，所 需 相 關  

戒 護 及 醫 療 經  

費 ，由 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9 

第一項之委託辦 

法 ，由法務部會同國 

防 部 、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行政院衛生署定

之 0

第一項增列觀察勒 

戒處所得附設於戒 

治處所。

二 、觀察勒戒處所兩大 

主要任務，一在 r 治 

療■品成瘾者之生 

理戒斷症狀•二在評 

估其毒品成癌性*亦 

即有無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之 **診斷广 

兩 者 皆 屬 昝 療 行  

為，且為醫學中精神 

科專科之專業，又依 

衛生署訂定之^指定 

藥癮戒治機搆作業 

要點」*執行藥癌戒 

治之人貝除須有精 

神科專科專業外，亦 

須受過藥癮治療相 

關訓蛛，更顯見其專 

業性，目前觀察勒戒 

處所皆於看守所内  

附設，雖現行條文規 

定勒成處所之醫療 

業務由衛生署等指 

定 之 酱 療 機 構 負  

責，唯酱療業務之完

29

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 

編列預算支應，修正 

為秘療業務由衛生署 

負責，並編列預算支 

應 ；（3)戒治處所，由 

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設  

立 ，未設立前得先於 

(軍事）監獄或少年 

矯正機構内設立，並 

由國防部、衛 生 署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地方政府相 

定之整療機構負賁其 

醫療業務，其所需員 

額及經费 * 由法務部 

及國防部編列預算支 

應 等 ，修正為戒治處 

所 ，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 設 立 ，衛生署應訂 

定 戒 治發療處遇計  

畫 ，指定蝥療機構進 

入戒治所提供受成治 

人醫療服務，並編列 

預算支應。茲以原規 

定主要係各主管機關 

負責各該收容人之相 

關經费，現上開修正 

係將其中戒治醫療業 

務負贵機關明定為衛

療部分爺行政院 

衛生署負贲，以 

達到毒品危害防 

制機關分工之本 

質 。

二 、由行政院衛生署 

統籌戒治發療院 

所 之 執 行 、酱療 

資源之整合及相 

關 經 費 编 列 、核 

銷 ，可 以 達到事 

半功倍之效。



善除酱療行為之執 

行外，更應含括治療 

計畫之規劃、醫療資 

源、（包括人力、經费 

等）之應用、醫療品 

質之監督考核、專業 

人貝躐續訓練等，而 

本部所屑勒成處所 

不 值 餐 療 資 源 缺  

乏 ，本部對於相關之 

醫療行政與實務亦 

不嫺熟，觀察勒戒醫 

療業務難有最佳之 

執行蜻效，又因是否 

為藥癍戒治機搆，須 

經行政院衛生署指 

定 ，综此 T麦修正第 

三項及第四項，統一 

由行政院衛生署依 

其專業主動指定適 

當酱療機搆及編列 

相關經費，負責勒戒 

處所之醫療業務，使 

醫療行為之執行、韨 

療資源之統骞應用 

及相開經費之核銷 

皆 能 達 到 最 佳 狀

生 署 ，並由其編列預 

算支應，走否妥逋？ 

仍請就相關機M業務 

獾 贵 、戒治業務成本 

及效益等因素，審慎 

皁酌■

衛生署 

(保留意見）

衛生署

所 ，其赴置之规 

定宜回歸保安處 

分 執 行 法 之 規  

定 ，且其經费之 

編列自廡由保安 

處分權贵機開為

之 *

二 、將非属檢調效系 

之機W納為本條 
例之主詧單位， 

並課予義務尚眉 

不 妥 ，爰建議雎 

持庳條文规定依 

保安處分執行法 

執行觀察勒戒 *

、同上

、現行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31條就 

先駆化學品之工 

業原料管理，亦 

明文規定由經濟 

部 角 贵 ，並無衛 

生署第二》之疑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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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最大化觀察勒戒 

醫療業務之執行效 

能 •

三 、行政院衛生署反對 

由該署編列預算；惟 

依照行政院毒品危 

害防制會報與國家 

機關反毒策略分工 

及組織分工•有關毒 

品戒治組之主政機 

關是衛生署，法務部 

是緝毒合作组之主 

政機關。戒毒經费由 

衛生署編列之，應是 

符合毒品危害防制 

機關分工的本質。

第 二 十 八 條 戒 治 處  

所 ，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設立〇

第 二 十 八 條 成 治 處  

所•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設_立》未設立前 *

― 、法務部業於九十五 

年役立北、中 、南 、 

東四所獨立專賁成

法規會

(無意見）

法规會

有闢戒治所需之醫療 

费用由法務部及國防

戒 治 處 所 之 組 得 先 於 （1 事 ）監狱 治所，另為使法務部 部改為衛生脣蹁列一

織 ，另以法律定之。 或少年矯正機構内 及國防部有關戒治 節 * 尚不涉及法制問

行政院衛生署應 設 立 *並由國防部、 處所之設立地點得 趄 ，本會無意見•

訂定戒治锘療慮遇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 有 較 大 之 選 擇 彈

計 畫 ，指定發療槐構 院國軍退除投官兵 性 ，俾利相關業務之

進入戒治所提供受 辅導委員會、直辖市 推展，爰將第一項前 衛生署 衛生署

戒治人轻療服務 *並 或 縣 （市）政府指定 段的予修正，僅明定 C建議條文） 一 、勒戒處所為執行 一 、甴於觀察勒戒、

編列預算支應• 之貉療機構負負;其 成治處所由法務部 第二十八條 保安處分之處 強制戒治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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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療業務•其所需 i  
額及經費，由法務部 

及函防部編列預算  

支 應 。

戒 治 處 所 之 組  

織 ，另以法律定之。

及國防部設立。另本 

項後段有關成治所 

猙療業務之規定則 

於修正條文第三項 

另為規定。

二 、鑑於毒品成癍係一 

種 慢 性 復 發 性 疾  

病，本法將毒品施用 

者以 「病犯」定 位 ， 

對毒品戒治強調「治 

療勝於處罰」及 「秘 

療先於司法」，唯本 

部 成 立 戒 治 所 以  

來，因醫療資源缺乏 

及對朁療專業的不 

嫺熟，致戒治醫療的 

落實與整療處遇品 

質 的 提 昇 多 所 限  

制。另行政院於九十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曰  

召集之反毒工作報 

告會議之決議事項 

第七點，業已指示行 

政院衛生署會同法 

務部、内政部及行政 

院研考會設計全套 

戒治計盡，以提昇戒

所 ，其設置之規 

定宜回歸保安處 

分 執 行 法 之 規  
定 ，且其經費之 

編列自應由保安 

處分權贵機關為

之 。

二 、將非屬檢調體系 

之機關納為本條 

例之主管單位，

並課予義務尚屬 

不 妥 * 爰建議其 

強制戒治醬療業 

務依保安處分執 

行 法 等 規 定 執  

行 ，並刪除第一 

項 「未設 立 前 ，二 

得 先 於 （軍事）

監狱或少年矯正 

機構内設立，並 

由國防部、行政 

院衛生署、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辅導委員會、 

直轄市或縣（市 ）三 

政府指定之醫療 

機構負贵其啓療

戒治處所，由法 

務 部 及 國 防 部 設  

立•其戒治桩痠處遇 

經 t  » 由法務部及國 

防 部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並得委託格痊機 

搆辦理，

戒 治 處 所 之 組  

織 ，另以法律定之。

毒 工 作 ，係屬醫 

療 行 為 ，且依行 

政 院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會 報 與 國  

家 機 關 反 毒 策  

略 分 工 及 組 織  

分 工 ’毒品成毒 

之 主 政 機 關 是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在戒護工作 

由本部負贵，螫 

療 部 分 爺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負  

責 ，以達到毒品 

危 害 防 制 機 關  

分工之本質。

由行政院衛生署 

統 箬 戒 治 骚 療  

院所之執行、蝥 

療 資 源 之 整 合  

及 相 關 經 費 蝙  

列 、核銷•可以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現行毒品危害防 

制 條 例 第 3 1 條 

就 先 驅 化 學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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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成效，增列修正條 
文第三項之艉定，由 

行政脒衛生著依其 

專業订定戒洛鲁瘙 

處场计畫，推定璁當 

t 療機構及編列相 

颺經费，||贵戒治處 

所之醫癥業務*使戒 

治鲁療之執行、醫癍 

寶猓之銑籌應用及 

相酺鳗 #之核鏑皆  

能逮到最佳狀Al >事 

半功係•落實成治工 

作由法務部負資戒 

護 W行政院衛生署ft 
資醫瘵之合作分工 

褀式，

三 ，行政院衛生署反對 

由该著編列預算;惟 

依行政院秦品危害 

防制會教舆國家機 

«反毒篥略分工及  

组織分工•有關舂品 

戒治耝之主政機M 
是衛生署，法務部是 

蜱毒合作紅之主政 

拷腯•有M戒治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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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j 等文字 之 工 業 原 料 管  

理 ，亦明文规定 

由 經 濟 邨 負  

資 ，並無行政院 

衛 生 署 上 揭 疑



處遇計畫之訂定、戒 

毒經费的编列由衛 

生署負責，應是符合 

毒品危害防制機關 

分工的本質。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二 為  

實現本條例之立法  

目的，得設置毒品防 

制基金，專款推動反 

毒工作；其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 °

本條例之罰金、 

罰 鍰 、沒收之財物解 

缴國庠，於秦品防制 

基金設立後，撥歸毒 

品防制基金。

一 、 本條新增。

二 、 毒品防制各有關機 

關除就原有反毒業 

務雉蹟编列預算執 

行外 *應有專款用於 

反毒工作，設置專贵 

之毒品防制基金，以 

推動整體性或跨機 

關間之反毒業務並 

補充各機關經费之 

不足確有必要。

三 、 為有效落實毒品防 

制工作，本條例設置 

毒品防制基金，則該 

基金應有固定之來 

泳，而因毒品犯罪所 

取得之之財產，專款 

專用於反毒工作，應 

屬可行，爰明文規定 

因犯本條例之罪之 

罰金、罰鍰友沒收之 

財物，均專款用於毒

主計處 

(建議條文）

一 、 建議刪除「其枚 

支保管運用辦

法由行政院定  

之 J 之文字•

二 、 建議州除本條文 

第二項之规定*

:

«

主計爲

一、依預算法第 2 1條 

规定•政府投立 

之特種基金》其 

收支保管辦法 * 

由行政院定之， 

並送立法院■■故 

第一項末段「其 

收支保管運用辦 

法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_r 之文字，建 
議西歸预算法所 

定 ，予以刪除。

,二、本條文擬將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之 

罰 金 、蜀鍰等收 

入作為毒品防制 

基金之來诼•惟 

並来就該基金之 

支出用迨予以規 

範 ，故基於收入 

及支出應併同考 

董之原則，並保

此條文為毒品龙審  

防制中心絚费來琢  

及 管 理 之 法 律 規  

定 * 使毒品防制基  

金管理使用有统一  

標 準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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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防 制 工 作 。

法規會 

(保留意見）

留 未 來 執 行 彈  

性 ，建議本條例 

先不予明定基金 

之來泺輿用途 * 

俟未來訂定收支 

保 管 運 用 辨 法  

畤 ，再作整體考 

量 •

法銳會

有關設置毒品防制基 

金 ，並將罰金，罰錢 

及沒入財物充之之規 

定 ，無非將康由公務 

預算辦理之業務，另 

以 基 金 方 式 籌 見 財  

源 *且其與公務預算 

間之關係亦有未明*  

妥適性及必要性仍待 

斟 酌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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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8 立法院法律糸統

'  .鬼 給 驗 势 潑 蕊 職

Q  0 1 Q  S  S 固 ©  / 费品危害防制* 洌

九十八年五月五B 
第 四 條 [W正）

條文 剃造，運輪1 * 霣 第 _级 雄 ®者 . K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7剽金•

» 造 販 霣 第 二 级 霉 品 者 ■a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m併科新■供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 '暹_ '畈資第三鈒n s 者 . s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霣陏七百蓠元以下賙金‘

製 造 _ a » ，販賢第四嫌壽鼉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蒿元以下■金•

« 造 、纽》h 轚賈霣供製造或» 用 毒 品 之 器 具 者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邢.得併科新* S —百K元以T il 
金 ，

前五]n之未遂犯哂之•

理由 照黛酮圾商條文通遇•

第 十 一 條 《®E)

慊文 持有第一级雩品者■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离元以下S3金 ，

持苒第二级番品者■A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斩B S 三萬元以下•金.

持有第_曲《品鈍質淨匾十公克以上饔■ 年以上七年以T有期徒刑■痔併科斬B 幣一百S 元以下ffl金 ，

持有第二级霣品鈍》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斬薑幣七+萬元以不罰金• 

持有第三級*品純質淨匿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躉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鈒霉a 鈍質淨璽二十公克以上者_ «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邏幣十s 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级、第二级S 品之器具者.虞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璺幣一萬元以下H金 *

理由 照纖矚協商條文通迪•

第H 條 之 一 呢 E
條文 第三級-第四级鬌品及典進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a 自持有•

無正» 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鈒戒第四級霉品者■處新裏幣一K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皤‘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 

以上八小两以下之费a 危 害 »篇 •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通導品者*應依少年畢件處埋法虞瑁_不s 用前項规足•

熗二項萆鯽之基準及霉品危塞講習之方式，内容，時機•時》 i 執行單位等學項之w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 

行政R術生署足之- 

理由 照顏圍《商條文通過■

第 十 七 條 <eiU}

嫌文 犯第四條至第八熵■第十或第十一嫌之n ，供出*品来源•因而苗嫌其他正犯$ 共犯者■滅 »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嫌之罪於供s 及霤判中均自白者■滅15其刑■

理由 晓黨圉協商钱文涌過，

第 二 十 條 （餘阳

傕文 犯第十條之》者 _檐_官羼1HI法睇教足^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陕少年法B )應先费定_令被隹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 察 、勒戒•其期H不得逾二月•

醱接、勒戒後枋塞官或少年法院（W方法院少年法睡）依據勒戒躧所之陳報揉耷6 察'勒戒人無》級施用费 

品倾向者應即 ft放.並為不起訴2 處分成不付審埋之裁定；認受鋇粟1勒戒人有繕績昧用毒品餌向者.捭察官應轚 

講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盧所弹M戒治，其期闉六個月以上，至蒱堪纘强制戒 

治之必要為止•但最畏不得逾_年•

依前項供定為觀》 *勒戒或強制戒治孰行完辠ft放後五年後再犯第十悻之罪者迪用本供 » 二頂之規定*

受W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於靦蒱，勒戒或強制戒治期滿後.由公立M業鞴導供播《導就策•

理由 照纖圃協商條文通過，

第 二 十 五 悔 游 E) u
條文 犯第十條之罪而付保_ 管束者■或因昧用第一鈒或第二級霣品經班定交付保埋S 束之少年•於保SSK束期圊 * »

赛极颺或ft行保at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霣可播為施用》品時.通知苒於指定之時到壜採k 尿泯.無正當理由不 

到場■得報锫檢篇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 許可■強制採驗•到場而拒稱揉驗者.得道反其s 思強制採

https:训 s.ly.gov.Ewflg[mcflawBingle?00852CC4D08A〇a000000000O0D0DOl4ODD t&47D88050500A0028A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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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隻  1齡造韻f懸4 

院 總 第 3 0 8號 政 府 提 案 第 IB92 號

案 由 ：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〇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7年 9 月2 2曰 

發文宇SC:院臺法字第097009069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毒品危害防期麻例」部分條文修正箪案*讀査照審癱•

說明： p
一 ，本某經提本m )年9 月丨8 曰本院第3i 丨〇次會議決議：1■通通，送at立法院審議. j 

二 .檢送1■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声）1份。

正本：立法除 

副本：法 麵 （含附件）

立法院第7 M 第 2會期第3 次會議議某關係文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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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蟪 說 明

毒品危軎防制條例於九+二年七月九日痒正公布以來已逾五年■期間僅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曰 

修正第二十四條•有酱於反毒工作為政府施政要項之一，對於提供毒品者宜採行重罰之刑事政策， 

以阻斷毒品來皤，此外■由於現行法菊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新興毒品並無任何莉則’導致社會上第 

三級、第四級毒品呈現日益洎£ 之情形.均通待解決，爱經檢討寶務播求，擬具「毒品危杳防制條 

例 j 部分條文修正草窠，其修正要期如下：

奉品供應之邊止，有_於加缠衡 »  r街持有非供自8 施用毒品者•即毒品之供應者，應莨撤嚴 

贓之刑事政策*對於持有毒热置己雄一定f c f t，雄超遇自己施用所请者，予以重研•1 依據 

毒品之價格及必安性或生理學能短畤蘭施用f t品之容許性，並參酌醫學文獻、他國立法钶及 

我國實務狀況’對持有毒品一定數f t以上考加重其刑資，以免寅k t 有畈資毒品意, 之鍵侓 

之 徒 狡 _資 ，而有敢布毒品之虜•（修正條文第+H B O  

二 、目前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在法律上未規定罸則，成為霉品防制漏洞.惟隹於此等赛品_本 

身成籮性較第一級、第二鈒_品為低 *兼以其灌用情形多屬姨樂曹時施用*並無予以犯罪化 

及施以観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戒斷毒巋保安處分之必要•爰增列對其持有或施甩者鼸以行政 

罰 ，並令其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條之一)

H 、為有效破獏上游之製造、販霣、運輪赛品組嫌，鼓勵毒販供出奉品來源之上手.有效推展断絕 

供給之緝毒工作，對査獏之毒販1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者，修正為應減輕其刑或免除其 

刑■又為使製造1販霣或運輪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嫌早確定，鼓勵被告自白認罪*開啟 

其自新之路，對製造 '販資、運输毒品罪之被告於偵査及謇判中均自白者•增列應減輕其刑 

之規定|採行寬摩之刑亊政策< (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四 、剝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之財產*鸯打擊毒品交易犯罪之ft佳途徑，基於毒販因犯罪所得之財產 

本身均會透過洗錢轉化，欲沒收因販毒所得之財產，於査想面存在不可克服之困鼴；_而基於 

公平原則之要求•若特定人較他造更能支配待證亊實之證據時•該待瞪事實之舉想貴任應由 

胲特定當亊人負擔■檢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產屬奉販於犯界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內取掙與其 

身分'收入顧不相當之財產*赛盡刑事拆訟法之舉躞寅任後1法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販毒 

所搏-以有效打擊販毒•此僅是就財產沒收事項舉證貴任之ft換•並未違背刑事訴訟法之無 

罪疱定原則d (修正择文第十九條）

五 ，基於尿液檢驗之時效性•對於應採Bt尿液之列管施用毒品人口到場而拒絕採驗者■應得遠反其 

意思強制採驗，爱賦予警察檐M 或執行保獲管束者得對之先予強制採驗之權，事後再即時報聃检 

察宫或少年法院補發許可番••又警察播M 或執行保護管束者通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時，為保護少 

年權益 '應同時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以霣徹保誤少^葱旨™ (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政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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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蛋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攀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待有m —趿港品純笛渖 

浓二+ 公克以上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设 

幣h 百灌;元以下前金•

持有第二級港品純资淨 

爾一百公克以L者 ，晾三年 

以上+ 年以下有期徒刑•洱 

併科新莰幣三百萬元以下荊 

金，

持有第三級蛊品純笛淨 

审一百公克以上者•應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褂幣一百萬元以下前 

金 。

持有第四級齿品純筲淨 

敢一酉公克以上者•處六月 

以卜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热幣五+ 萬元以下罰 

金 。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 、.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査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毐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五M 元以下罰金
9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 、二級毒品之器具者•逋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躉幣一莴元以下罰金。

持有港品達一定敝笊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其 

標進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 、增列第三項至第六項•針 

對持有各級毒品達一定數量 

以上者科以重刑，並配合刪 

除現行條文第四項，其理由 

如下：

(一)毒品供應之遏止，有賴 

加強緝毒，而為M 徹對 

交易毒品者採行嚴格之 

刑事政策，對於持有毒 

品之數量•已達顯非自 

己施用所需者*有予以 

重罰必要。

(二〉國外之立法例*不乏依 

據毒品之儐格及必要性 

或生理機能短時間施用 

毒品之容許性，就持有 

毒品在一定數量以上者 

•予以不同評價•例如 

在泰國持有第一級毒品 

二十公克以上、第二級 

毒品一百公克以上者， 

均視為販賣；新加坡^ 

毒品濫甩法」第+七條 

亦明文規定持有一定數 

量毒品者*推定有販資 

意圖。另韓國•南非、 

美國 *荷蘭、菲律賓、 

澳洲之立法例，均對持 

有一定數里毒品者•施 

以重刑-

(三)為落實抑遇毒品犯罪之 

刑事政策，避免僥倖之 

徒狡飾卸實，對於持有 

毒品達一定數M 情形 * 

顯然遠超出個人施用所 

需者（姑不論規定之重 

fi為純值淨重，如每次

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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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條之一第兰里、里四 

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 

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揎 

自持有。

無TF馆琿由持有或施用 

苋三級或第四級盘品者•處 

新憂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前錚•並掰限期今K 接受 

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港 

品f e 害講習•

'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級毋品者，應依少年尜件處 

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JL

笟二項裁罰之某m 及苒 

品危罟講習之方式、內容• 

時槲、時數，執行m 位等桌 

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内 

政邡，行政院衛生恶定之•

第 +—條 之 一 第 三 、四級毒 

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 

，無正當理由，不得揸自持 

有 •

施用海洛因之单一W置 
為二十* 克 ，二十公克 

可施M—千次：毎曰施 

用之安非他命為0.5亳 

克•一百公克可施用二 

百日），賨可合埋推論 

其係意圈販賣而持有， 

爱予重罰■惟此等情形 

究與有確切證掸證明有 

販資意U情形有間，刑 

财有所

(四)修正條文第三項至第六 

祀 耽 牌 秦 品 在 一 定  

數 量 科 以 重 刑 |  

現行條文第四項即無規 

定必要，爱予刪除，

三 、現行條文第兰項項次移列 

為第七項，内容未修正，

一 *現行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列為第一項。

二 *現行規定只能對製造、運 

輪 *販货第三級或第四級毒 

品者科以刑罰，對施用者並 

無任何罰則，致第三級或第 

四級毒品氾濫•法制上産生 

漏洞•

三 、 鑑於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 

之成癮性較第一級、第二級

’毒品為低•兼以多屬娛樂暫 

時施用，並無科以刑罰或施 

以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之 

必要|且根據鼯際麻醉_物 

管制局二〇〇六年之年度報 

告•歃洲減少對個人使用毒 

品行為的刑事制裁並焚成行 

政處罰•為使持有或施用者 

有所懲傲，宜科以罰鍰並施 

以毒品危害講習，使施用此 

類毒品者了解毒品之危害， 

並正確認餓用藥之安全衛生 

♦ 爰增列第二項規定。

四 、 惟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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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級毒品，為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少年保 

護事件，應依少年事件處理 

法之程序處理*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

第+七條犯第四條至第八條 

、第 +條或第 +—條之罪*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査瘅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减輕或免 

塍其刑-

犯第四條苹第八媒之卵 

於倌杳及来判中均自内者• 

減锂其刑。

第+ 七條犯第四條第一項至 一 、依學者硏究及實務運作顯 

示 ，過度重刑化之嚴刑梭法 

刑事政策並不足以遏阻犯罪 

，抗制犯罪最有效之方法乃 

在有效之追訴犯罪及艟速判 

決確定。基於有效破獲上游 

之製造，販贾、運輪毒品組 

織 ，鼓勵毒販供出毒品來源 

之上手，有效推展斷絕供給 

之緝毒工作•對査獲之毒販 

，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 

查猓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採 

行寬厚之刑事政策•爰修正 

現行條文•擴大逋用範圍並 

規定得免除其刑，列為第一 

項 *

二 ，又為使製造製造*販寶或 

運篇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 

序儘雜定•並鼓勵被告自 

白蔣罪》以開啟其自新之路 

•爰對製造，販寶 -運_毒 

品者•於偵査及蕃判中均自 

白時|亦採行寬厚之刑事政 

策 ，爰增列第二項規定。

第四項 *第五條第一項至第 

四項前段、笫六條第一項罕 

第四項* m 七條第一項罕笕 

四項、第八條茁一項至m 四 

逼 、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第一 

項 *第二項之罪•供出毒品 

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 

其刑 *

第十九條犯第四烽至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 *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徽其價額欢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項僙親之追徽 

或以財產抵償，得於必要範 

圉內扣押其財産*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甩之 

水 、陸 、空突通工具沒收之

笫十九條犯第四條至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 

+ 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 

所得之財物，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

微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憤之 
■

為保全前項價額之追徵 

或以財產抵« ，得於必要範 

圍內扣押其財産。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 

水 、陸 ，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 、現行條文未修正，分列為

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增列第四項犯罪所得推定

規定：

(一)剝奪毒販因犯罪所取得 

之財產•是打擊毒品交 

易犯罪之最隹途徑•基 

於毒販因犯罪所得之財 

產本身均$ 透過洗錢轉 

化•欲沒牧因販毒所得 

之財產•於査證面存在 

不可克服之困難；而基 

於公平原則之要求，若

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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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馆一項之罪老*於犯 

罪時及其前、後六個月内取 

洱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常 

之財帝，推定為因該犯罪所 

& 1 .

特定人較他造更能支配 

待瞪事實之證據時，該 

待證事實之舉證資任應 

由該特定當事人負擔* 

毒販因販毒所得之財產 

即屬上述之情況•

(二) 檢察官如先對扣押之財 

產屬毒販於犯罪時取得 

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 

當之財産•菩盡刑事訴 

訟法之舉證貢任後•法 

律即推定該財產為被告 

販毒所得•以有效打擊 

販毒。此僅是就財產沒 

收事項舉證貴任之轉換

•並未違背刑事訴訟法 

之無罪推定原則。

(三) 又販R 毒品通常颶於營 

利行為♦ 具有重嫌犯罪 

之特性，寶務上亦常見 

在 娜 前 *後之毒品交 

易所■法査扣之淸形

,為期平衡有效査拍其 

犯罪所得及保摩犯罪者 

之財產權 _其追査扣押 

之財產期間•明文規定 

以犯罪時及其前，後六 

僱月內之所得財產為限

(四) 於比較法上有相釀前例 

可供參考•例如聯合H 
禁止非法畈運麻醉藥品 

和精神瘌物公約第五條 

第七項規定：「可考慮 

確保M於蔽壽所得的收 

益成應予沒收的其他財 

產的合法來涵的舉證貴 

任可予期倒，但通種行 

醻應符合其國内法的班 

則和司法及其他程式的 

性質•j 曰本麻钃特例 
法第十四條：r 犯本法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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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犯第+條之罪而 

付保護管束者•或因施用第 

一級进品或第二級逛品經裁 

定交付保謹管朿之少年，於 

保護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 

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 

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 

•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 

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 

場•得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 

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許 

可 ，強制採驗•到場而拒絕 

採驗者•得逮反其意思弛制 

採驗•於採險後•晚即時報 

诫檢察宵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補發許可逬 
0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前段 

、第二 +—條第二項，第二 

+ 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或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龟第四 

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 

保護處分之裁定*或犯第+  

條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謨處 

分完畢後二年內，警察機關 

得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
9

前二項人貝採驗尿液寅

第二十五條犯第+ 條之罪而 

付保護管束者，於保護管束 

期間，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 

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 

可疑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 

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 

，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到場 

而拒絕採驗者•得報請檢察 

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 

年法庭）許可，強制採驗。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前段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 

+ 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 

之奧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或依第三+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 

保誤處分之裁定，或犯第十 

條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護縻 

分完畢後二年內•警察機關 

得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

前二項人員採驗尿液實 

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常業販賣等罪）所列 

各款之罪之行為人*於 

其為常業之期間內取得 

之財產對照該期間內犯 

罪者之勞動或基於法令 

所受給付狀況，足認為 

有顯不相當的差額時， 

推定該差額為有關該罪 

之藥物犯罪收益* J

(五)至於第三人主張沒收之 

財產為其所有者•得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  

三條規定，聲請發還。

一 、第一項酌作修正，其理由

如下=

(―)建構對毒品犯有效、綿 

密之監管、輔導機制與 

毒癱治療問題息息相關 

•為避免其再度施用毒 

品 ，對施用毒品人口於 

一定期間內採驗尿液， 

確有其必要。

(二) 現行規定於強制採驗尿 

液規範對象，在解釋上 

本應包括因施用毒品經 

裁定交付保謨管束之少 

年 ，惟為免爭議，爰予 

明定-

(三) 基於尿液檢驗之時效性 

，對於應採驗尿液之列 

管施用毒品人口到場而 

拒絕採驗者•應得違反 

其意思強制採驗，爰賦 

予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 

管束者得對之先予強制 

採驗之權，事後再即時 

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補發許可書*此乃基於 

採驗尿液及時性之客觀 

事實所必須，亦符合程 

序經濟要求•無違正當 

法律程序*

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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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鬌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笆 

束者依笕一項規定通知少年 

到場採驗尿液時•M 併為通 

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三 、瞥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 

者逋知少年到場採驗尿液時 

，為保謖少年權益，應同時 

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以 

貫徹保護少年意旨•爱增列 

第四項規定-

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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